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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
　　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

７月２７日在长春举行,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

广滨,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

锦尘,副主任王绍俭、贺东平、

彭永林、庞庆波、贾晓东,秘书

长韩沐恩及委员共５１人出席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范锐平,副省长刘凯,省

监察 委 员 会、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省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纪委

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

检监察组组长,省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和常委会办事机构负

责人,各市(州)、梅河口市人

大常委会负责人,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

献血条例»«吉林省禁毒条例»

«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吉

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批准了«长春市人才

发展促进条例»«辽源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辽 源 市 城 市 供 热 管 理 条

例›的决定»«辽源市柞蚕产业

发展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促进人参产业发展条例(修

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法律援助条例›的决

定»«伊通满族自治县城区供

热管理条例».

审议了«吉林省草原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

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批准吉林省２０２１
—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年省本级决算的决议».

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中

医药发展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情

况的报告,省 政 府 关 于 ２０２１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

全省复工复产和重大工业项

目稳经济增长情况的报告、关

于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关于

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

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于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吉林省文物保护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关于全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关于

全省种业发展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书面

报告,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消 防

法»«吉林省消防条例»贯彻实

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

的书面报告;省政府、省法院、

省检察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吉林省反家

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

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书面报

告;省监察委关于全省反腐败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书面报

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表决了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

决定草案.

决定了人事任免名单并

举行了宪法宣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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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二、审议«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三、审议«吉林省献血条例(修订草案)»
四、审议«吉林省禁毒条例(草案)»
五、审议«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六、审议«长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
七、审议«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源市城市供热管理条

例›的决定»
八、审议«辽源市柞蚕产业发展条例»
九、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促进人参产业发展条例(修订)»
十、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法律

援助条例›的决定»
十一、审议«伊通满族自治县城区供热管理条例»
十二、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决算和２０２２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

的报告

批准吉林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决算

十三、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

十四、审议省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五、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复工复产和重大工业项目稳经济增长情况的报告

十六、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

十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吉林省中医药发展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九、审议省监察委关于全省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办

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二十、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吉林省文物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的报告(书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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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二十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二十三、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种业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

报告(书面)
二十四、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吉林省消防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二十五、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
面)

二十六、审议省法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
面)

二十七、审议省检察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书面)
二十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二十九、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

议案

三十、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８３号

　　«吉林省献血条例»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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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献血条例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７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通过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保证医疗临床用血

需要和安全,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的身

体健康,推动和规范献血工作,发扬人

道主义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区域内的献血和与献血相关的采血、供
血、用血及其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省依法实行公民无偿

献血制度.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献血工作的领导,建立献血工作

协调机制,统一规划和推进献血工作,
建立健全献血工作目标责任制,对本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

献血工作情况进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相应

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血站建设

发展、设备配置、人员力量和财政投入

等.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献血工作的

主管部门,负责献血工作的推动、指导,
并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责,定期向社会

公示有关单位动员、组织献血活动的情

况.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献血相关工作.
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推进献血

工作.
第六条　市、州和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医疗用血需求和适

龄公民人数等情况,制定和下达年度献

血计划,动员和组织公民献血.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

根据献血工作计划,动员、组织本辖区

内的适龄公民参加献血.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做好辖区内

适龄公民献血的动员和组织工作.
第七条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献血的社会公益宣

传,定期刊播献血知识和公益广告,积
极宣传献血先进事迹、典型人物.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公共交通工

具的运营单位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
当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献血宣传,为献

血宣传活动提供便利.
第八条　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

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既往无献血

反应、符合献血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

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以延

长至六十周岁.
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

—５—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员、现役军人、企业事业单位人员、高等

学校学生、社会组织成员等积极献血.
鼓励公民捐献单采血小板等成分

血,鼓励稀有血型的公民积极献血.
第九条　鼓励公民加入献血志愿

服务组织,参加献血志愿服务.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组织应当支持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条　献血者凭有效身份证件

参与献血.献血者每次献血量和献血

间隔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献血者完成献血后,血站应当按照

规定及时向献血者颁发全国统一的无

偿献血证书.
公民参加献血的,其所在单位应当

予以支持,提供便利条件,并根据实际

情况可以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
第十一条　血站是本省行政区域

内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机构,是不以

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
血站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本行政

区域内设置固定献血屋,配备流动采血

车,为献血者提供安全、卫生、便利的条

件和良好的服务.
流动采血车和取送血车停靠点由

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公安、城市管理等部

门确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提供便利

条件.
第十二条　血站从事与采血、制备

和供血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符合国

家相关岗位执业资格的规定,具备专业

资质.
血站应当对血站工作人员进行血

液安全和业务岗位培训.
第十三条　血站从事采血、供血活

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保证血液质量:

(一)采血前,核对献血者的有效身

份证明,并按照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制

定的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为献血者免

费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可以通过与相

关部门信息共享进一步核实献血者的

血液安全信息;
(二)采血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

制度;
(三)采血应当由具有采血资格的

医务人员进行;
(四)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一次性

卫生器材,使用后及时销毁;
(五)采集后的血液应当按照国务

院卫生健康部门有关规定进行检测,未
经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血液,不得向

医疗机构提供;
(六)血液的包装、储存、运输应当

符合有关规定;
(七)法律、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公民医疗临床用血时,

应当执行国家统一收费标准,只交纳用

于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项费

用.
第十五条　无偿献血者享有优先

用血权利,除临床急救用血外,医疗机

构应当优先保障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
在本省献血的无偿献血者及其配

偶和直系亲属临床用血费用可以按照

有关规定在医疗机构直接减免.具体

减免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

制定.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

行医疗临床用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标准和技术规范,保障医疗临床用血安

全;科学、合理制定临床用血计划,不得

浪费和滥用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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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应当积极采用成分输血、
自体输血、节血手术等先进技术,科学、
合理用血,保证输血治疗质量.

患者自体输血发生的费用,按照基

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纳入支付范围.
第十七条　设置血站的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本地实际安排专项经费,对献

血者给予关爱和对无过错用血感染人

员给予救助.
血站应当为献血者提供献血保险

或意外伤害保险,献血保险费用从献血

工作经费中列支.
第十八条　本省血站之间调剂临

床用血的,由调剂双方血站自行协商处

理,并向省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备

案;本省血站与外省血站之间调剂临床

用血的,由省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按

照国家有关采供血管理规定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临床用血应急保障机制,制定临

床用血应急预案,统筹血液应急检测、
储备、供应、调配等工作,保障临床用血

需要.
发生临床用血供应紧张、突发事件

需要应急用血,或者因可预见的重大事

件需要紧急备血时,应当按照预案要求

分级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响应措

施,引导公民有序献血.
各地血站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单

位建立团体献血应急名库.在库存血

液不足或者临床急需用血时,经本级卫

生健康部门同意,启用团体献血应急名

库;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立即动员组织

人员参加献血.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可能引

起社会公众恐慌的血液信息.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血液工作信息化系统,实现卫生健康

部门、血站、医疗机构、医保管理机构之

间献血、采血、供血、用血及相关输血费

用核销信息的互联互通.
血液工作信息化系统管理和使用

单位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公开血站和

采血点的地址、服务时间和联系方式等

信息,优化献血、采血、供血、用血和费

用核销管理流程,保障献血者、用血者

的信息安全,实现血液管理与服务的精

细化、智能化.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红十字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对积极参加献血或者在献血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
励.

在本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
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可以凭相关

证件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
游风景区等场所,到公立医疗机构就诊

免交普通门诊挂号费,免费乘坐城市公

共交通工具.具体办法由市、州人民政

府制定.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强对血站和医疗

机构执行献血法律、法规等情况的监督

检查,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及时查

处违法行为,维护献血者及其他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伪造、变造、买卖、转

借、出租献血证件的,不得减免临床用

血费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部门没收该证件;违反治安管理规定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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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其他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

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９

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
献血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邢　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现就«吉林省献

血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

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本条例的必要性

献血工作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吉林省献血条例»自２００３年

实施以来,为我省无偿献血事业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无偿献血量大幅

増长,无偿献血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医疗技术

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我省献血工作遇

到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血液库存无法

满足用血需求、保障激励举措有待加强

等新情况、新问题.无偿献血的总血

量、献血总人次等关键指标出现逐年下

滑现象,而医疗临床用血需求又快速上

升,供需矛盾凸显、采供血压力加大.
原条例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
因此,有必要进行修订和完善.

二、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和立法依

据

修订草案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献血法»,参照和借鉴了部分省市已

出台的地方性法规的相关内容,结合我

省实际修订.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省司法

厅、省卫健委共同走访并学习献血先进

省份江苏、浙江、山西等地无偿献血工

作发展经验,同时听取本省吉林市、延
边州、松原市、白城市等地在献血工作

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开展修订草案的

前期调研论证基础性工作.在省人大

和省司法厅的指导推动下,按照地方性

法规立法程序,已完成立法调研、意见

征求、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及风险评估

等工作.今年８月１３日,经省政府第

２１次常务会讨论通过,以省政府议案

的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三、修订草案的主要特点

修订草案不分章节,共２１条.
(一)完善献血工作管理体制

进一步完善了献血工作体制机制

和职责分工,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

献血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联席会议工

作制度,强化对献血工作的宣教引导,
增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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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献血激励机制

对献血优待政策进行梳理、细化,
包括献血者享有优先用血权利,设立献

血关爱公益性专项资金、为献血者提供

献血保险或者意外伤害保险.对获得

无偿献血或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的

个人,可凭相关证件免费游览公园或者

风景区、免费乘坐交通工具、免交普通

门诊挂号费等.
(三)提升血液安全供应保障能力

为保证应急用血的供应和安全,要
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临床用

血应急保障机制,制定临床用血应急预

案.当发生临床用血供应紧张、突发事

件需要应急用血,应当按照预案要求分

级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响应措施,
引导公民有序献血.

(四)推进采供血信息系统建设

针对当前献血工作信息不通畅,应
急处置不及时,献血者用血费用报销不

便捷等问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

血液工作信息化系统,打通卫生行业主

管部门、血站与医疗机构间信息屏障,
实现血液管理信息化.

以上说明及«吉林省献血条例(修
订草案)»,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献血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杜红旗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对«吉林省献血条例(修订草案)»
进行了一审.会后,法工委向社会各界

征求了意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省
人大教科文卫委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会
同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卫健委、省司

法厅相关同志多次研究修改.７月７
日,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逐条进行统一

审议.常委会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省
人大教科文卫委、省卫健委、省司法厅

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７ 月 １９
日,法制委员会将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

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修改

情况报告如下:
一、理顺条例结构,体现时代特征

一是条例不分章节,为使其结构更

加清晰完整,按照立法目的(修订草案

修改稿第一条)、适用范围(新增内容,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条)、无偿献血制

度(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条)、政府及部

门职责(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至六条)、
献血(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七至十条)、采
供血(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一至十三

条)、用血(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四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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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保障机制(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

七至二十条),奖励、监督和处罚(修订

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条)、实
施日期(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五条)
的逻辑顺序进行了梳理.二是结合血

站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和献血工作

实际,修改了保障血液质量和献血安

全、调剂用血、临床用血应急保障、血液

工作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内容(修订草案

修改稿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二、关于完善献血工作管理体制

一是修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规定.
献血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已经清理,修改

为建立“献血工作协调机制”;按照部门

反馈的中央文明办要求,删除将献血工

作情况纳入文明创建考核评价体系的

规定(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条).二是

依据献血法,补充规定乡镇、街道以及

村(居)民委员会献血工作相关职责,从
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强化动员和组织公

民参与献血(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三是将“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改为

“县级以上”,与献血法规定保持一致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五条).同时增加

一条,明确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监督检查并维护献血者及其他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责任(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

十二条).
三、关于提倡鼓励无偿献血

一是为了营造全社会尊重、关爱献

血者的良好氛围,体现弘德立法,在立

法目的中增加“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修订

草案修改稿第一条).二是按照提倡符

合条件的公民献血、鼓励特殊人群积极

献血、鼓励捐献特殊血的顺序,将提倡

和鼓励公民献血内容进行整合.同时,
考虑到鼓励公民每年、多次、定期献血,
可能会增加公民义务,删除“多次、定期

献血”规定,改“每年参加献血”为“积极

献血”(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八条).三是

规范表彰奖励的内容.删除与实际情

况不符的每年六月“召开全省无偿献血

表彰大会”的规定(修订草案修改稿第

七条).同时,增加对献血工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的内容(修订

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一条).
四、关于规范采供血保障血液质量

一是按照献血法增加对血站的定

义,明确血站公益性组织的属性;同时

规定血站作为采供血机构需要履行的

职责(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一条).二

是关于血站工作人员执业资格资质的

规定,一方面增加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资格资质的表述,为避免增设行政许

可,删除“领取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方可

上岗”的内容;另一方面,将工作人员要

接受业务培训,修改为血站应对其进行

业务培训(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二条).
三是为保证血液质量,按照献血法和工

作实际,新增一条规定血站采血前、采
血时、采血后应严格遵守的操作规程和

制度(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三条).
五、关于用血收费和享受优惠政策

一是改“交纳”为“只交纳”,规定公

民医疗临床用血只交纳用于血液采集、
储存、分离、检验等项费用,与献血法规

定保持一致(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四

条).二是为便利无偿献血者享受优惠

政策,将返血报销政策修改为最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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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减免政策,并修改享受优惠政策

的亲属范围“父母、子女”为“直系亲

属”,与上位法保持一致(修订草案修改

稿第十五条).
六、关于完善法律责任

一是删除针对雇佣他人冒名献血

行为的罚则,该规定没有上位法依据,
不符合地方立法补充设定罚则情形,且
实际工作中已经能够有效防范此类行

为发生(修订草案第十九条).二是按

照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关于伪

造、涂改献血证件等行为的罚则(修订

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三条).三是为规范

献血、采供血、用血活动,同时避免与上

位法重复,增加一条兜底的、原则性的

罚则规定(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四

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还对部分条款

作了文字修改.
«吉林省献血条例(修订草案)»已

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形成了修订草案

修改稿,法制委员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

议审议.
修订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予

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献血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
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７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献血条例(修订草案修

改稿)».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修订草

案修改稿已经比较成熟,同时还提出了

一些修改意见.２８日上午,法制委员

会召开会议,对修订草案修改稿进行了

统一审议,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卫健

委、省司法厅列席了会议.２８日下午,
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

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

决.现将主要问题的修改意见报告如

下:

一、关于设立献血宣传活动月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依据

２００１年中办、国办关于节日、纪念日、
活动日设立程序的有关规定,第七条第

二款设立“献血宣传活动月”的规定是

否合适,建议斟酌.经了解,６月１４日

是世界献血日,条例拟规定６月为我省

无偿献血宣传活动月,参照了外省献血

条例规定.根据中办、国办«关于节日、
纪念日、活动日设立程序的通知»(厅字

〔２００１〕１６号)规定,设立节日、纪念日、
活动日“要从严控制,没有特殊需要,今
后不再增加设立”“确有必要设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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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者行业性节日、纪念日、活动日的,
由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国务

院批准”的精神,“献血宣传活动月”的
规定有设立行业性活动月之嫌,经与主

管部门沟通删除该款内容.(修订草案

表决稿第七条)
二、关于保障血液安全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建议利

用信息化手段从源头把控血液安全,建
立高危献血者的筛查、屏蔽和信息通报

制度.经研究,采纳这个意见,在第十

三条第一项中增加“并可以通过与相关

部门信息共享进一步核实献血者的血

液安全信息”.(修订草案表决稿第十

三条)
根据上述意见,形成了«吉林省献

血条例(修订草案表决稿)»,法制委员

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修订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

审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８４号

　　«吉林省禁毒条例»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

吉林省禁毒条例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

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

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禁毒法»«戒毒条例»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禁毒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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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总体规划,并将禁毒经费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保障禁毒工作需要.
第三条　禁毒工作实行政府统一

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禁毒工作

的需要设立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
调、指导本行政区域禁毒工作,研究制

定禁毒工作措施,协调解决禁毒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监督禁毒工作责任落

实.
省和市、州禁毒委员会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

区,明确重点整治任务.
禁毒委员会设立办公室,配备专

职工作人员,承担禁毒委员会日常工

作.
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毒品查

缉、毒品案件侦查、吸毒人员查处和管

控、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监督管

理,以及本系统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管

理.加强禁毒国际合作和区域协作,
依法开展禁毒执法合作.

司法行政部门统筹、协调、指导戒

毒管理机关做好戒毒工作;戒毒管理

机关负责本系统强制隔离戒毒场所、
戒毒康复场所的管理.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戒毒医疗

机构的监督管理,会同公安机关、司法

行政部门制定戒毒医疗机构设置规

划,为戒毒医疗服务提供指导和支持

等.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等方面

的监督管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监

督管理和药物滥用监测的组织等.

禁毒委员会其他成员单位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禁毒相关工作.其

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做好禁毒

相关工作.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

道办事处建立禁毒工作协调机制,配
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开展禁毒宣传

教育、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禁种铲毒

等工作.
第六条　鼓励公民举报毒品违法

犯罪行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

部门应当建立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

制度,公开举报渠道、方式和奖励办

法,对举报有功人员以及在禁毒工作

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和奖励.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予以保

密,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

第二章　禁毒宣传教育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创新禁毒宣

传教育形式,普及毒品预防知识,实现

禁毒宣传教育全覆盖,增强公民的禁

毒意识,提高公民自觉抵制毒品的能

力.
第八条　各级禁毒委员会建立的

禁毒教育基地应当免费向社会开放,
组织编写、制作禁毒知识读本、音像制

品、互联网宣传产品等,运用各类媒体

对公民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公职人员培

训机构应当将禁毒宣传教育列入培训

内容.
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有

关单位应当积极开展禁毒公益宣传活

动,安排宣传版面和时段,免费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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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播放禁毒公益广告和节目.
公路、铁路、水上、航空、城市轨道

交通和邮政、快递、物流等经营单位以

及娱乐场所和旅馆、洗浴、会所、茶馆、
酒吧、网吧等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设

立禁毒警示标识,公布举报方式,开展

禁毒宣传.
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

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
学生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第十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村屯、社区村

(居)民和流动人口的禁毒宣传教育.
鼓励在村规民约中规定禁毒的内容.

第十一条　自治州、自治县和民

族乡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当

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开展禁毒宣传,
鼓励开展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

第三章　毒品和制毒物品管制

第十二条　禁止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
各级人民政府发现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

止、铲除.
单位和个人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和卫生健

康、药品监督管理、应急管理等部门应

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督

管理工作.
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储存、使

用、进口、出口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

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建立日

常流转台账,留存备查相关资料,防止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

流入非法渠道.
对尚未列入国家规定管制的、具

有成瘾性的物质,省级公安机关应当

会同卫生健康、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

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对存在滥用

风险等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物质,公
安机关应当重点监测,及时向社会发

布预警信息,并要求生产、运输、经营、
使用单位留存购销记录.

第十四条　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罂

粟壳(籽、苗)等毒品原植物及其非法

制品.
第十五条　邮政、快递和物流等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寄递实名登记、收
寄验视、信息保存以及收寄人员禁毒

培训等管理制度,发现寄递疑似毒品、
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停止运送、寄

递,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六条　娱乐场所和旅馆、洗

浴、会所、茶馆、酒吧、网吧等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内部管

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防止场所内发

生毒品违法犯罪行为.
前款所列场所从业人员不得实施

下列行为:
(一)贩卖、提供毒品;
(二)组织、强迫、教唆、引诱、欺

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
(三)为进入场所的人员实施上述

行为提供条件.
本条第一款所列场所从业人员发

现场所内有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活

动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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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取证.
第十七条　房屋、场地的出租人、

管理人、物业服务企业发现出租房屋、
场地有涉毒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配合开展调查.
汽车租赁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如实登记承租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

等,保存相应信息不少于一年;发现承

租人涉嫌利用租赁车辆进行毒品违法

犯罪活动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告.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使用网络制作、发布、传播、转载、链接

有关吸毒、制毒、贩毒的方法以及技

术、工艺、经验、工具等涉毒违法信息.
各类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及网络空

间的创建者、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他人利用互联网、网络空间进

行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涉毒违法

犯罪活动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告,并采取停止传播、保存记录等措

施.
公安、通信、网信等部门应当建立

查处网络涉毒行为的协作机制,加强

网上涉毒违法信息的监测,依法处理

涉毒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九条　公安、交通、铁路、民

航等部门应当加强交通运输工具驾驶

资格和从业资质申领的审核、管理,防
止吸毒人员驾驶交通运输工具.

第二十条　三年内有吸食、注射

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未满

三年,以及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

成瘾尚未戒除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

驶证.
被查获有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

机动车行为,依法被责令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或者强制隔离戒毒,或者长期

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

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驾驶人机动

车驾驶证.
大中型客货车和出租车驾驶人因

吸毒被注销驾驶证的,取消其从业资

格.校车驾驶人有吸毒行为记录的,
取消其校车驾驶资格.

第四章　戒毒管理与服务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依法对涉

嫌吸毒人员进行吸毒检测.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对执法活

动中发现的吸毒人员,应当进行吸毒

成瘾认定.吸毒成瘾或者吸毒成瘾严

重的认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或者其委托具有资质的戒毒医疗

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认定标准进行.
承担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戒毒医

疗机构,由省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

会同同级公安机关确定.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吸

毒人员进行登记,实行动态管控.吸

毒人员户籍所在地与现居住地不一致

的,由现居住地公安机关负责动态管

控,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

合.
动态管控期间的吸毒人员在下列

岗位工作的,公安机关应当通报其所

在单位,所在单位应当根据相关规定

予以调离:
(一)机动车、船舶、轨道交通、航

空器等运载工具的驾驶、信号、指挥等

岗位;
(二)电力、燃气、供热、供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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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工、仓储等行业对公共安全负有

重大责任的岗位;
(三)操作重要生产设备的岗位;
(四)高空作业等危险工作的岗

位;
(五)从事医疗、教育、科研的岗

位;
(六)其他对公共安全负有重大责

任的岗位.
第二十四条　符合参加戒毒药物

维持治疗条件的戒毒人员,由本人申

请,并经维持治疗机构登记,可以依法

参加使用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登记参

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戒毒人员的信息

应当及时报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应当加强对社区戒毒(康复)
协调指导.公安、卫生健康、民政、司
法行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

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能配合做好社区戒

毒(康复)指导和支持.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应当依法履行社区戒毒(康复)主体责

任,为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提供必要

保障.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

市街道办事处应当与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康复)协议»,落
实有针对性的戒毒(康复)措施.

«社区戒毒(康复)协议»样式由省

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一制定.
第二十七条　吸毒成瘾人员被依

法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由作出决定

的公安机关送交强制隔离戒毒所执

行.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依法予以接

收.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司法行

政部门应当指定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开

辟专门区域,接收患有艾滋病、心脏

病、尿毒症、传染病等严重疾病和吞食

异物自伤自残的病残吸毒人员,具体

收戒办法由省级公安机关会同同级司

法行政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制定.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卫

生健康部门,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鼓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与医疗机构合

作、医务人员多点执业或者医疗机构

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利用本地医疗

卫生资源,做好病残吸毒人员的戒毒

治疗工作,提升强制隔离戒毒医疗服

务水平.
第二十九条　戒毒人员在入学、

就业、医疗、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

歧视.
鼓励企业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就

业岗位.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就业岗

位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优惠政

策.

第五章　禁毒工作保障

第三十条　国家和省拨付的禁毒

经费应当专款专用,市、县人民政府不

得挪用、截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禁毒

教育基地、戒毒(康复)场所、毒品检查

站、禁毒情报中心(站)、毒品实验室等

禁毒基础设施建设,并按照有关标准

配备禁毒装备.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禁毒委员

会应当加强禁毒工作信息化建设,建
立禁毒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开展毒品

监测和禁毒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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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卫生健

康、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等部门应当将与禁毒工作相关的

信息和数据及时、准确汇入禁毒信息

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

关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委托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提供禁

毒宣传教育、戒毒康复指导、吸毒人员

心理干预等专业服务.
第三十三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依法成立或者参加禁毒、戒
毒、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等领域的行业

组织,依照章程开展工作,加强行业自

律.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公

安、司法行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

对禁毒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防范和

减少禁毒工作中的职业风险.
对因禁毒工作致伤、致残、死亡的

禁毒工作人员,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给予抚恤和工伤待遇.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

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

第四款规定,公路、铁路、水上、航空、
城市轨道交通和邮政、快递、物流等经

营单位以及娱乐场所和旅馆、洗浴、会
所、茶馆、酒吧、网吧等场所,未在显著

位置设立禁毒警示标识,公布举报方

式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

条规定,邮政、快递和物流等经营单位

发现客户委托运输、寄递疑似毒品或

者非法委托运输、寄递易制毒化学品,
未按照规定报告的,由公安机关给予

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场地出租人、管
理人、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发现出租房屋、场地内有涉毒违法

犯罪活动未报告的,对个人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

规定予以处罚;对单位由公安机关给

予警告,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

条第二款规定,汽车租赁企业发现承

租人涉嫌利用租赁车辆进行毒品违法

犯罪活动,未按照规定报告的,由公安

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制作、发

布、传播、转载、链接涉毒违法信息的,
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及网络空间的

创建者、管理者发现他人利用互联网、
网络空间进行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未
向公安机关报告并采取停止传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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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记录等措施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

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

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

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

关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禁

毒工作职责的,由上级机关、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有权机关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９
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吉林省禁毒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吉林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吴跃岩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吉林省禁毒

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有关情

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

衰、人民福祉.为全面加强我省禁毒工

作,有效遏制毒品滋生蔓延,制定一部

操作性强、符合吉林禁毒工作实际的地

方性法规十分必要.
(一)制定«条例»是完善我省禁毒

地方立法的需要.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实施后,我省

１９９４年６月制定的原«吉林省禁毒条

例»因部分内容与上位法存在差异,已
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予以废止.一段时间以来,我省禁毒工

作地方立法出现空白,在相当程度上制

约了禁毒工作的开展.此次在省人大

的支持下重新制定«条例»,对于健全完

善我省禁毒法律体系、推动全省禁毒事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定«条例»是主动应对毒情

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当前,我省毒情

形势总体向好,但受国际国内多重因素

影响,依然呈现复杂多变态势.一是境

外毒品渗透压力不减.缅北毒品是我

省毒品主要来源,近年来全省破获的千

克以上大宗毒品案件,缴获毒品８０％
以上源自缅北.二是毒品犯罪手段更

加隐蔽.传统的人带、车运等方式仍在

蔓延,＂互联网＋物流寄递＂非接触式贩

毒模式逐渐成为常态,网络涉毒问题日

益突出.三是涉毒人员群体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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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省登记入库吸毒人员达８．２万

人,全省所有县市区均有涉毒人员分

布,吸毒人员超过千人的县市区达到

３９个.四是毒品种类呈现多样化.去

年以来,全省缴获的毒品种类有１４种,
其中冰毒、氯胺酮等合成毒品缴获量占

比达 ９８％.为妥善应对毒情形势变

化,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我省禁毒地方立

法.
(三)制定«条例»是有效破解我省

禁毒工作难题的需要.当前,我省禁毒

工作还存在一些难点问题急需解决.
比如部分地区、单位对禁毒工作重视程

度不够、责任划分不清,特别是对行业

场所履行禁毒义务没有形成有效规范;
禁毒工作缺少制度性保障,禁毒专业队

伍、基层禁毒工作力量比较薄弱,全民

禁毒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
对拒绝接受社区戒毒(康复)或严重违

反社区(康复)协议的吸毒人员处置手

段不足,人户分离吸毒人员脱管失控问

题突出等.以上问题都需要通过地方

立法形式加以规范解决.
二、«条例»的起草过程

按照立法计划安排,省公安厅成立

«条例»起草小组,于２０１９年初形成初

稿后,会同省司法厅(原省政府法制

办),邀请省人大相关委员会联合开展

立法论证工作.一是深入开展调研.
由省人大领导带队组织两个调研组先

后到黑龙江、云南、安徽等省份学习禁

毒立法经验做法,同时深入长春、辽源、
延边等地就禁毒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开

展立法调研.二是反复精心研究.省

公安厅党委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厅领导

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调度立法进展

情况,研究解决具体问题.我厅组织相

关人员深入戒毒所、社区、学校以及司

法、教育、卫生、农业等单位,就立法相

关议题进行座谈讨论.三是广泛征求

意见.在«条例»起草过程中,我厅分别

函请国家禁毒办、公安部禁毒局提出意

见,并向省公安厅各警种、各地公安机

关以及省委宣传部、省法院、省检察院、
省教育厅等４０余家省禁毒委成员单位

征求意见,共征集意见、建议１３０余条.
四是组织专家论证.会同我省相关法

律专家,对«条例»合法性和可操作性进

行了深入论证、风险评估,并通过评议.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７日省政府第２５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条例».
三、«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共７章,４２条.主要规范

了以下内容:
(一)关于禁毒工作体制.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对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及办事机构、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工作

机构的设置作出规定,进一步细化了禁

毒委员会应当履行的职责任务,并规定

禁毒办应当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禁毒

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关于禁毒宣传教育.着重从

建立健全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体系、加强

禁毒宣传教育阵地建设作出具体规定,
突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主

渠道作用,明确了具体职责和工作要

求,同时进一步规范了媒体单位、行业、
场所等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的特定义务.

(三)关于毒品管制.为切实阻断

毒品来源,有效遏制毒品违法犯罪,对
加强麻精药品、易制毒化学品及相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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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制剂管制作出严格规定,分别对娱乐

服务场所和物流寄递、药品生产销售、
物业服务、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等企业

及其从业人员,依法履行监管主体责任

和报告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四)关于戒毒措施.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对戒毒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作

出进一步细化,除对吸毒检测、吸毒成

瘾认定、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戒毒药物

维持治疗以及社区戒毒(康复)、强制隔

离戒毒作出具体规定外,还特别规定在

国家公务员招录环节中增加吸毒检测

措施,以防止公职人员涉毒行为的发

生.
(五)关于工作保障.重点从禁毒

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政府购买服务、
禁毒工作人员职业保护等方面作出具

体规定,从而健全禁毒工作保障体系.
特别是把禁毒重点整治经验加以固化,
通过重点整治解决部分地区突出毒品

问题,扭转毒品严峻形势和工作被动局

面.
(六)关于法律责任.主要遵循三

个原则设定法律责任:一是上位法有明

确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二是上位法

有类似规定的,参照其处罚种类与幅度

进行处罚;三是上位法没有规定的,根
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等设定相

应的处罚,力求做到罚过相当.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禁毒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杜红旗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对«吉林省禁毒条例(草案)»进行

了一审.会后,法工委向社会各界征求

了意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

监司委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会同省人大

监司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相关同志

对条例草案多次研究修改.７月７日,
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逐条进行统一审

议.常委会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省人

大监司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有关负

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７月１９日,法制

委员会将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

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

告如下:
一、关于完善禁毒委员会职责

一是增加一款,规定禁毒工作实行

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草案修改

稿第三条第一款).
二是对禁毒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作

原则性规定,将分散规定的职责内容整

合到一条(草案修改稿第三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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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三是增加禁毒委员会主要成员单

位具体职责的内容,对其他成员单位的

禁毒工作职责作了原则性规定.同时,
规定除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外,其他有

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做好禁毒相关

工作(草案修改稿第四条).
二、关于加强对毒品和制毒物品的

管制

１．关于禁止种植毒品原植物

草案第十一条第二款只规定了乡

镇、街道落实禁种铲毒责任制,与禁毒

法第十九条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展

禁种铲毒工作的规定不一致.因此,按
照上位法规定作了修改(草案修改稿第

十二条).
２．加强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

制毒化学品的管理

一是删除了第十三条关于加强对

销售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规定.这

一问题过去比较严重,经过严控打击,
现已得到有效管控,我省案件数量较

少,且相关内容其他条款已有规定,不
必再突出强调.

二是增加对尚未列入国家管制目

录、具有成瘾性物质加强管理的规定.
社会上新出现的笑气等类毒物质虽没

有列入国家管制名录,但严重威胁青少

年身心健康,破坏社会和谐稳定,有必

要立法加以规范.结合我省实际并参

照外省条例有关规定,增加由公安机关

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风险评估、重点监

测,并要求生产、运输、经营、使用单位

留存购销记录的内容(草案修改稿第十

三条).
三、关于学校禁毒宣传教育

草案第八条规定了将禁毒知识纳

入教学计划、课程内容以及初中、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和中等职业学校德

育课程考核内容.省教育主管部门提

出,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课程

标准,禁毒知识是小学五、六年级教学

内容,初中、普通高中无禁毒知识方面

的课程教学要求,建议删除将禁毒知识

纳入初中、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内

容.法制委员会采纳这个意见,并按照

禁毒法中有关对学生进行禁毒宣传教

育的规定作了修改(草案修改稿第九

条).
四、关于加强戒毒管理与服务

一是删除了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

定的招录公务员可以委托公安机关进

行吸毒检测的内容.这一内容在实际

工作中很难做到,且涉及公务员入职条

件,不宜在条例中规范.
二是加强对病残吸毒人员的收治.

我省一直存在病残吸毒人员送戒难、收
治难等问题,国家禁毒办等八部委办

«关于加强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工作的意

见»和我省«关于加强病残吸毒人员收

治工作的意见»,都要求加强病残吸毒

人员收治工作.为此,结合我省实际并

参照外省条例有关规定,新增一条规定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开辟专门区域,接收

患有艾滋病、心脏病、尿毒症、传染病等

严重疾病和吞食异物自伤自残的病残

吸毒人员,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医护人

员配置(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八条).
五、关于完善法律责任

按照网络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六

十八条的规定,对草案第四十条关于通

过网络进行涉毒违法犯罪活动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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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个人、网络经营管理者两类违法

主体的不同违法行为,分别设定罚则,
保持与上位法规定的一致性(草案修改

稿第四十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

方面的意见,还对部分条款作了顺序调

整和文字修改.
«吉林省禁毒条例(草案)»已按上

述意见作了修改,形成了草案修改稿,
法制委员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禁毒条例
(草案修改稿)»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７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禁毒条例(草案修改

稿)».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草案修改

稿已经比较成熟,同时还提出了一些修

改意见.２８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

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统一审议,
省人大监司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列

席了会议.２８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向

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同意,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现将主要

问题的修改意见报告如下:
一、关于禁毒经费的使用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删除第

二条第二款中“国家和省拨付的禁毒经

费应当专款专用,市、县人民政府不得

挪用、截留或者克扣”内容.经了解,中
央财政每年均单独安排禁毒专项经费,
并要求在中央拨付的公安转移经费中,
安排３．５％－５％的比例用于禁毒工作.
为防止挤占挪用禁毒经费,建议保留关

于禁毒经费专款专用的内容,考虑到禁

毒经费属于禁毒工作保障方面内容,将
这一内容调整到第五章第三十条,作为

第一款(草案表决稿第二条、第三十

条).
二、关于做好有关经营性场所的禁

毒工作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草案修

改稿第十六条表述不够严谨,除了所列

举的娱乐服务场所外其他场所也应当

做好禁毒相关工作.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规定娱乐场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并
向公众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
游艺等场所.条例将旅馆、洗浴、茶馆

等列入娱乐服务场所不合适.按照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并参照外省条

例有关规定,建议采纳这个意见,规定

所有场所都应当做好禁毒相关工作,将
相应内容修改为“娱乐场所和旅馆、洗
浴、会所、茶馆、酒吧、网吧等场所”(草
案表决稿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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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加强对吸毒人员的管理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第十九

条第一款只规定了加强交通运输工具

驾驶资格和从业资质的审核、管理,没
有涉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对吸毒人员的

管理,建议增加有关规定.经研究,禁
毒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吸毒成瘾人员应

当进行戒毒治疗.吸毒人员的身体状

况和精神状态不稳定,不宜从事对公共

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工作,建议采纳上

述意见,参照外省条例有关规定,在第

二十三条中新增一款规定所在单位可

以根据相关规定调离吸毒人员(草案表

决稿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
四、关于完善吸毒人员机动车驾驶

资格的规定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第十九

条第二款和第二十条都属于机动车驾

驶方面的内容,应当整合完善.经研

究,采纳了这个意见,按照«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２０２１
﹞第１６２号)中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的情形和应当注销机动车驾驶证的情

形,将第十九条第二款调整到第二十条

作为新的第一款,并修改完善表述内容

(草案表决稿第二十条).
根据上述意见,形成了«吉林省禁

毒条例(草案表决稿)»,法制委员会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８５号

　　 «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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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

环境,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的防治适

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

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

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

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本条例所称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

装配有发动机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

业设备.
第三条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
控结合、综合治理、区域协同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防治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规划;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保障

经费投入;加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监督管理能力建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

内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交通运

输、市场监督管理、商务、住房和城乡建

设、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有关

知识的宣传教育;鼓励和支持新闻媒

体、社会组织等单位开展相关公益宣

传.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向生态环境

等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查证属

实的,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

定给予奖励,并对举报人信息予以保

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对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或者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奖励.

第二章　预防与控制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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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加强城市功能的布局规划,优化道路设

置和公共交通设施,保障人行道和非机

动车道的连续、畅通;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绿色交通,推广智能交通管理.
第八条　市、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城市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合理

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鼓励生产、销售、使用节能环保型和新

能源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加强新

能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逐年提高公共

汽车、出租车、公务用车等车辆中新能

源汽车的比例.
第十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

符合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用

燃料.禁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

柴油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用燃料.禁止

向非道路移动机械销售渣油、重油.
第十一条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污染物排放执行国家规定的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
行驶的机动车不得排放黑烟等明

显可视污染物.
第十二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

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
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

应当将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物指标纳入产品质量管理,保证机动

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达

到国家规定标准;对新生产的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当进行排放检验.
经检验合格的,方可出厂销售.检验信

息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机动车,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和

转入登记.
国家要求淘汰的相关车辆不得跨

省或者跨地级以上市迁入.
第十四条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保持污染

控制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避免装置

失效造成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

标准.
禁止擅自拆除、破坏、停用、改装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控制装置.
禁止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

统.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

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鼓励和支持

高排放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提前报

废.
第十六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城市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需

要,确定禁止或者限制高排放机动车行

驶的区域、时段和车型,划定禁止使用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并设置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或者限

制使用标志.采取上述交通管制措施

的,应当在实施三十日之前向社会公

告.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

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限

制部分机动车行驶、限制部分非道路移

动机械使用等应急措施,并及时向社会

公告.

第三章　检验与治理

第十八条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

国家或者省有关规定,由机动车排放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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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未经检

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

标志.
禁止伪造、变造或者使用转让、转

借、伪造、变造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报告;
禁止机动车所有人以临时更换机动车

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

机动车排放检验.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确定统一的在用机动车

排放检验方法和技术规范,并公布实

施.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鼓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和安全技

术检验机构设置于同一地点;鼓励建设

能够同时承担机动车排放检验和安全

技术检验的机动车检验机构.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

使用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自行选择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行排放检验.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检

验方法、技术规范进行检验;
(二)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

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
(三)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并

实时传送检验数据和视频影像等信息,
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

(四)建立机动车排放检验档案,并
按国家规定保存检验信息和有关技术

资料;
(五)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的

其他事项.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

对检验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得

伪造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

检验报告.
第二十三条　在用机动车排放检

验不合格的,应当进行维修;经维修或

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后,大气污染物排

放仍不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

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强制报废.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单位应

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防治大气污染的要求和

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维修,使维修后

的机动车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并提供

相应的维修服务质量保证;
(二)不得提供临时更换机动车污

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服务使机动车

通过排放检验;
(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

事项.
第二十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不得干涉机动车所有人或

者使用人选择排放检验机构和维修单

位;不得推销或者指定使用机动车排放

污染治理的产品;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

与机动车排放检验经营、机动车维修经

营.
第二十六条　实行非道路移动机

械信息编码登记制度.在本省使用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进行基本信息、污染控制技术信

息、排放检验信息等信息编码登记.
第二十七条　在用重型柴油车、非

道路移动机械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

者污染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不能达标

排放的,应当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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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内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

染控制装置.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建立污染防治协调机制

和联防联控管理机制,加强对污染防治

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抽样检

测等方式,加强对新生产、销售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

况的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在机动车

集中停放地、维修地对在用机动车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在

不影响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遥

感监测、电子监控、摄像拍照、仪器设备

监测等方式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

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有

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排放不合格

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

照职责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污染防治情况、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

照职责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车

用燃料质量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时,被
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并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和阻挠.实

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三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通过现场检查、网络监控等方式,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验行为的准

确性等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结

果向社会公布.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技术能力

有效维持以及管理体系有效性等监督

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
律、行政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

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行驶的机动车排放黑烟

等明显可视污染物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取证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维修,对机动车驾驶人处一百元

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

条第二款规定,擅自拆除、破坏、停用、
改装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控制装置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五千元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

条规定,高排放机动车驾驶人在禁止或

者限制行驶的区域、时段行驶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违反禁令标

志依法予以处罚.
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其中未经

信息编码登记的,处五千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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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未按照规定的排放检验方法、技
术规范进行检验,可能导致不真实检验

结果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

三项、第四项规定,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未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并实时

传送检验数据、视频和影像等信息,或
者未建立机动车排放检验档案并保存

检验信息和有关技术资料的,由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由有权机

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１日

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城市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同时废止.

关于«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５月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孙　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条 例 (草 案)»)经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２０２１年第２８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已
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议审议.受省

政府委托,现就«条例(草案)»作以下说

明:
一、制定背景

加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污染防治,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特

别是蓝天保卫战的一项重要内容.全

国人大２０１８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

法»,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防治做出了明确规定.近年来,我
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急

剧增加,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和

治理重点.虽然我省于２００３年颁布实

施了«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但由于任务、形势均发生较大变化,且
与上位法相关规定不一致,已无法满足

当前工作需要.重新制定本«条例(草
案)»,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的法制保障,
为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提供有效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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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过程

自２０１９年起,省生态环境厅启动

«条例(草案)»制定工作,多次调查研究

和论证修改,严格履行立法程序,２０２０
年形成了送审稿,并报送省司法厅审

核.２０２１年,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

将«条例»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省司法

厅组织征求了各方意见,履行了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公平竞争审查和集体讨

论程序.期间,省人大环资委提前介

入,组织省司法厅、省生态环境厅赴地

方开展立法调研,全程指导«条例»制定

和修改工作.１１月１６日,«条例(草
案)»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三、主要内容及特点

«条例(草案)»共六章三十九条,主
要包括总则、预防与控制、检验与治理、
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主

要有以下特色和亮点:
(一)完善预防与控制相关内容.

统筹“车、路、油”综合治理,明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化交通管理,合理控

制燃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

量等,从源头到使用全过程控制污染排

放.
(二)规范排放检验和维修治理等

要求.对机动车排放检验做出具体规

定,鼓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安全技

术检验机构设置于同一地点.同时规

定了排放检验不合格的在用机动车强

制维护与报废制度.
(三)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明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运用遥感监测、电子监控、摄像拍

照、仪器设备监测等方式,对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进行监管.
(四)构建严格的法律责任体系.

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

污染防治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强化

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
销售主体及车辆所有人、使用人的主体

责任.对违法行为,明确运用责令改

正、罚款等方式进行处理.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鲁晓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对«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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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会后,法工委向社会各界征求了意

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环资

委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会同省人大环资

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司法厅相关同志

和起草专家多次研究修改.７月７日,
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逐条进行统一审

议.常委会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省人

大环资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司法厅有

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７月１３日,
法制委员会专门赴长春市高新区,就条

例草案重点问题和疑难问题进行了调

研.７月１９日,法制委员会将审议修

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

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

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关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定义.

省人大环资委建议对非道路移动机械

概念范围不予列举.经研究,生态环境

部对登记范围有明确要求,因此采纳了

这个意见(草案修改稿第二条).
二是关于提前执行国家标准中相

应阶段排放限值的规定.有常委会组

成人员提出,提前执行是否符合我省实

际情况值得商榷.经研究,上位法规定

条件具备地区可以开展相关工作,省生

态环境厅介绍目前我省还不具备提前

执行的条件,因此删除了有关规定(草
案修改稿第十一条).

三是关于鼓励淘汰的车辆不得跨

区域迁入的规定.省人大环资委提出,
与国家和省允许二手车跨区域迁入的

规定不一致.经研究,国家鼓励淘汰相

关车辆属于鼓励政策,没有要求强制执

行,禁止跨区域迁入不妥,因此采纳了

这个意见(草案修改稿第十三条).
四是关于统一检验方法和技术规

范的制定主体.省人大环资委提出,条
例草案规定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

与国家规定不一致,建议按上位法修改

为由省人民政府制定.经研究采纳了

这个意见(草案修改稿第十九条).
五是关于对机动车排放黑烟等明

显可视污染物处罚的规定.有的常委

会组成人员提出,单靠罚款不能解决污

染问题,建议增加责令限期维修的规

定.经研究,采纳了这个意见,同时明

确了执法主体(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三

条).
六是关于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在禁行区域的处罚规定.有关方面提

出,罚款额度设定主要参考了京津冀地

区立法,额度过高.经研究,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

此类违法行为由城市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等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没有明确

处罚额度,但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对

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设

定处五千元罚款.因此建议以五千元

作为处罚上限,将在禁止区域使用高排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罚款额度修改为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草案修改稿第

三十五条).
七是关于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未经

信息编码登记处罚的设定.有关方面

提出,处罚没有上位法依据且额度过

高.经研究,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信息

编码工作的有关规定也没有设定处罚,
因此删除了本条规定.同时考虑到目

前我省这项工作推进速度缓慢,建议在

对禁行区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处罚中,增加规定未经信息编码登记

的明确按上限进行处罚(草案修改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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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还对个别条款

作了文字修改和顺序调整.
«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已按上述意

见作了修改,形成了草案修改稿,法制

委员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草案修改稿)»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７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修改稿)».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草案修改稿已经

比较成熟,同意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

报告,并提出了一些意见.２８日上午,
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条例草案修改

稿进行了统一审议,省人大环资委、省
生态环境厅、省司法厅列席了会议.２８
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议作了汇

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

会议表决.现将主要问题的修改意见

报告如下: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条例草

案修改稿第十八条关于纯电动机动车

免于排放检验的规定是阶段性的,随着

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纯电动机动车可

能也需要进行排放检验,建议删除本

款.经研究,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并
且关于免于检验的车型和周期,国家有

专门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加

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环规大气〔２０１６〕２号),明确规定对

纯电动车免于尾气排放检验.但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也有道理,因
此,本条例不再作规范.

根据上述意见,形成了«吉林省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

条例(草案表决稿)».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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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８６号

　　 «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

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

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
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治.
第三条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坚持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

理、损害担责的原则.

建立政府监管、排污者施治、公众

参与、联防联控的防治机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有关部门大气

污染防治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

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
采取措施,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大气污染

物的排放量,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

标准并逐步改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

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大气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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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其他

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大气污染防

治实施监督管理.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应当建立大气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承担

大气污染防治责任.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鼓励和支持大气污染防治科学技术研

发,加强大气污染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建

设,推广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

少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先进适用的

大气污染防治装备.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大气

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和大气污染防

治知识,提高公众大气环境保护意识,
推动公众参与大气环境保护.

第二章　排污者责任

第七条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国家

公布的名录中所列的有毒有害大气污

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

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

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

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

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

放污染物.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

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时,应当将严

重污染大气的工艺、设备、产品列入淘

汰类目录.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不得新建、扩建列入淘汰类目录的高污

染工业项目,不得使用列入淘汰类目录

的工艺、设备、产品.
列入淘汰类目录的设备和产品,不

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九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的要求,对其

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进行自行监测或

者委托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单位监测.
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安装

并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平台联网,
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传输,并
依法如实公开排放信息,接受主管部门

和公众监督.
第十条　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未

达到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
单位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等物料,应当采取防燃、防尘等措施,防
止大气污染.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划

定并逐步扩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报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销

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

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禁燃区内已建

成的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在城市

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
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源.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新建、改建、扩建燃煤供热锅炉应当符

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已建成的燃煤

供热锅炉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当在城

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造或者拆

除.
在燃气管网和集中供热管网覆盖

的地区,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燃烧煤

炭、重油、渣油燃料的供热设施.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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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中小型燃煤供热锅炉应当按计

划拆除.
集中供热管网未覆盖的地区,排污

单位应当选用高效节能环保型锅炉或

者进行高效除尘改造,并使用新能源、
优质煤炭和洁净型煤.

第十三条　燃煤电厂和其他燃煤

单位应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

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者采取技术

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

施.
第十四条　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

机械不得超过标准向大气排放污染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进口或

者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

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生产、进口、销售机动车船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燃料,应当

符合有关燃料标准;发动机油、氮氧化

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

他添加剂的有害物质含量和其他大气

环境保护指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的要

求,不得损害机动车船污染控制装置效

果和耐久性,不得增加新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

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施

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

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除等施工单

位,应当向负责监督管理扬尘污染防治

的主管部门备案.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

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

工、洒水抑尘、冲洗或者清理地面和车

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
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

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

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

化处理.
位于环境敏感区的施工场地,应当

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在线监测设施的

安装和运行费用列入工程概算.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

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

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第十七条　钢铁、火电、建材等企

业和建设工地的物料堆放场所应当按

照要求进行地面硬化,并采取密闭、围
挡、遮盖、喷淋、绿化、设置防风抑尘网

等措施.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

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

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

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

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大型煤场、
物料堆放场所应当建立密闭料仓和传

送装置.
第十八条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

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

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

或者遮盖.
市政河道及其沿线、公共用地的裸

露地面以及其他城镇裸露地面,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规划组织实施绿化或者透

水铺装.
第十九条　运输煤炭、垃圾、渣土、

砂石、土方、水泥、灰浆等散装、流体物

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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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

定路线行驶.
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

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第二十条　矿山开采应当做到边

开采、边修复,防止扬尘污染.废石、废
渣、泥土等应当有专门存放场地,并采

取施工便道硬化、围挡、设置防尘网或

者防尘布等防尘措施.
第二十一条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产生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

应当安装收集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

措施,达到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禁

止直接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第二十二条　石油、化工以及其他

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当建立

泄漏检测与修复制度,对管道、设备、贮
罐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
及时收集处理泄漏物料.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

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

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

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

体的物质.
禁止生产、销售和燃放不符合质量

标准的烟花爆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

内燃放烟花爆竹.
第二十四条　禁止违反有关规定

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物质.
第二十五条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

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

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

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
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按照规范设置餐饮业专用烟

道;
(二)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定期进行

清洗维护,并保证其正常运行,实现达

标排放;
(三)油烟不得排入地下管网;
(四)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

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
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加大财政投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目标

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向社

会公布.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市(州)、县

(市)人民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例行

督查制度.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

间开发适宜性,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空间

布局,形成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城

市和区域空间格局.合理规划产业布

局,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改善本行政区

域的大气环境质量.
在城市建成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钢铁、石油、化工、水泥、焦化、平板玻

璃、金属冶炼等严重污染大气的产业项

目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第二十八条　对重点大气污染物

排放实行总量控制,逐步削减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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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下达的总量控制目标和大气环境质

量改善工作的需要,将重点大气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市(州)、县
(市)人民政府.

第二十九条　市(州)、县(市)人民

政府在燃煤供热地区,应当推进热电联

产和集中供热,鼓励使用清洁燃料.在

化工、造纸、印染、制革、制药等产业集

聚区,通过集中建设热源厂逐步淘汰分

散燃煤锅炉.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纳入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体系,制定和完善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重污染天

气的预警等级实施相应的应对措施,根
据应急需要可以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

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

筑物拆除施工、停止露天烧烤、停止幼

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应急措施,并引导

公众做好防护.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制定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建立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机制,统筹协调重点区域内的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
第三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

本辖区秸秆焚烧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

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具体落

实.
第三十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大气

污染防治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

公布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应当与国土空

间规划等相衔接.
第三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按照上级政府下达的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拟定本行政区

域重点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报同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三十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建设与管理本行政区域大气

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网,开展大

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
第三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鼓励排污单位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规

定,通过签订委托治理合同的方式,委
托第三方治理企业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并承担相应的大气污染治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在严格控制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按照有利

于总量减少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可以实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

易.
第三十八条　对超过国家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

成国家下达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的地区,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地区人民

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暂停审批该地区

新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约谈情况应

当向社会公开.
第三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农业农村、畜牧、能源、发展改革等

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采用先进适

用技术,对秸秆、落叶等进行肥料化、饲
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食用菌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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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综合利用,加大对秸秆还田、收集

一体化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秸秆

收集、贮存、运输和综合利用服务体系,
采用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企业

等开展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和综合利

用服务.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

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

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时,应当报告大气环境质量限期

达标规划执行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第四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四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应当通过网站或者其他便于

公众知晓的方式依法向社会公开大气

环境质量、削减和控制重点大气污染物

排放总量、污染源监督监测以及相关的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大气环境信息,
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众参与和监督

大气环境保护提供便利.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向社会发

布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大气

重点污染源监测信息以及其他重大大

气环境信息.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应当

实时发布.
第四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可以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申请获取大气环境质量信息,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提供.
第四十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统一举报平台,公布举报电

话、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

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

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并为举报人保

密;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四十四条　公众意见较大或者

可能对大气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

目,应当组织听证会,听取利害关系人

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证结果作为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重要依据.
作出可能造成严重大气环境影响

的重大行政决策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听取社会公

众的意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
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行政处罚的,从
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

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新建、扩建列入淘汰类

目录的高污染工业项目,使用列入淘汰

类目录的工艺、设备、产品,或者将列入

淘汰类目录的设备和产品转让给他人

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拒不改正的,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关闭.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

规定,重点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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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未按照规定对其所排放的大

气污染物进行自行监测或者委托有环

境监测资质的单位监测的;
(二)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少于

五年的;
(三)未按照规定安装并使用大气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

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平台

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

传输的;
(四)未依法并如实公开排放信息

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建成区新建、改
建、扩建燃煤供热锅炉不符合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的,或者未在城市人民政府规

定的期限内改造或者拆除已建成的不

符合有关规定的燃煤供热锅炉的,由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造或者拆

除,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

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施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

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围

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

工、洒水抑尘、冲洗或者清理地面和车

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

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

网遮盖的;
(三)未按照规定在环境敏感区的

施工场地内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施.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

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或
者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

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

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

条第一款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
砂石、土方、水泥、灰浆等散装、流体物

料的车辆,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

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

防治扬尘污染的,由生态环境等主管部

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

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未建立泄漏检测

与修复制度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未采取措施对管道、设
备、贮罐进行日常维护、维修,或者未采

取措施减少物料泄漏,或者对泄漏的物

料未及时收集处理的,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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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第二款规定,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

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燃放,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四条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和落叶等物质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条第二款规定,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

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重污染

天气应急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
虚作假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关于«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５月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孙　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
经吉林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１年第２８次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已提请本次省人大常

委会议审议.受省政府委托,现就«条
例(修订草案)»作以下说明:

一、制定背景

自２０１６年省人大颁布实施«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以来,为我省坚决打赢

“十三五”蓝天保卫战,推动大气环境质

量屡创历史新高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

障.２０１８年,全国人大对«大气污染防

治法»进行了修订,对大气污染防治相

关责任主体进行了调整、明确.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对大气污染防治领域排污许可申

请与审批、排污管理与监督检查、违规

排污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
修订«条例»,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与大气

污染领域上位法衔接,有效保障我省在

“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打好

蓝天保卫战,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蓝天白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二、制定过程

自２０１９年起,省生态环境厅启动

«条例»修订工作,多次调查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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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严格履行立法程序,２０２０年形成

了送审稿,并报送省司法厅审核.２０２１
年,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将«条例»修
订工作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省司法厅

组织征求了各方意见,召开了立法协调

会,履行了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公平竞

争审查和集体讨论程序.期间,省人大

环资委提前介入,组织省司法厅、省生

态环境厅赴地方开展立法调研,全程指

导«条例»修订工作.１１月１６日,«条
例(修订草案)»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
三、主要内容及特点

«条例(修订草案)»共六章五十六

条,主要包括总则、排污者责任、监督管

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法律责任、附
则等.主要修改内容为:

(一)修改了原条例与上位法不一

致的内容.主要涉及重污染天气应急

管控、高污染燃料禁燃、涉大气污染物

排放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排污许可等方

面.
(二)进一步明确有关方面大气污

染防治责任.根据«吉林省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职责规定»等文件,进一步规范

和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工作责任,并对排

污监测管理、燃煤供热锅炉管理、环境

信息公开、烟花爆竹禁燃监管等方面的

部门、企事业单位、个人责任作出了规

定.
(三)进一步增强«条例»操作性.

为使«条例»更加适应我省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需要,在严格遵循上位法的基础

上,我们对条例有关规定进行了细化,
特别是在秸秆禁烧管控、高污染工业项

目监管、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化工企业

泄漏检测修复制度、高污染工艺设备淘

汰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鲁晓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对«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
订草案)»进行了一审.会后,法工委向

社会各界征求了意见,根据常委会组成

人员、省人大环资委和有关方面的意

见,会同省人大环资委、省生态环境厅、
省司法厅相关同志和起草专家多次研

究修改.７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会

议逐条进行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领

导出席了会议,省人大环资委、省生态

环境厅、省司法厅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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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７月１９日,法制委员会将审议

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

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关于被淘汰的设备和产品的

规定.省人大环资委建议,按照上位法

规定在条例修订草案第八条中增加被

淘汰的设备和产品不得转让给他人使

用的内容.经研究,采纳了该意见(修
订草案修改稿第八条),并依据上位法

规定增设了对应的法律责任(修订草案

修改稿第四十六条).
二是关于环境敏感区的规定.有

关方面提出,条例修订草案第十六条第

四款中对环境敏感区的范围界定与国

家规定的范围不一致.经研究,按照生

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的有关规定,删除了“设区的

市”的表述(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六

条).
三是关于划定禁烧区的规定.省

人大环资委提出,省委关于加快建设生

态强省的决定,明确我省实行全域全时

段全面秸秆禁烧,应将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及时转化为法规规范,为推动全省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法治保障,建议删除条例修订草案第二

十四条第二款.经研究,采纳了该意见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四条).
四是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

的规定.省人大环资委提出,条例修订

草案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政府或者

有关部门在作出决策前,应当通过论证

会、听证会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的表

述不准确,建议作出修改.经研究,采
纳了该意见,修改为按照国家和省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听取社会公众的

意见(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四条).
五是关于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处

罚规定.有关方面提出,条例修订草案

第五十二条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单

位和个人分别进行处罚,与上位法不一

致.经研究,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处罚并未

区分单位和个人.因此,依照上位法的

规定作了修改(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五十

三条).
六是关于露天焚烧秸秆和落叶等

物质的处罚规定.有关方面提出,条例

修订草案第五十三条“处罚款”的
设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经研究,上位

法规定为“并可以处罚款”,给执法

留有裁量空间,对情节较轻的行为可以

不予处罚.因此,依照上位法的规定作

了修改(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五十四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还对部分条款

作了文字修改和顺序调整.
«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

草案)»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形成了

修订草案修改稿,法制委员会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
修订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予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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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

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７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
订草案修改稿)».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已经比较成

熟,同意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
并提出了一些意见.２８日上午,法制

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条例修订草案修改

稿进行了统一审议,省人大环资委、省
生态环境厅、省司法厅列席了会议.２８
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议作了汇

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

会议表决.现将主要问题的修改意见

报告如下:
一是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条

例修订草案第八条第三款中“被淘汰的

设备和产品”规定存在歧义,建议修改.
经研究,修改为“列入淘汰类目录的设

备和产品”,表述更为准确,并将对应的

法律责任作了修改.
二是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条

例修订草案第五十条中对暂时不能开

工的建设单位责令停工整治的处罚规

定存在矛盾,无法执行.经研究,采纳

了该意见,删除了“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工整治”的表述.
根据上述意见,形成了«吉林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表决稿)».
修订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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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长春

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辽源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辽源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源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的决定»,由辽

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辽源市柞蚕产业发展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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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辽源

市柞蚕产业发展条例»,由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促进人参产业发展条例

(修订)»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促进人参产业发展条例(修订)»,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法律援助条例›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法律援助条例›的决

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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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伊通满族自治县城区供热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伊通

满族自治县城区供热管理条例»,由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施行.

吉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关于«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车黎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

托,现就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吉林省

草原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修订

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草原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８７年２月,我
省颁布了«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并于

１９９７年９月进行了修正,条例的出台

对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农牧

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些年来,
草原资源破坏严重、面积锐减;由于超

载过畜、导致部分草原有退化、沙化、盐
碱化现象;草原建设投入不足、草种经

营混乱;草原承包经营纠纷不断.这些

问题急需从根源上加以解决.吉林省

草原管理条例已经二十四年没有进行

修改,滞后效应明显,为了适应新形势

下草原保护管理的需要,急需进行修

订.
二、修订的过程

年初,我委就组织开展修订工作,
制定了草原管理条例修订工作方案,成
立了由焕秋副主任任组长的立法领导

小组和委员会领导、省林草局领导任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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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的起草小组,并吸收了草原方面的

专家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起草小

组成员.疫情期间,利用线上办公的方

式开展起草工作,六月初,形成修订草

案初稿,疫情结束后,赴扶余、镇赉、洮
南开展了立法调研,广泛征求了县、乡
政府、草原系统、基层管理单位、草原承

包经营业主等方面的意见,还征求了省

直有关部门、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省

人大代表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后,进一步修改完善.７月１５日,
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个修订

草案.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条例的修订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坚
持问题导向,把握好四个关系,一是处

理好草原畜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关系;二是处理好政府职能部门

对于草原保护与资源管理之间的交叉

关系;三是进一步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

度,处理好国家、集体、牧民之间利益关

系;四是强化监督检查,处理好违法成

本与处罚标准之间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增加草原规划一章

草原规划作为专项规划是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

护、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的重要依据.
因此,修订草案增加草原规划一章.明

确了草原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

草原规划的职责、内容,批准程序(第九

条、第十条).本章还设立了草原保护

发展目标责任制、草原调查制度、草原

监测预警制度、草原等级评定制度和草

原统计制度(第十一条至十五条).

(二)建立草长制

我省已经全面实行了林长制,并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修订草案规定参照林

长制,将草原建设保护纳入林(草)长制

管理(第四条).
(三)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

修订草案规定实行基本草原保护

制度.明确了基本草原划定条件、划定

权限,规定对基本草原实施严格管理,
除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民生公益项目建设外,不得占用基

本草原(第十七条).
(四)进一步完善草原治理和生态

修复制度

修订草案规定以草定畜、草畜平

衡、载畜量核定制度(第十九条),规定

了禁牧、休牧制度和退化草原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五)加强对草种质资源保护

修订草案规定建立草种质资源库,
鼓励选育、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明确加

强草种生产经营管理和进口草种检疫、
试种制度,同时对草原生物灾害的防治

进行了细化(第二十五条至二十八条).
(六)加大草原建设资金投入

修订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增加草原建设修复的投入,支持草

原生态建设,支持单位和个人按照谁投

资、谁受益的原则投资草原修复建设.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草原

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安排用于草原生态

修复、草原建设、草种生产、人工种草等

专项资金(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七)强调草原的合理利用

修订草案针对千万头肉牛工程对

草原的需要,规定山区、半山区的草山、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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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坡应当合理开发和利用,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放牧和

采草(第三十三条).
(八)完善草原承包经营的管理

进一步完善草原的发包权、承包方

式、承包合同内容、承包合同转让的限

定条件,为加强监管、规定发包方应当

在合同签订三十日内向草原监督管理

部门备案(第六章).

(九)加大处罚力度

修订草案对法律责任作了较大的

补充和完善,明确规定了应予处罚的违

法行为,增加了处罚种类,加大了处罚

力度.
修订草案共八章五十条,以上说明

及«吉林省草原条例(修订草案)»,请予

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决算
和２０２２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厅长　刘化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向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报告吉林省２０２１
年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预算１—６月份

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２１年决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全省

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忠实践行总书记视

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伟大

建党精神的鼓舞下,按照省委决策部

署,严格执行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批

准的预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全面推进“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紧扣“两确保一率先”目标,有力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

局.在此基础上,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

作扎实推进,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

增效,重点和民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财政收入超额完成全年目标,决算情况

总体较好.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

报告以下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１省级收支平衡情况.省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１３９９ 亿元,为预算的

１１２１％,同口径增长６１％.加上中央

转移支付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

入、市县上解收入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等３３２０５亿元,收入总量为３４６０４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４３５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８２％,同 口 径 增 长

４２１％.增幅较大的原因是企业职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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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保险划归省级统筹,市县相应支

出在省级列支.加上上解中央支出、对
市县转移支付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转贷支出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２３９０６亿元,支出总量为３３３４１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１２６３亿元.

与向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

的执行数(以下简称“原报告数”)相比:
(１)收入方面,在库款报解整理期,跨省

分配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

００１亿元;中央返还性收入减少１４７亿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５５１亿

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００４亿元.净增

加４０９亿元.(２)支出方面,上解中央

支出增加０１１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增加００１亿元.净增加０１２亿元.
(３)结余方面,结转下年支出净增加

３９７亿元.
２省级收支总量结构.省级收入

总量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９９亿元,
占４％;中央补助收入 ２４９３ 亿元,占

７２％;市 县 上 解 收 入 ２４３５ 亿 元,占

７％;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４８８７亿

元,占１４１％;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和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９５３亿元,占
２９％.省级支出总量中,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９４３５亿元,占２８３％;对市县转移

支付支出１８１２６亿元,占５４４％;政府

债务还本支出１０４７亿元,占３１％;上
解中央支出、一般债务转贷支出和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４７３３ 亿元,占

１４２％.
３省级主要收支项目.从收入决

算具体情况看,税收收入６６４亿元,占
４７４％,占比较低主要是长春市等６市

县原上划省级共享收入,改由市县就地

缴库 影 响;非 税 收 入 ７３６ 亿 元,占

５２６％.税收收入中,增值税４３亿元,
同口径下降１２６％,主要是留抵退税力

度进一步加大影响;企业所得税１７７亿

元,同口径增长１０２％,主要是工业企

业利润增长拉动;个人所得税４６亿元,
同口径增长９３％,主要是个别企业财

产转让收入增加.非税收入中,专项收

入１９８亿元,同口径增长８８％,主要是

水利建设专项收入和森林植被恢复费

等增收拉动;行政事业性收费１６亿元,
同口径增长６９％,主要是上年受疫情

影响,诉讼费等基数较低;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２６６亿元,同口径增

长３４５％,主要是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

偿使用费增加较多.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３７４亿元,同口径下降６７％,
主要是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大力

压减一般性支出;教育支出９９５亿元,
同口径增长７２％,主要是加大对高等

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支持力度;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３８１４亿元,同口径

增长２３９％,主要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划归省级统筹,原市县相应补助支

出在省级列支;节能环保支出３９６亿

元,同口径增长９７％,主要是支持天然

林保护和污染防治支出增加;农林水支

出４７５亿元,同口径增长１０６５％,主要

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支出增加;交通运

输支出１１４５亿元,同口径下降１５％,
主要是上年公路、铁路建设支出较多,
形成高基数.

４ 省 级 预 备 费 使 用 情 况.２０２１
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９亿元,实际支出

４３亿元,主要用于解决吉能集团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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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欠费和支持疫情防控等,剩余４７
亿元全部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省级结转资金使用情况.２０２１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使用以前年度结

转资金安排的支出３３５亿元.其中,省
本级使用２３亿元,省对市县转移支付

使用１４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７２亿元.
６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

使用情况.２０２１年,省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结余４７３亿元(含省级预备费结

余４７亿元),加上超收２２３亿元,合计

６９６亿元,全部用于补充省级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加上２０２１年初余额８６亿

元,２０２１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７８２亿元,２０２２年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７４２亿元后余额为４亿元.
７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２１年,筹措下达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３３２７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１９１５ 亿

元,省级资金１４１２亿元,主要用于支持

大蒲柴河至烟筒山高速公路、延吉至安

图普通公路、和龙金达莱机场、中部城

市引松供水及乡村振兴、保障性安居工

程和数字吉林等重大投资项目建设.
８全省收支平衡情况.汇总省级

和市县决算,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１４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３３％,增 长

５４％.加上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收入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等３９５９２亿元,收入总量为５１０３２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３６９６８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８２６％,同 口 径 增 长

００１％.加上债务还本支出、上解中央

支出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６２６８
亿元,支出总量为４３２３６亿元.收支相

抵,结转下年支出７７９６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１省级收支平衡情况.省级政府

性 基 金 收 入 ２０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３６９％,增长 ６７％.完成预算比例 较

低,主要是年初编入预算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省级分享部分,执行中通

过省与市县结算方式上解,未在省级收

入中体现.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

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市县上解收入

和调入资金等９４９２亿元,收入总量为

９６９３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４６５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９５５％,同 口 径 下 降

１４％.加上上解中央支出、对市县转移

支付支出和专项债务转贷支出等９１６
亿元,支出总量为９６２５亿元.收支相

抵,结转下年支出６８亿元.
２省级收支总量结构.省级收入

总量中,政府性基金收入２０１亿元,占
２１％;中 央 补 助 收 入 １２２ 亿 元,占

１３％;市县上解收入２６亿元,占２７％;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９０６６亿元,占
９３５％;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等４４亿

元,占０４％.省级支出总量中,政府性

基金支出４６５亿元,占４８％;对市县转

移支付支出２３３亿元,占２４％;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８８９９ 亿元,占

９２５％;上解中央支出、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和调出资金等２８亿元,占０３％.
３省级主要收支项目.从收入决

算具体情况看,农网还贷资金收入１５
亿元,增长５７％,主要是社会和企业用

电量增加;彩票公益金收入８９亿元,增
长６８％;车辆通行费收入４６亿元,增
长８３１％,主要是上年疫情期间减免车

辆通行费用,导致基数较低.市县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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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２６亿元,主要是年初编入预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省级分享部

分,执行中通过省与市县结算方式上

解.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１６９亿

元,同口径增长５９８８２％,主要是２０２１
年起恢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省

级分享政策,相应安排的支出增加;政
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１８亿元,同口径下降８３１％,主要是上

年发行专项债券用于长春至龙嘉、长春

至拉林河高速公路建设,形成高基数.
４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２１年,筹措下达政府性基金预算资

金３６６亿元,均为省级资金(含政府专

项债券１３８亿元),主要用于支持沈白

铁路、集安至双辽高速公路及乡村振兴

等重大投资项目建设.
５全省收支平衡情况.汇总省级

和市 县 决 算,全 省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９３８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８％,下 降

８１％,主要是中心城市国有土地出让收

入减少.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中央 转 移 支 付 收 入 和 调 入 资 金 等

１３２８８亿元,收入总量为２２６７２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１５９５４亿元,为预

算的８０９％,同口径增长１７％,主要是

专项债务形成的支出增加.加上专项

债务还本支出、上解中央支出和调出资

金等２５９３亿元,支出总量为１８５４７亿

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４１２５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１省级收支平衡情况.省级国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３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４７％,下降１８５％.加上中央转移支

付收入４７亿元,上年结余等０５亿元,
收入总量为８２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１９亿元,为预算的８５２％,增长

１９７％.加上调出资金６２亿元,支出总

量为８１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

出０１亿元.
２省级收支总量结构.省级收入

总量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３亿元,占
３７％;中 央 补 助 收 入 ４７ 亿 元,占

５７７％;上年结余等０５亿元,占５３％.
省级支出总量中,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１９亿元,占２３３％;调出资金６２亿元,
占７６７％.

３省级主要收支项目.从收入决

算具体情况看,利润收入２６亿元,下降

２４％;股利、股息收入 ０４ 亿 元,增 长

５４７％;清 算 收 入 ００３ 亿 元,增 长

７４０％.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０３亿

元,下降８９％;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１３
亿元,增长１９５％;其他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０３亿元,增长５９２％.
４全省收支平衡情况.汇总省级

和市县决算,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８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２２９２％,增 长

１０６７％,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利润上缴

比例提高,以及个别企业股权出让收入

增加.加上中央转移性收入４７亿元和

上年结余０５亿元,收入总量为１３９亿

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２３亿元,
为预算的７４９％,增长２３％.加上调出

资金等１１３亿元,支出总量为１３６亿

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０３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１省级收支平衡情况.省级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３２２亿元,为预算的

—０５—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１２０２％,增长３７２％,主要是２０２０年实

施社会保险阶段性减免、缓缴等政策,
２０２１年政策执行期结束,缴费恢复正

常,因此部分险种增幅较大.加上滚存

结余收入等 ４６４６ 亿元,收入总量为

１７９６８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１２９９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１８％,增 长

１６３％.收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４９７
亿元.上述收支数据与原报告数均有

变化,主要是原报告的收支数据为社保

部门提供的预计数,此次报告为实际决

算数.
２省级收支总量结构.省级基金

收入 中,保 险 费 收 入 ６１９６ 亿 元,占

４６５％;财 政 补 贴 收 入 ３４８５ 亿 元,占

２６２％;利息收入１２７亿元,占１％;中
央调剂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等３５１４亿

元,占２６３％.省级基金支出中,社会

保险待遇支出１１４６５亿元,占８８２％;
中央调剂金支出和其他支出等１５３３亿

元,占１１８％.
３省级主要收支项目.从收入决

算具体情况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１２０２亿元(含中央下拨调剂

金３３０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８％,增长

３３４％.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２４５亿元,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３亿元,两项险种

完成预算较高及较上年增幅较大,主要

是我 省 工 伤 保 险、失 业 保 险 分 别 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２２年１月实行省级统

筹,按照财政部２０２１年决算编报要求,
需将各统筹区数据汇总统一在省本级

填列,与上年数据不可比.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２３１亿元,为预算

的９８１％,增长７４％.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基金收入６９３亿元,为预算的

１１４％,增长５０６％,较上年增幅较大,
主要是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

务推进,实际参保缴费单位增加.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１７７８亿元(含
上解中央调剂金１０８７亿元),为预算的

８８３％,增长１０６％,完成预算较低,主
要是编制２０２１年预算时,按照厂办大

集体改革涉及到的全部退休人员计算

补发养老金数额,实际执行中未全部完

成.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２９８亿元,工伤

保险基金支出１２２亿元,两项险种完成

预算较高及较上年增幅较大,主要是基

金统筹级次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１５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８３％,下降１１６％.未完成预算,主要

是因国家新业务平台上线,定点支付模

块未完善,以预付形式向定点医院拨款

未形成列支,已于２０２２年５月完成结

算并列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

金支出６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１％,增
长８４６％,主要是２０２１年大力推进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新办法

待遇计发工作,新办法较临时待遇增

加,形成增支.
４全省收支平衡情况.汇总省级

和市县决算,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２１１０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４６％,增 长

３０７％,主要是２０２０年实施的社会保险

阶段性减免、缓缴等政策,２０２１年缴费

恢复 正 常.加 上 滚 存 结 余 收 入 等

１０２５５亿元,收入总量为３１３５７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２０１１７亿元,为
预算的９８８％,增长１７６％.收支相抵,
年末滚存结余１１２４亿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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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央转移支付情况.２０２１年,
中央下达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资

金２４９３亿元,增长０５％,其中:税收返

还收入１３６３亿元,占５５％;一般性转

移支付２１８８９亿元,占８７８％;专项转

移支付１６７８亿元,占６７％.
２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情 况.２０２１

年,省下达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

助资金１８１２６亿元,下降１７３％,剔除

上年一次性特殊转移支付等因素,增长

０６％.其 中:税 收 返 还 ８０１ 亿 元,占

４４％;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５４２３亿元,占
８５１％;专 项 转 移 支 付 １９０２ 亿 元,占

１０５％.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１政府债务限额情况.２０２１年,

财政部核定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６６６８１
亿元(一般债务３６９２２亿元,专项债务

２９７５９亿元).经积极争取,财政部核

定下达我省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８８６亿元(一般债务限额２４５亿元,专
项债务限额６４１亿元).

２政府债务余额情况.截至２０２１
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６２５９４亿元

(一 般 债 务 ３４５３８ 亿 元,专 项 债 务

２８０５６亿元),严格控制在国家核定的

政府债务限额６６６８１亿元内.
———分级次看.省级政府债务余

额８８７９ 亿元,占全省政府债务余额

１４２％;市(州)级政府债务余额２８８７５
亿元,占４６１％;县(市)级政府债务余

额２４８４亿元,占３９７％.
———分投 向 看.用 于 市 政 建 设

１９３４６ 亿 元,占 ３０９％;保 障 性 住 房

７８２３亿元,占１２５％;公路建设６９４４亿

元,占１１１％;土地储备６８３６亿元,占

１０９％;农 林 水 利 建 设 ３７３８ 亿 元,占

６％;铁路建设２０２７亿元,占３２％;生
态 建 和 设 环 境 保 护 １６１２ 亿 元,占

２６％;支持中小银行发展１２６亿元,占
２％;教育、文化、医疗以及其他领域等

１３００８亿元,占２０８％.
３政府债务偿还情况.２０２１年全

省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务本息５４６１亿

元,其中本金３５３６亿元,利息１９２５亿

元.
４省级债务相关情况.截至２０２１

年末,省级政府债务余额８８７９亿元,占
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１４２％.从使用投

向看,用 于 市 政 建 设 ７２６ 亿 元,占

８２％;保障性住房９８８亿元,占１１１％;
公路建设２９９２亿元,占３３７％;农林水

利建设１９７４亿元,占２２２％;铁路建设

３７９亿元,占４３％;生态建和设环境保

护４３６ 亿元,占 ４９％;教育、科学、文

化、医疗以及其他领域等１３８４亿元,占
１５６％.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共发行债券１７７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１亿元,专项债券

１６７亿元,重点支持质量计量、交通、水
利、教育等领域６个公益性项目建设,
债券资金已于当年发行成功后全部拨

付至 项 目 单 位,其 中 支 持 省 重 大 项

目———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期工程项

目专项债券资金１２亿元,该项目主要

建设第二松花江调水至吉林省中部地

区的输水支线工程,项目实施后将解决

长春、四平、辽源等中部地区多年来的

缺水问题,不仅能够满足城市工业和生

活用水,而且农业灌溉效益显著,也是

我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的大

型骨干工程之一,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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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七)省级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加强全省预算绩效管理顶层

设计.全面完成«吉林省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修订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突出项目

“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目标导向.
二是对１３项到期后重新设立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确定项目执行２—５年期限,体现了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政策导向.
三是加大绩效评价工作力度.对１５项

重点 项 目 开 展 绩 效 评 价,涉 及 资 金

８３２９亿元,已在分配２０２２年资金时应

用评价结果,计划按照时限、比例收回

闲置沉淀资金,做收回预算处理.四是

积极引领社会参与,加强绩效文化建

设.成立吉林省公共绩效评价协会,引
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

理,提升行业综合服务水平,推动行业

全面发展;与省内高校合作开设公共绩

效管理课程,共同组建“吉林省政府绩

效管理平台”,作为我省预算绩效理论

研究平台、政策制度平台、专业知识培

训平台和学术交流活动平台.五是不

断强化宣传培训效果.２０２１年,在多

家媒体上发表稿件１９篇,其中２篇被

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转载于吉

林学习平台;与省委党校合作,将预算

绩效管理纳入省委党校培训课程等.
二、２０２１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贯彻

落实情况

２０２１年,围绕中央和省重大决策

部署,按照省人大决议要求,认真组织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加强预算编

制、执行、绩效和债务管理等工作,推动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落实、提早发力.
(一)统筹各类财政资源,大力支持

稳增长、促消费.
一是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提

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再减半

征收小微企业所得税及个体工商户个

人所得税,延续设备器具扣除企业所得

税优惠等政策;精准出台省级税费支持

政策,将我省契税适用税率由５％降至

国家规定下限３％;争取国家关税政策

支持,大幅降低汽油机颗粒捕集器和松

子的进口关税税率.全年减轻社会税

费负担预计１３０亿元左右.二是支持

产业转型 升 级.省 级 筹 措 拨 付 资 金

５３９亿元,支持重点产业链“搭桥”、产
业基础再造、工业升级改造、重大产业

项目落地及首台(套)奖补等５个领域

２４个项目建设和一汽改革发展,助力

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全产业链水平.支

持制造业创新载体和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加快数字化改造,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制造业融合发展.三是支持民营

企业增强活力.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

度,将中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

国家政策的３００万元提升至４００万元,
２０２１年,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２８４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１７８％,直接扶持创

业者１２万人,带动３７万人实现就业再

就业.四是助力加快消费复苏.全省

筹措拨付奖补资金６１亿元,支持开展

消费券促销活动,助力举办首届吉林

“９８消费节”和中国新电商大会,抢抓

冰雪旅游消费机遇期,扩大我省冰雪旅

游消费规模.五是支持服务业提质升

级.省级筹措拨付服务业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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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１４亿元,支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建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

合发展、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商贸流通

和供销社培育壮大工程等重点领域.
(二)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发挥

财政引导作用.
一是加大科技事业投入.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撑作用,全省筹

措拨付资金３８４亿元,重点支持开展基

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二是创新财政支持方式.通过

风险基金持续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大
校、大所、大企”科研资源优势,助力筹

建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国家半导体

激光技术创新中心,营造良好的科技创

新环境.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落

实人才政策(２０版)和乡村人才振兴支

持政策,省级筹措拨付人才开发专项资

金２７亿元,支持２０５个人才类项目,近
１３万人次享受人才政策红利.四是支

持培育创新主体.省级筹措专项资金

０７亿元,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

奖补.引导支持企业市场开拓、人才培

育、孵化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多
维度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助力企业转型

升级和提质增效.
(三)紧扣农业农村主题,着力推进

乡村振兴建设.
一是支持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２４７亿元,支持建设

高标准农田、实施保护性耕作;设立现

代种业发展基金,打好种业翻身仗;落
实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支持农业装备

主体建设,推动提高全程农机化水平;

全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生产者补

贴,以及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强农惠

农政策,助力全省粮食产量实现８０７８
亿斤.二是支持打造农业十大产业集

群.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２１８亿元,重点

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产业强镇和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三

是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３２６亿

元,调整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着力提升

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四是大力支

持肉牛产业.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３７４
亿元,综合运用以奖代补、贷款贴息、保
费补贴和政府专项债券等方式,支持肉

牛全产业链建设.五是加大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 力 度.省 级 筹 措 拨 付 资 金

２４１亿元,在２１个市县开展完全成本

保险试点,增强广大农户抵御风险能

力,其中对全省脱贫户开展“６＋N＋１”
产业保险,保费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
六是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省级筹

措拨付资金１７亿元,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重点支持“千村示范工程”、农村厕

所改造、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庄

清洁行动等;田园综合体、农村综合性

改革、美丽乡村重点县三个项目纳入国

家试点范围.
(四)加强资源环境保护,支持实施

生态强省战略.
省级筹措拨付生态环保专项资金

９２５亿元,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成果.一是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１１３亿元,支持实施废弃秸秆无害化处

置补助政策,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和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治理,辽源市被国家

纳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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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辽河、饮马河、查干湖等重点流域

水污染防治,实施全流域水环境区域补

偿机制;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及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在全国率先设立土壤污染防治

基金,推动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保
护好吉林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

猫”.二是支持推进生态保护修复１２５
亿元,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县保护环

境和改善民生,长白山区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按期完工,绩效

目标任务全部完成,支持全省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三是支持开展大规模

国土绿化６８７亿元,持续推动开展天然

林资源保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东辽

河流域国土绿化项目获得国家首批试

点示范资格,支持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突出对

国家重大战略的生态支撑.
(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

民生保障水平.
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一是支持落实民生实事.
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１７９５亿元,聚焦百

姓“急难愁盼”问题,支持省政府确定的

５０项民生实事全部完成.二是支持就

业优先政策.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４１９
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

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特殊

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帮助企业留工稳

岗.三是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省级筹

措拨付资金１７２５亿元,增加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落实普通高中经费

保障政策、支持现代职业教育特色发

展、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四是支持

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省级筹措拨

付资金６５２亿元,全面实施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落实企业、机关事业

单位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提高待

遇政策,确保６８９万人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五是支持改革完善医药卫生体

制.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１３３７亿元,完
善公共卫生投入机制,巩固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成果,全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顺

利上线运行,医保异地就医实现直接结

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

年人均７４元提高到７９元,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

５５０元提高到５８０元.六是支持提高

特殊群体保障水平.省级筹措拨付资

金８４２亿元,支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优抚安置、残疾人、红十字、老年人等事

业发展,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１２％
和２２％,将残疾、烈属、孤老三类人群

个人所得税减征幅度升至最高限.七

是支持提高全省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４６亿元,提升应对

自然灾害综合防范和救援能力,有效防

范应对多轮强雨雪、寒潮、大风极端天

气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六)紧盯安全发展底线,有效防范

化解各类风险.
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强化预算安排

备案审核,加强财政运行监测和重点县

(市)监控,完善预警机制,科学调度库

款,加大财力下沉,支持市县兜牢“三
保”底线.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加强债

务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严格控制

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限额,发行再融资

债券缓解到期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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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处置和化解存

量.支持防范金融风险,压实国有金融

机构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完成财政金融

发展基金第二轮注资,发行专项债券补

充１８家地方中小银行资本金,为重点

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增强国有金

融资本风险抵御能力.
(七)健全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

财政管理水平.
坚持政府“过紧日子”,省本级“三

公”经费预算比上年压减８６％,取消和

压减省级专项资金１１６亿元,完善会

议、培训支出制度.推进建立财政承受

能力评估机制,完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

出定额标准体系.创新资产管理方式,
建立“公物仓”制度,基本完成省直经营

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改革任务.
搭稳筑牢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四梁八

柱”,调整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改进

企业考核评价机制,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深化企业人事、劳动、薪酬三项制度

改革,加快推动省属国有金融企业高质

量发展.开展清理规范公务员工资津

贴补贴专项工作.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出台国防、应急救援领域省与市县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方案.调整完善

省与市县财政体制,实行市县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省级分享政策.完善

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确保直达基

层、惠企利民.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

面上线,实现核心业务完整闭环和无缝

衔接.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

钩,绩效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吉

林省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一张网”,创建

“吉林制造精品馆”.
２０２１年决算情况总体较好,但也

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财政运行

紧平衡状态愈发明显.我省财政收入

规模小、增量少,而刚性支出持续增加,
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二是收入结

构有待优化.２０２１年,全省税收收入

占地方级收入比重为７０８％,比上年下

降０３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占比有所上

升,收入质量和可持续性有待增强.三

是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较大.全省政府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还本付息支出规

模逐年增加,地方政府面临偿还债务和

兜牢“三保”底线的双重压力.对此,我
们将高度重视,扎实采取有效措施,逐
步加以解决.

三、２０２２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

况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上下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决议

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财政政策靠

前发力,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财政收

入止跌筑底态势初步形成,支出强度不

减,助企纾困、“三保”等重点支出得到

优先保障,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７９３亿

元,为预算的３２５％,扣除留抵退税因

素后下降２８６％,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４２８％.分类别看,税收收入２５４３亿

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２６４％,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４６３％;非税收入

１２５亿元,下降３４２％.分级次看,省

级、市县级收入分别为１３３亿元、３６６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分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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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３％,按自然口径计算分别下降

８３％、３７５％.
从收入主要项目看:增值税６２５亿

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９７％,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６３７％,主要是受疫

情以及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等因

素综合影响.企业所得税６３８亿元,同
比减少３１８亿元,下降３３２％,除和增

值税相同原因外,主要是部分企业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税率优惠政策等因素叠

加影响.个人所得税１４８亿元,同比减

少８４ 亿元,下降 ３６１％,除疫情影响

外,主要是上年同期个别企业财产转

让,基数较大.契税１５８亿元,同比减

少４５亿元,下降７４％,主要是土地房

产交易下行、契税降率等因素综合影

响.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３４６亿 元,同 比 减 少 ２０５ 亿 元,下 降

３７２％,主要是在疫情影响下,闲置资产

出租出售进度有所放缓.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７２１９亿

元,为预算的４４７％,增长０３％.分级

次看,省级３８８１亿元,增长４３％;市县

级１３３３８亿元,下降０８％.
从 支 出 主 要 项 目 看:教 育 支 出

２０１７亿元,同比减少 １６９ 亿元,下降

７７％,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高校提前放

假以及中小学线上授课,相应支出减

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３６６８亿元,
同比增加４５７亿元,增长１４２％,主要

是补助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及发放城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退役

安置费等增加的支出.卫生健康支出

１７３８亿元,同比增加 ２０９ 亿元,增长

１３７％,主要是支持疫情防控增加的支

出.城乡社区支出１３３４亿元,同比减

少３９８ 亿元,下降 ２３％,除疫情影响

外,主要是上年同期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建设支出较多,基数较大.农林水支出

２１５２亿元,同比增加 ３３８ 亿元,增长

１８６％,主要是支持农业生产发展,高标

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巩固脱贫衔接

乡村振兴以及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等增

加的支出.
财政收支运行的主要特点:
１收入止跌筑底态势初步形成.

３月份爆发的疫情,对我省经济影响范

围广、程度深、持续时间长,主要经济指

标持续下降,财政收入相应减少,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３月、４月当月全省收

入分别同口径下降４８３％、５５８％.随

着国家和省稳经济一揽子措施落实落

地,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回升,财政收入

有所好转,５月、６月当月全省收入分别

同口径下降３０３％、２１６％,降幅逐步收

窄.
２退税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有力.

通过开辟资金拨付绿色通道,提前预拨

留抵退税所需资金,按周调度市县政策

实施进展等举措,确保补助直达基层、
资金直达企业.上半年,全省共为市场

主体降本减负４０２２亿元,其中增值税

留抵退税２０３４亿元,已完成原定的全

年退税目标,实现了“大头落地”,虽然

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近２个月,但我省

退税进度依然排在全国前列.
３ 减收集中体现于长春吉林两

市.上半年,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收１９２２亿元.
其中:长春市减收１１９亿元,占全省减

收规模的 ６１９％;吉林市减收 １１３ 亿

元,占全省减收规模的５９％.长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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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合计占全省减收规模近七成,主要是

疫情在长吉两市集中爆发的影响.
４ 财政支出主要方向为保障民

生.上半年,全省民生支出１３７７亿元,
占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比 重 为

８０％,高于上年同期１２个百分点.分

项目看,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

健康、粮油物资储备、节能环保等支出

增长较快,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１８１亿

元,为预算的１５％,下降７３８％,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９５９亿元,下
降７６７％,主要是土地交易下行的影

响.分级次看,省级１１６亿元,为预算

的２１８％,增长２３７％;市县级１０６５亿

元,下降７５８％.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３１２３亿

元,为预算的２８５％,下降１８５％,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７８２亿元,下降７２８％,主要是对应收入

大幅下降的影响.其他政府性基金及

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１８４２亿

元,增长２２倍,主要是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速度加快.分级次看,省级６７亿元,
为预 算 的 ２２７％,下 降 ２６％;市 县 级

３０５６亿元,下降１８８％.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６０

万元,为预算的０６％,下降９２３％.其

中,省级２２９万元,为预算的０８％,同
比增加２２９万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５０３万元,为预算的５２％,下
降９３３％.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８４６６

亿元,为预算的４１９％,下降４５％.其

中,省级５５０４亿元,为预算的４２８％,
增长９１％.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８８８６
亿元,为预算的４２３％,下降８４％.其

中,省级６０５２亿元,为预算的４２５％,
下降２４％.

(五)预备费使用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０５亿

元,实际支出０９亿元,主要用于抗击新

冠疫情相关支出,尚余９６亿元.
(六)政府债务执行情况.
经积极争取,２０２２年财政部核定

下达我省新增债务限额８６１亿元.其

中,一般债２０３亿元(含外债转贷３７亿

元),专项债６５８亿元.目前已分配下

达８４１亿元,待分配专项债务限额２０
亿元(用作对扩大有效投资先进市县的

奖励).
在国家核定新增债务限额内,上半

年全省发行政府债券６７３３亿元(一般

债１９８１亿元,专项债４７５２亿元),支持

了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农林水利、社会

事业等领域的１２７０个公益性项目建

设.截至６月末,扣除６月２９日发行

的３３５８亿元和７月７日发行的１２８亿

元新增债券,２０２２年应作为拨付使用

进度考核的３３７５亿元中,各级财政已

拨付１８７亿元,拨付进度５５％.
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

稳,但仍存在一些矛盾和困难,主要体

现在:一是全省减收增支矛盾突出.
２０２２年,受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

政策和突发新冠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计短收２９７４亿元左右,疫情防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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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约１８０４亿元,全省减收增支约４７７８
亿元.同时,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预计短收１８９４亿元;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减收增支约２８２亿元.全省财

政收支矛盾愈发突出.二是县区财政

运行困难重重.从今年预算安排看,县
区可统筹支配财力１６７０亿元,按照省

级“三保”支出标准,县区“三保”保障资

金需求为 １２５０ 亿元,占可用财力的

７５％,其中有１３个县区超过９０％.再

加上债务付息、疫情防控等,全省县区

“三保”等刚性支出占财力比重达到

８６％,其中有２９个县区超过９０％,运
行面临一定风险.对此,我们将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采取有力有效

措施,确保全省财政平稳运行.
四、上半年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以及省人大决议有关情况

(一)全力以赴支持疫情防控.
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落到实处,梳理出台财政补助政策

１２条,完善财政对疫情支持政策.全

省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资金１８０４亿元,
其 中 省 财 政 筹 措 拨 付 ８１８ 亿 元,占

４５３％.根据各地实际需求紧急调度库

款８５９亿元,开通７×２４小时资金拨付

绿色通道,确保核酸检测、转运隔离、方
舱医院和隔离点建设、患者救治、医务

人员临时工作补助等资金及时到位.
同时点面结合、线上线下结合,“穿透

式”核查市县疫情防控资金投入情况,
指导各地认真做好财政投入核查和清

算,确保疫情防控资金花在刀刃上.
(二)毫不动摇稳住经济大盘.
一是“真金白银”助企纾困.严格

落实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用

足用好省级权限,推动政策红利尽快释

放,预计全年减轻市场主体负担６９１９
亿元.二是切实加快财政支出进度.
制定考核办法,按月通报约谈,督促指

导各地各部门夯实主体责任,尽快分解

下达和拨付资金,及早发挥财政资金效

益.三是提升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支

持能力.争取将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对

我省再担保授信规模提升至１００亿元,
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担保业务给予

奖补.四是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
将面向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比例提高

至１０％到２０％,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

府采购工程门槛,将预留采购份额提高

到４０％以上.五是全力支持重大项目

建设.在财力异常困难的情况下,筹措

资金２１７５亿元,支持沈白高铁,长春经

济圈环线、大蒲柴河至烟筒山等高速公

路,长春龙嘉机场三期,中部城市引松

供水、“大水网”支洞等一批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
(三)坚持不懈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助力全省“备春耕”.疫情期

间,省级资金提前一个月垫付发放农民

补贴资金３６９亿元,给农民吃下“定心

丸”.二是支持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筹措安排资金２１２亿元,落实耕地

地力保护及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政策,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

护等.三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筹措安排资

金３２６亿元,支持千亿斤粮食工程、十
大产业集群、农产品加工及食品产业、
乡村旅游、千村示范创建等.四是着力

推动“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建

设.筹措安排财政资金１７９亿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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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１１８亿元,吸引和撬

动金融社会资本２４０亿元,初步构建全

覆盖、组合式的肉牛产业财政投入保障

体系.五是及时兑付涉农补贴.筹措

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资金

７０８亿元,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

定.筹措拨付奖励资金３１８亿元,进一

步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筹措拨付

奖励资金１１亿元,促进生猪生产和流

通.六是完善农业保险管理.提高农

业保险金额、降低保险费率,优化保费

分担比例,规范农业保险工作费用,扩
大玉米、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实施范围至

所有产粮大县.七是支持美丽乡村建

设.筹措拨付资金２７亿元,重点支持

５３５个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筹措拨付资金０２亿元,支持７个重点

村开展红色美丽乡村试点工作.继续

按照每村平均５万元标准给予补助,支
持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村庄清

洁行动等.
(四)多措并举推动生态强省.
省财政筹措资金１１１９亿元,支持

加快建设生态强省.一是支持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支持推进秸

杆全域禁烧管控、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黑土地保护利用等方面.长春、吉
林、白山三市同时争取到中央财政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三年可获国家

奖补资金３９亿元,助力全省尽快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二是支持生态保

护修复.白城市科尔沁沙地北缘国土

绿化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试点,获得国家

奖补资金２亿元.支持通榆、乾安、大
安等９个县市,实施吉林省首批林草湿

生态连通示范工程.持续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以及历史遗

留废弃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研究提出专

项债支持盐碱地改造对策建议,突出对

国家重大战略的生态支撑.三是支持

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大力支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实施农村厕所改造整村推

进财政奖补,推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五)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
一是支持稳住就业基本盘.筹措

拨付资金３１４亿元,重点支持高校毕业

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残疾人、退
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激发人才

创新活力.二是加快推进养老保险改

革.筹措拨付资金４６７１亿元,争取全

国统筹调剂资金１６８亿元,确保了７１８
万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三是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筹措拨

付资金８０５亿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

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 ５８０ 元提高到

６１０元.四是努力改善基本医疗服务.
筹措拨付资金２０４亿元,支持加快分级

诊疗体系建设和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
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和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工作.五是保障

困难群体 基 本 生 活.筹 措 拨 付 资 金

５５２亿元,提高特困人员补助标准,９５５
万城乡低保、特困等保障对象基本生活

需求和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得到

保障.六是维护特殊群体切身权益.
筹措拨付资金４０４亿元,１２７万优抚对

象得到生活补助,３２８万重度残疾人享

受护理补贴,５３万名持证残疾人和残

疾儿童享受基本康复服务,４８个农村

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基础设施得到维

修改造.七是支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筹措拨付资金９２３亿元,支持各级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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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做好疫情防控,支持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落实城乡义务教育“两免

一补”、普通高中经费保障政策,支持职

业院校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引导高校特

色办学和转型发展等.
(六)狠抓落实提升管理水平.
一是开展财经秩序专项整治.成

立地方财经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
筹各领域自查自纠情况,克服疫情影响

开展实地复查,督促各地进一步严肃财

经纪律,牢固树立依法理财意识.二是

防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风险.严格控

制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限额,积极发行

再融资债券偿还到期政府债务,加强债

务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定期通报

各地债务风险指标,确保法定债务不出

现任何风险.三是坚持政府“过紧日

子”.制定出台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
求,切实硬化预算约束的４方面１９条

措施,除教育投入等国家和省有明确要

求外,省直部门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预

算在年初基础上分别压减５％和１５％,
共压减６５亿元.四是持续推进绩效评

价工作.全面启动财政重点评价,确定

财政评价项目１１个、重大财税政策４
个.部署２０２１年市县财政预算绩效管

理考核,督促指导市县加快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五是实施常态化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进一步扩大直达资

金范围,将省级对应的２３项资金纳入

直达资金管理,基本覆盖民生领域所有

支出,推动更多财力下沉基层,实现直

达机制“快、准、严”的监管目标.
五、下半年工作重点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执行省

人大批准的预算,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指示要求,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提升财政

政策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助力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重点做好以下九个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定不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

和工作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
讲政治的要求贯彻到谋划财政工作全

方位各方面,全力落实省委、省政府重

大决策,为各职能部门和基层更好地履

职尽责提供保障和服务.二是全力抓

好组织收入工作.继续发挥好财税联

合会商机制的积极作用,持续关注重点

地区、重点行业运行态势,挖增量、控减

量、防变量.三是落实好更大力度减税

降费政策.特别是增值税留抵退税政

策,按照国家确定的扩围行业,及时分

配拨付专项资金,严肃财经纪律,确保

市场主体尽早尽快享受到国家政策红

利.四是一以贯之抓好向上争取工作.
及时了解国家新政策、新动态、新试点

和新要求,以“赛马机制”持续抓好各项

向上争取事项的落实工作.五是坚持

政府“过紧日子”.勤俭办一切事业,把
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保障改善民生、支
持企业发展上.六是做大做强政府基

金规模.统筹打好预算资金、债券资金

和政府基金的“组合拳”,发挥最大合力

作用.七是不断加强财政管理.坚持

“三保”支出优先地位,确保“三保”不出

问题;杜绝新增隐性债务和虚假化债行

为,统筹各类资产资源化解隐性债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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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确保隐性债务风险不向财政端转

移.八是按要求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

改革工作.落实国家总体部署和要求,
健全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框架,优化基

本制度安排,确保各级财政运行稳健、
保障有力、长期可持续.九是积极主动

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省人大依法监督

和省政协民主监督,认真落实人大及常

委会有关预算决算的决议和审议意见,
及时报告落实举措和进展情况,不断提

高预算管理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

员,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 在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严格按照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

议的决议和要求,埋头苦干、克难奋进,
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加快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吉林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吉林省人大预算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决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亚忠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７月２０日,预算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 和 审 议 了 省 政 府 «关 于 吉 林 省

２０２１年决算的报告»和«关于２０２１年

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工作报告»,结合预算工委的初步审

查情况,对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决算草案进

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决算与年初向省人

代会报告的预算执行情况相比,收支变

化不大,具体情况在决算报告和草案中

已作出说明.
预算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１年省政府

及财税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省

委对财政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和省十

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要求,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推进积极的财政

政策提质增效,扎实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决

算草案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预算

执行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建议批准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决算(草案).

２０２１年决算报告也反映出当前预

算执行和管理中存在着财政收入规模

小、收支矛盾突出、政府债务偿债压力

较大等问题.省审计厅对２０２１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中查出预算编制不完整、预算执行不规

范、一些部门和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薄弱

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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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切实加以解决.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不断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预算委员会提出以

下建议:
一、加快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吉林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充
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推进“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实施,迅速扭转财政收入下滑的被动局

面.全面落实留抵退税政策,帮助受疫

情冲击严重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纾困解难,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从严控制“三
公”经费,进一步压减非必要的行政支

出.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保障重大投资

项目建设.
二、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地方人大

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要求,加强政府

债务限额管理,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举

债行为.强化专项债券项目谋划,确保

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加快专

项债券评审发行节奏和债券资金拨付

使用进度,对专项债券项目开展资金绩

效管理,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坚决

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稳妥化解隐性债务

存量,加大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的责任

追究.推动市县建立健全定期向人大

报告政府债务管理使用情况机制.

三、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按照国家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

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要求,结合我

省实际,科学合理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理顺收入关系,规范收入分享方

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

结构,建立健全财政体制调整机制,规
范财政管理.

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开展财政政策效应评估评价,以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情况

为重点,增强政策可行性和财政可持续

性.提高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的编

报质量,健全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推动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调整预

算安排有机衔接,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

削减或取消,对沉淀资金一律按规定收

回并统筹安排.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

度,推动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向社

会公开.
五、加强审计监督和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

审计监督是增强人大预算审查监

督工作实效的重要力量,加强审计查出

问题整改有利于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要严格落实审计查出突

出问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进一步

强化被审计部门单位的审计整改主体

责任,着力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推进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工作制度化、长效化.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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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审计厅厅长　赵振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

报告２０２１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省审

计厅依法审计了２０２１年度省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结果表明,全
省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经济工

作部署要求,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四

次会议决议,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攻坚克难、奋力前行,经济社

会发展步伐坚实稳健、成效显著,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是全力以赴推动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减轻社

会税 费 负 担 １４３７ 亿 元;拨 付 资 金

５３９亿元支持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利
用１９３３亿元失业保险结余基金支持

企业稳岗发展;省对市县∗下达转移支

付达到１８１２６亿元,助力基层兜牢“三保”底
线;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１２９３亿

资金直达基层、惠企利民.

二是加大重点领域投入.争取中

央预算内资金１１３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８８６亿元支持公路、机场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争取支持中小银行发

展专项债券１２６亿元,增强中小银行风

险防御能力;筹措拨付资金２４７亿元,
新建高标准农田５０４万亩,保护性耕作

面积扩大到２８７５万亩.
三是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

完成５０项民生实事,城镇零就业家庭

实现动态清零;筹措资金１７２５亿元支

持教育改革发展;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１６２３个、城市棚户区１８１万套;基
本公共服务经费补助标准年人均提高

至７９元;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１２％
和２２％;全面实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６８９万人养老金及时足额发

放.
四是扎实开展审计整改.深入贯

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的意见»和我省具

体落实举措,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

举措,坚持台账管理,对账销号,２０２０
年度审计报告反映的６６０个问题基本

整改到位,推动完善相关制度６５项.
一、省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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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２０２１年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

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及相关

政策落实、省发改委组织预算内基本建

设资金管理情况.从审计情况看,两个

部门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投入,省级预算得到较

好执行.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完整.一是应提

前下达市县的９项中央和省级专项转

移支付预计数９１亿元未提前下达;二
是３项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１２３亿

元年初未批复至具体部门;三是省预算

内基本建设投资８亿元,未按规定比例

在上年提前下达;四是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１５６３万元未细化到具体项

目.
(二)预算执行不规范.一是中央

安排的“三供一业”补助资金２８８亿

元、省级安排的５项资金２０２亿元因

资金主管部门项目提报不及时等原因

当年未下达使用;二是中央和省级８项

资金７０３亿元未按规定时限下达;三
是２１ 个 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项 目 安 排

４９９４４万元、项目单位支出１０００万元,
１６个省级预算内投资项目安排１７１０９
万元、项目单位支出２３５３０９万元,项
目资金年度支付率未达规定绩效目标

要求.
(三)预算管理不到位.一是已到

期的８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未按要求

及时修订;二是省级部门项目支出定额

标准制定工作,未按规定时限推进;三
是５３个省直部门１５１个项目支出绩效

目标未按要求设置效果指标,３支政府

投资基金未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四是财

政结余资金收回使用管理制度不完善,

未建立甄别返还机制.
二、省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财政

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审计１８个部门及所属单位和２所

高校预算执行情况.结果表明,各部门

各单位能够认真执行预算,财务管理情

况总体较好.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不严格.７个部门

单位１６个项目年初预算２６４６２４万元

执行缓慢,其中:有９个项目年初预算

安排２２６２２４万元未支出、７个项目年

初预算安排３８４万元仅支出７３２９万

元;２个部门单位超进度拨款等９４７
万元;２个部门单位物业服务等支出

２０７５万元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二)预算资金统筹不到位.８个

部门 单 位 收 到 的 上 级 拨 款 等 收 入

２５０６万元未纳入预算管理;２个部门

上年结转资金９８３７７万元未纳入年初

预算;６个部门单位以前年度结余资金

５２４１５万元未清理上交财政.
(三)财务收支不规范.２个部门

单位应收未收市县中考报名费分成款、
研究生学费等２８２４５万元;４个部门

单位无依据收取委托调查服务费等

２９９９３万元;１个单位借给学校校友会

８ 万 元;１ 个 单 位 收 取 的 护 照 押 金

１１８５万元未清退;４个部门单位大额

使用现金支付考务费等１４４３９１万元.
三、重大政策项目和资金审计情况

(一)乡村振兴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１０市４１县高标准农田

建设、黑土地保护、惠农补贴等方面政

策措施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
从审计情况看,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扎实有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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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项政策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方面.一是２县３７８７万亩秸秆堆沤、
秸秆翻压还田等黑土地保护任务未完

成;二是１２县３５１３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未完成,其中,２７７３万亩未

开工;５６万亩未完工;１８万亩未竣工

验收.三是６县２２６万亩耕地用于林

木种植;４县５个高标准农田项目管护

不到位,存在排水沟损坏、机井设施闲

置等问题.四是５县高标准农田建设

资金８０８３万元未按工程进度拨付;２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结余资金６８３６７万

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闲置一年以上.
２惠农补贴发放管理方面.一是

３县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惠农补贴４３６２
万元未及时发放.二是３县８个村领

取的村机动地补贴６４６９万元未纳入

村集体账内核算;２县使用现金发放惠

农补贴１３９６１万元、２名基层干部在

个人 账 户 私 存 私 放 惠 农 补 贴 资 金

１１１４万元.三是１３市县惠农补贴结

余３０７２６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有

关问题线索已移交当地纪检监察部门

进一步处理.
３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一是２

县２个乡村产业园项目因用地权属变

更等原因进展缓慢,涉及资金２４６０万

元;１县人参产业发展项目资金５４２８
万元未拨付.二是２县３个项目因设

备无法安装等原因建成后未运营,涉及

资金１０６５５万元;１县５个承包给企

业经营的扶贫项目,未按合同约定办理

资产抵押手续,涉及资金５９２万元.三

是３市县未开展种子监督检查工作,种

子经销商存在经营档案丢失、超范围经

营种子产品等问题.
审计指出问题后,各地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和资金拨付,黑土地保护任务完

成３７８７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

工１６２３万亩、完工１１万亩、完成竣

工验收１８万亩,４个闲置或损坏项目

完成维修并投入使用,收回财政资金

１９１６４７ 万 元,拨 付 资 金 １０２３０１ 万

元.
(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审计情况

开展３县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１年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相关政策和资金审计,并在

其他审计项目中持续关注相关内容.
从审计情况看,各地认真贯彻“三农”工
作部署,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
村容村貌不断提升改善.发现的主要

问题:
１农村厕所改造方面.３县２９５１

户厕所改造任务未完成;４县３０１户

(座)改造厕所因管护不到位或工程质

量不达标无法使用;３县因部门衔接不

够重复改造厕所３７户;２县农村问题

厕所排查不到位,９７户问题厕所未按

要求纳入排查名单.
２ 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畜禽

粪污治理方面.２县６个垃圾处理厂

和污水处理设施,有２个因环评未通过

等原因闲置、４个排放不达标,未达预

期效果;１县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服务未

履行公开招标程序,涉及资金５４００万

元;２县未拨付已完工畜禽粪污治理项

目资金２１０１万元、１县１家企业重复

享受畜禽粪污资源化补助资金５０万

元.
３ 农村村容村貌提升、村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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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２县１２个美丽乡村建设等村容

村 貌 提 升 项 目 未 完 成,涉 及 资 金

５１８７２７万元;２县未按要求编制１１３
个村庄的规划.

(三)重点河湖治理保护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１市１３县饮马河流域劣

五类水体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２县查

干湖治理保护情况审计调查.审计结

果表明,各地积极推进水体治理保护工

作,饮马河、查干湖水质有所提升.发

现的主要问题:
１饮马河水体治理方面.一是５

市县１４个项目未按计划完工;５市县

２０个项目未经审批调整工程建设内

容;７市县４８个项目未办理规划、用地

等前期手续.二是３市县有１个国考、
３个市考断面部分月份水体质量为劣

五类;４市县４个污水处理厂、８个调蓄

池因污水收集能力不足等原因,项目闲

置或未达到预期效果.三是１县因测

绘机构提供数据错误,多付项目占地补

偿１００２万元;２县３个项目未履行公

开招标程序,涉及３８１６万元.
２查干湖治理保护方面.１县重

涝区承泄区工程等５个项目因征地移

民工作推进缓慢,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３９５亿元闲置;２县查干湖周边村屯生

态修复、苇田承泄工程等３个项目未开

工;２县查干湖保护区缓冲区内有１０２３
户、２７３５人尚未迁出,９３７６１公顷耕地

尚未退耕;２县灌区年均向查干湖退水

１５８亿立方米,其中直排退水１３亿

立方米,退水中氨氮、生化需氧量等指

标劣于查干湖水质.
此外,还开展了花敖泡蓄水调蓄工

程和西部供水工程政府性投资项目审

计,发现１个项目建设临时道路和取土

场未取得用地审批手续,占地５０万平

方米;６个项目未按计划完工;９个项目

的工程设计未履行公开招标程序,涉及

资金１０７３８３万元;１６个项目的施工、
监理等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资金

５７１２１７万元.
(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方面审

计情况

各项审计中重点关注清理拖欠中

小企业账款等政策落实情况.发现３
县新增拖欠已完工的村屯污水处理等

项目工程款５６７５５６万元;２个部门单

位超规定比例多预留１５家企业工程质

量保证金１０１７２３万元、３个单位未返

还工程质量保证金５４９１７万元.
(五)消费券促销活动资金审计情

况

组织开展全省消费券促销活动资

金管理使用效益情况审计调查.２０２０
年至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各地发放政府

消费券１７２４亿元,核销使用１３８３亿

元,拉动消费１０６８２亿元.结果表明,
省级主管部门、各地政府能够积极筹措

资金,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充分发挥

消费券拉动增量消费、提振市场活力的

作用.但还存在投向结构不够优化、对
平台监管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市县省级

资金滞留时间较长、消费券发放进度缓

慢等问题.审计指出问题后,相关主管

部门和市县政府积极完善管理制度、持
续优化和调整消费券投放策略,有效提

升消费券投放质效.
四、重点民生项目和资金审计情况

(一)省级疫情防控接受捐赠款物

和医疗物资采购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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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３月,按照省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的部署安排,迅速组织对省级接受捐

赠款物、医疗物资采购资金等情况进行

审计.从审计情况看,省直相关部门坚

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做好捐

赠款物接收、分配和调拨工作,及时采

购调拨医疗物资.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
省直各部门接受捐赠资金１９９亿元、
物资 ５８００３３ 万 件,支 出 财 政 资 金

６８５亿元,有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和

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但工作中还存在

部门间统筹协调不够到位、资金和物资

分配调拨时效性有待加强等问题.对

审计指出的问题,省直各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按审计建议,加快推进捐赠资金

分 配 ９５００ 万 元、捐 赠 物 资 调 拨

４４１１１８万件,实现捐赠物资零库存管

理,开展捐赠物资质量抽查５批次,完
善捐赠款物管理制度２项.

(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４市６县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筹集管理使

用情况审计.各地统筹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居民居住条件不断改

善.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项目建设不

规范.２市县２个小区１０栋楼改造项

目未开工、１３个小区２１１栋楼改造项

目未按期完工;１市部分小区供热管网

等配套设施未纳入改造范围;４市县３０
个小区改造工程未按设计要求施工,部
分园区道路铺装厚度未达设计标准.
二 是 资 金 使 用 不 严 格.７ 市 县

２１５８２６６万元工程款未按工程进度支

付;１县将老旧小区改造资金１８００万

元用于其他城市建设项目征收补偿.
三是维护管理不到位.３市县未建立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未收取物业维

修资金;３市县未按规定对改造后的老

旧小区推行物业管理制度,存在路灯损

毁、绿植遭破坏等后期管护不到位问

题.
审计指出问题后,各地积极推进改

造项目建设,１０栋楼改造项目开工建

设,２１１栋楼改造项目完工,收回资金

１８００万元,拨付工程款９４５７９９万元.
(三)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

情况

开展３市６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资金分配管理使用及相关政策落实情

况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地积极落实

社会救助相关政策,基本实现应救尽

救、适度救助和公开公正公平目标.发

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资金筹集使用不规

范.３县未支付１家福利院、５５家医疗

机构救助待遇或医疗费用８０２９９万

元;１市１个医疗机构通过多计诊疗项

目次数,多获取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２８４８万元;１县因计算不准确,多付或

少付１１６７４人基本生活救助７２４万

元.二是救助政策落实不到位.８市

县３４７名符合基本生活救助条件人员

应享未享救助待遇;７市县２３７名符合

医疗救助范围对象应享未享医疗救助

待遇;８市县向７４７名收入、财产等不

符合条件人员发放城乡低保等补贴

３６７３４万元;５市县向１２４名已死亡等

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城乡特困等补贴

资金１０２１万元;５市县向１０６人重复

发放基本生活救助资金９５４万元;３
县９名流浪乞讨人员超过规定期限滞

留救助机构.
上述问题通过整改,已追回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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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２５２９９万元、５５８人已获得相应救

助待遇、９名流浪乞讨人员已得到安

置.
(四)职业教育审计情况

开展省属职业院校和 ４ 市 ３ 县

２０１８年以来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和政策落实情况审计调查,结果

表明,各地持续优化职业教育布局,加
大资金投入,推进产教融合,不断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落实职业教育要求方面.２９所

职业院校２５７４名专任教师每年到企业

或实训基地实践时长未达规定要求;２０
所职业院校未严格履行学历教育与培

训并举法定职责,面向社会人员开展培

训不到位.
２深化校企合作方面.２５所职业

院校与４０１家合作企业未按要求在共

建专业课程、创新研发等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１３所职业院校４１９个校内实训

基地因与企业共建不足未开展生产性

实训.
３促进高质量就业方面.落实招

生招工一体化政策效果不明显,６所院

校７９２名现代学徒制合作培养的学生

中仅有１９８人在培养企业就业;职业院

校教育资源利用不充分,５市县组织的

重点人群补贴性培训由职业院校实施

仅占８３％,其余均由社会机构培训;
紧缺工种招生培养与省内需求衔接不

紧密,９所高职院校机械、机电等１６个

紧缺工种招生规模不升反降,从２０１９
年的 ８０５４ 人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７００
人.

４保障经费投入方面.５市县滞

拨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２４７亿元;５

市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低于国家规定

最低标准７８３５２１万元;１８所职业院

校实习实训支出未达规定比例要求,少
安排１３１亿元.

审计指出问题后,３市县已拨付专

项资金４５９７万元;３市县当年投入职

业教育经费１３２４７１万元;４市县１０
所职业院校按规定要求投入实习实训

经费８３３４８２万元.
(五)就业优先政策审计情况

各项审计中重点关注就业优先政

策落实情况.发现２市县１单位未收

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１４５１４６万元、未
专户存储２０家施工单位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９１６３３万元;１县１单位６１笔创

业担保贷款逾期８９１６５万元、１７笔创

业担保贷款代偿未收回４８８４万元,存
在损失风险;２县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

年就业见习任务１３８人未完成.
五、国有资产审计(调查)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审计调查情况

开展 ８ 家 国 有 企 业 ２０１６ 年 至

２０２１年７月债券发行管理使用情况专

项审计调查和１家国有企业财务收支

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企业

资产不良.２家企业委托贷款１３８９
亿元逾期未收回;１家企业担保代偿余

额４６１亿元未收回,有４４起担保代偿

诉讼尚未了结,涉及金额２３４２亿元;１
家企业银行贷款已到期未偿还３４５亿

元,为其他单位担保贷款逾期３亿元.
二是企业资产管理不规范.１家企业

未按贷款用途使用资金４５亿元,违规

借贷资金２亿元,７家子公司闲置土地

３１６２６ 平 方 米、房 屋 ３３ 处 面 积

２２６１６９１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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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

况

在省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中,对行

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使用情况开展审计,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６个部门单位闲

置房产１０１６８０５平方米、车辆２台;４
个单 位 未 经 批 准 或 备 案 出 租 房 产

２５６３９平方米、４个单位出租收入未纳

入预算或上缴财政５９２０５万元.二是

１３个部门单位固定资产账实不符,少
计房产１２１００平方米、车辆１台,多计

已划转房产５７６２６７１平方米、车辆５
台.三是７个部门单位房产９３５３７１
平方米未办理产权登记,个别资产权属

不清.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

开展５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发
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资源管理不到位.
５县超过２年批而未供土地１２６１６公

顷;１ 县 未 履 行 审 批 手 续 征 用 土 地

５９５９公顷;１县未履行评估手续出租

草原２７３１２公顷;１县２家企业４６５
公顷土地闲置一年以上;２县１３家企

业违法占用土地９０８公顷.二是任务

类指标未完成.２县６５９３４亩农田防

护林网修复任务、２２９２３户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任务未完成;１县未按要

求开展草原清查、确权工作.三是资源

类非税收入征缴不到位.３县未收取

１０家企业以前年度排污费等９８５２６
万元;４县未收取５５家企业水资源费、
３４家自备水源企业污水处理费;２县污

水处理费４８０万元未上缴财政.
对上述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

法出具审计报告,下达审计决定.审计

指出问题后,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认
真采纳审计建议,采取有力措施,目前

已整改问题１７１个涉及２０５３亿元,其
余问题正在积极整改中.下一步,省审

计厅将进一步加大督促整改力度,紧盯

问题不放,推动问题整改落实.省政府

将在年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整改情况.
六、审计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重大政策落实,推

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和我省

«稳定经济若干举措»,加大助企纾困力

度,稳住市场主体,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推动经济回归正常

轨道.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重大战略,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用足用好专项债

券,做深做细项目储备,合理加快使用

进度,更好发挥投资拉动作用;不断优

化消费券投放结构,放大消费券奖补资

金撬动作用,全力促进消费增长.坚持

底线思维,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不断压实国有企业和地方金融机

构的风险防控主体责任,防范各类风险

向财政转移积聚,增强化解各类风险的

能力.
(二)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投入,持

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高标准农田和黑土地保护项目建设,
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加快推进生态强省建设,深
度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

修复、西部河湖连通等项目,促进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持续加大对就业、教
育、住房、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投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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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突出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扎实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三)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切

实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深化省以

下财政体制改革,清晰界定省以下各级

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一步理顺

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财力下沉,兜牢市县“三保”底线.
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建立预

算支出标准体系,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

直达机制,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能和约

束力.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肃财

经纪律,硬化预算约束,持续优化支出

结构,大力压减非刚性、非急需支出,集
中更多财政资源办大事、办要事,保民

生、保重点、促就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

员: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按照省委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

实新修订的审计法,依法履行审计监督

职责,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　唐永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尹伊君检察长委托,由我向省人

大常委会报告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控告

申诉检察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人民为中

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将群众信访纳

入法治轨道解决的重要方式,是人民信

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人民

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要求下大气力把信访突出问

题处理好,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

解决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控告

申诉检察工作机制,完善办理群众信访

制度”.全省检察机关在省委的坚强领

导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
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
察自觉,用心用情办好控告申诉案件,
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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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以来,全省检察机关

共办理群众信访３１５３６件,化解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２８１６件,办理民事行政监

督、刑事申诉及国家赔偿案件 １１９３８
件,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１６１８万元.
期间,有５件控告申诉信访案件获评最

高检典型案例、优秀案件,２６个集体、
３５名个人获省级以上表彰,司法救助、
涉法涉诉信访化解、检察听证等工作经

验被最高检向全国推广.
一、提高政治站位,以高质量控申

检察工作服务保障社会大局发展

我们以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目标,
主动服务保障全省工作大局,努力把

“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和业务性极强

的政治工作”这一理念落实到控告申诉

检察的每一个办案环节.一是更加主

动的接受人大监督.将人民群众满不

满意、接不接受作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的出发点和价值追求,在各级人代会上

报告工作,接受审议;邀请人大代表参

加检务公开活动、列席检察工作会议、
参加检察听证,全省检察机关共接收各

级人大代表建议８９８条、转办案件(事
项)３８件.邀请２７２１名人大代表参加

检察听证.二是更加自觉的践行先进

理念.坚持“如我在诉”的理念,始终站

在人民的立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
群众来访当家事,认真办理好群众的每

一个案件.深入落实“少捕慎诉慎押”
理念,认真剖析３８件因错捕错诉引发

的刑事赔偿案件的成因,严格做好司法

责任认定、追究工作.准确把握监督刚

性与“双赢多赢共赢”的关系,通过提前

沟通、共同会商,不断提升申诉案件的

办理质量和法律监督效果.三是更加

高效的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主动融入全省检察

机关服务大局“３３５”工程,融入“小案”
攻坚、生态检察等民生领域检察监督,
充分发挥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绿色通

道”职能,创建依法受理、快速办理、释
法说理“三理”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好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截至目前,共办结涉非公经济案件

５７３件,完成最高检交办案件１１件,提
出监督意见１０８件.四是更大力度维

护社会安全稳定.坚决扛起为党分忧

的政治责任,紧紧围绕建党１００周年、
全国全省“两会”等重要节点,开展信访

风险大排查,强化横向联动、纵向贯通

的信访统筹工作机制,在所有重要时间

节点,实现了“三个不发生”.加大对涉

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分析研判,把握规律

性,增强主动性,为党委政府决策、精准

施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省检察机

关能动履职将党的二十大信访维稳融

入办信办案全过程的经验做法被最高

检办公厅、省委办公厅等单位转发刊

发.
二、提高服务意识,切实把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

我们积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历

史性变化,发挥控告申诉检察纽带作

用,更加主动的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在每一个案

件办理中,有效化解信访矛盾纠纷,有
力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治理.一是

全面推行“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
最高检“７日内程序回复、３个月内办理

过程或结果答复”工作部署以来,我们

不断健全接收群众来信来访的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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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范群众信访接收、回复、办理和答

复等各环节工作;不断强化督导检查,
系统梳理、定期通报“件件有回复”落实

情况,对落实不力的实行定向通报.不

断做好后续工作,定期开展“回头看”,
发放并回收满意度评价调查问卷５６３
份,开展电话回访１３６人次,最大程度

听取信访群众意见.截至目前,共程序

性回复９０１５件,结果性回复２８１７７件,
回复率１００％.共办理三级人大常委

会信访部门转办信访件９０余件,均按

期办结并报告办理结果.二是努力做

实司法救助工作.依托“府院联动”平
台,积极构建司法救助“２＋１”新格局,
联合省直１３家单位出台司法救助与社

会救助衔接三项保障制度,与省妇联会

签«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妇女群体司法

救助工作的意见»,设立“司法救助慈善

基金”,«人民日报»对我省该做法进行

了专题报道.同时,我们探索“检察＋
救助”方式,综合运用经济救助与心理

疏导、政府救助与社会帮扶等个性化、
差异化救助手段,积极引入社会保险、
民政救助、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救助

途径,持续优化救助效果.共办理扶贫

对象救助案１７９件,发放救助金４５８５
万元.三是重点抓好控申为民专项活

动.在重复信访专项治理工作方面,我
们对信访积案中的“骨头案”“钉子案”
实行领导包案、精准施策、靶向化解,采
取公开听证、司法救助、国家赔偿、信访

救助和社会帮扶等方法,６８８件重复信

访案件全部提前办结、化解.在开展领

导包案办理首次申诉案件专项活动方

面,全省三级院领导包案办理首次信访

案件共计３７８件,已办结２０６件,办结

率５４５％,再次信访率仅为４１％.在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活动方面,
共审查办结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控告申

诉案件２６件,查实侵犯律师执业权利

案件８件,分别发出检察建议和纠正违

法通知,均已纠正.
三、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实举措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把“事要解决”作为办案导向,
坚持做好检察听证,深化权利救济,加
强诉源治理,更加精准有效保护广大群

众合法权益.一是大力开展检察听证.
不断健全化解矛盾的办案机制,对深层

次矛盾累积交织、单靠检察机关力量难

以根本解决的问题,组织开展检察听

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律师以及专家学者等共同释法说

理,让公平正义看得见、听得懂、真实可

感.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去年以来

全省检察机关共开展听证３８５２件,其
中,化 解 信 访 申 诉 矛 盾 和 风 险 占

８６３％.同时,我们突出强调发挥领导

的带头作用,明确要求各级院检察长每

年至少主持一次以上检察听证,并将检

察听证纳入检察官考评的核心指标,使
听证从“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倒逼

各地探索听证的新方法.长春、通化市

两级检察院在疫情期间采取网络视频

和电视直播的方式开展公开听证;公主

岭市检察院针对类案问题开展集中公

开听证,从源头上推动解决基本农田保

护问题;白城市检察院采取公开听证的

方式,使一起持续６年的行政争议得到

实质性化解.我们向社会广泛宣传检

察机关开展检察听证的案例和做法,提
升了社会各界对检察听证的认知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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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度,使检察听证成为新时代吉林检

察的一张名片、一个品牌.二是切实提

升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办案质量.充

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认真审查办

理刑事申诉案件１１９５件,推动刑事申

诉案件息诉率逐年上升,今年１－６月

达到了８０％,全国排名第五位.共办

理各类国家赔偿案件２１３件,决定给予

刑事赔偿９８件,既保障了公民的合法

权益,又彰显了检察机关勇于纠错、加
强对自身办案活动监督的勇气.三是

持续强化控告申诉信访案件诉源治理.
在维护个案公正的基础上,更注意对同

类案件反映的普遍、共性问题开展类案

监督,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检察业务数

据通报等形式,依法促进提升办案质

效,助推解决司法理念、政策、导向问

题,从源头上减少同类信访案件发生.
针对不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决定

的涉检信访问题,坚定落实“少捕慎诉

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用好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做好做细解释说明工作,将

１４７件有信访申诉可能的案件化解在

检察办案环节.
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控告申诉案

件取得一些进展和成效,但与省委和省

人大常委会要求、人民群众期盼相比还

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是办案人员数量、
专业素养、群众工作能力与新时代控告

申诉检察工作要求还有差距.二是司

法救助存在案源筛选内外联动不够、司
法救助资金审批条块分割、司法救助专

项救助资金不足等问题.三是发挥监

督职责不够主动,监督不够深入,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还需进一步加强.四是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宣传仍显不足,特别

是司法救助、群众申诉等服务群众性工

作社会认知度没有显著提升.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把更优

质、更高效办好控告申诉案件作为常态

化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做实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解决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一是进一步强化控告申诉检察工

作责任担当.始终坚持“从政治上看”,
准确把握新时代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

定位.以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为
契机,自觉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放在大

局中谋划、部署和推动,切实以能动检

察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二是进一步提升控告申诉检察工

作监督质效.践行“如我在诉”的检察

理念,更加注重在办理控告申诉案件中

释法说理、综合施策,不断提高信访申

诉案件办案质量和监督质效,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控告申诉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与司法温度.
三是进一步完善控告申诉检察工

作制度机制.更加自觉主动向党委、人
大报告检察工作,争取支持.加强与法

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信访部门的沟

通协作,不断增强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

工作合力.共同加强反向审视和诉源

治理,推进化解社会矛盾由治标向治本

层面延伸,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落实到每一个案件中.
四是进一步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

作队伍建设.以积极创建全国检察机

关文明接待室为抓手,将带案下访、巡
回接访作为常态化办案方式,强化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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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提高监督办案和群众工作能力.
把更多精干力量调配到控告申诉检察

岗位,探索建立控告申诉检察人才库,
举办业务竞赛,培育优秀办案团队.完

善控告申诉检察业绩考评机制,更好发

挥“指挥棒”作用.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

员,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全省

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况,充分

体现了对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

体现了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深

度关切.全省检察机关将紧紧依靠省

委的领导和省人大的监督支持,认真落

实本次常委会审议意见,更好履行控告

申诉检察职能,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吉林贡献检察力量!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情况
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检察机关办理控告申诉案件是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将群众信访纳入法治

轨道解决的重要方式,是人民信访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人民权益和

社会公平正义.听取和审议省检察院

关于控告申诉工作情况的报告,是省人

大常委会今年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
为此,６月中旬,省人大常委会组成由

副主任王绍俭为组长的调研组,听取了

省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汇报,并到四平

市、辽源市开展调研,四平市、辽源市检

察院和四平市梨树县、辽源市龙山区检

察院分别汇报了工作情况,召开了有法

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信访部门

负责同志和人大代表、律师参加的座谈

会,与当地基层检察干警进行了工作交

流,参观了所到地区的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

中心,观摩了２起公开听证会,其他地

区报送了控告申诉情况工作汇报.现

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基

本情况

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用
心用情办好控告申诉案件,有效化解矛

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

力司法保障.
(一)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一是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服务

“六稳”“六保”工作.全省检察机关主

动开展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清理

和监督专项活动,充分发挥１２３０９检察

服务中心“绿色通道”职能,落实“三理”
工作机制,努力营造非公经济发展最佳

营商环境.吉林市、白山市检察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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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设立受理非公经

济案件“绿色通道”,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一站式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二

是依托司法救助,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助推乡村振兴.全省检察机关深

入贯彻落实高检院部署要求,坚持把司

法救助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
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作为“检察为

民办实事”的重要载体,依托“府院联

动”平台,加大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

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司法救助力度,积极

落实回访制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平市检察院加强对农村地区生活困

难当事人司法救助力度,两级检察院实

现司法救助全覆盖.三是全力做好信

访维稳工作.常态化做好日常办信接

访和疫情防控工作,集中力量做好信访

风险排查化解和信访维稳工作统筹联

动,着力为建党１００周年、全国全省“两
会”等重大活动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
(二)完善工作机制,扎实做好群众

信访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群众信访“件
件有回复”制度.检察机关办理控告申

诉案件,主要源于接受的群众信访.省

检察院按照高检院“７日内程序回复、３
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的工作要

求,制定群众信访事项回复工作规定,
规范群众信访接收、回复、办理和答复

等各环节工作,全省检察机关群众信访

回复率、办结答复率均达到１００％.白

城市检察院制定逐案督促机制,每月通

报回复答复情况;松原市两级检察院将

群众信访工作纳入绩效考评内容.二

是深入推行领导包案办理重大疑难信

访案件工作机制.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全

省检察机关扎实开展重复信访专项治

理工作,对信访积案中的“骨头案”“钉
子案”实行领导包案.全面开展领导包

案办理首次申诉案件专项活动,明确规

定由院领导包案办理刑事申诉案件、检
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

案件和立案监督案件.省检察院领导

率先垂范,亲自接待来访群众、阅批群

众来信,处理控申案件.２０２０年以来,
全省各级检察长接访的案件息诉罢访

７８７件,息诉率５４４％.延边州检察院

将领导包案作为治理信访突出问题的

重要抓手,创新工作机制,确保案结事

了.辽源市龙山区检察院领导发挥“头
雁”效应,带头办理疑难复杂信访案件.
申诉人徐某某因涉案扣押款一事连续

上访多年,检察长组织２次办公会研究

案件,集中院内各部门力量,成功化解

案件.三是坚持高效便民,不断推进

１２３０９检察平台建设.２０１９年底全省

检察机关上线运行网上信访信息系统,
全省三级院所有信访实现网上办理,回
复情况全程监控.

(三)强化多措并举,促进矛盾纠纷

化解.一是全面开展检察听证和“简易

听证”.全省检察机关坚持把检察听证

作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
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力的重要举

措,院领导带头全面开展检察听证,实
现了听证的案件类型、三级院、所有业

务部门三个全覆盖,检察听证息诉率达

到７４７％.自２０２１年以来,全省检察

机关开展了常态化“简易听证”.今年

１－５月全省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开展简

易听证２４４件,居全国省级院第一位.
通化市检察院践行“矛盾纠纷化解在群

—６７—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众家门口、解决在当地”的司法理念,主
动下乡进村入户;四平市梨树县检察院

针对案件申请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

情况,院领导亲自带队上门听证.二是

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省检察院积

极构建司法救助“２＋１”新格局,联合省

法院等１０余家单位共同出台文件,设
立“司法救助慈善基金”,联合省妇联共

同做好困难妇女群体司法救助工作.
长春市检察院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
狠抓司法救助“三个维度”,积极延伸检

察服务触角,让群众充分感知司法公

正、感受司法温度.辽源市检察院坚持

“应救尽救”,探索社会多元救助与司法

救助互补,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
律效果相统一.在处理一起交通肇事

案件中,主动为被害人发放了１０万元

司法救助金,并协调有关部门联合帮

扶,为被害人办理残疾证和低保,按月

发放生活保障金,解决了案件衍生的社

会问题.三是积极推动检律良性互动.
自高检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活动以来,全
省检察机关逐步拓展和深化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监督工作.在１２３０９检察服

务大厅取消对律师进行安检的基础上,
专门 为 律 师 设 置 “绿 色 通 道”,开 通

“１２３０９检察热线”律师维权专线.全

省检察机关查实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控

告申诉案件８件,通知纠正７件,发出

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８份,切实保

障了律师执业权利.四是主动接受人

大监督.全省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将人民满不满意、接不接受

作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价

值追求.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和

人大代表的监督.主动邀请人大代表

参加检务公开活动、列席检察工作会

议、参加检察听证.２０２０年以来,全省

共有各级人大代表２６７１名参与检察听

证.
(四)践行先进司法理念,助推工作

提质增效.全省检察机关不断深化能

动检察,主动作为、积极进取,把先进的

司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到控告

申诉检察工作全过程.一是践行“如我

在诉”理念,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

信访案件当成家事.二是落实“少捕慎

诉慎押”理念,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三

是准确把握监督刚性与“双赢多赢共

赢”的关系.控申部门不断提升向刑检

部门、民行部门移送刑事申诉案件、民
事行政监督案件的质量,共同提升法律

监督效果.四是坚持标本兼治,不断深

化“诉源治理”理念的落实.
二、存在的问题

从调研的情况看,全省检察机关控

告申诉工作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重要

性认识不够.个别检察人员没有从讲

政治的高度认识和做好控告申诉检察

工作,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意识

不强.有的存在“坐堂办案”“阅卷办

案”现象;有的只注重程序上的答复,存
在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现象;有的与当

事人沟通不够,释法说理不足;有的满

足于“结案了事”,而不是“案结事了”,
当事人合理诉求没有得到解决.

(二)信访综合治理机制需进一步

完善.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件
件有回复”工作开展不均衡,在制度规

范、答复质量、答复效果等方面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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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需要进一步规范;对于事涉多个部

门的案件,有的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信访部门联动机

制运行不畅;有的检察机关对办案中发

现的社会治理问题,向同级党委主动报

告意识不强;检察机关办理控告申诉案

件的信息化系统未能与法院、公安机

关、司法行政机关、信访部门等互联互

通,不利于协同办案和信访数据共享利

用.
(三)司法救助效果需进一步提升.

司法救助专项资金总量不足,经费筹集

渠道单一;司法救助资金申请审批拨付

流程长,拨付有时不及时;司法救助的

形式单一,专业救助力量不足,有的司

法救助对象心理救助需求不断增长,但
缺少具有心理疏导、心理矫治等专业知

识的检察人员.
(四)控告申诉检察队伍素质能力

与新形势不相适应.有的基层检察机

关控告申诉检察队伍建设偏弱,控告申

诉检察人员力量不足、年龄结构不佳;
有的控告申诉检察人员不善于做信访

群众工作,遇到信访矛盾难点、堵点绕

着走;有的控告申诉检察人员运用法律

监督履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不足,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融入监督办案

不够,法律文书说理和以案释法针对性

不强;有的控告申诉检察人员宣传意识

薄弱.
三、工作建议

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在听取各方

面建议的基础上,结合检察机关的实

际,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检察机关要切实提高站位,从

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新时

代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定位,传承好人

民检察“红色基因”,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要以贯彻

落实«信访工作条例»为契机,忠诚践行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初心使命,自觉把控

告申诉检察工作放在大局中谋划、部署

和推动,坚持能动检察,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不断增强作好控告申诉检察

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要践

行“如我在诉”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落实在每一个案件办理中,有
效化解矛盾纠纷,有力维护司法公正,
促进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二)努力提升司法办案质效,进一

步促进案结事了.检察机关要主动适

应新形势和任务需要,坚持把群众信访

“件件有回复”作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的总抓手,切实发挥领导带头接访、阅
处来信、包案办理案件的典型示范作

用,进一步完善检察听证、大力开展司

法救助,常态化治理重复信访,全力化

解积案.办理过程答复要及时,办理结

果答复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

正确、释法说理充分、回应诉求到位.
要提高信访案件办理质效,防止程序空

转、超期不结,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实质

性解决,对审查后认为案件确有错误或

者存在违法情形的,依法监督纠正,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三)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形成工作

合力.检察机关要主动向当地党委政

法委、人大报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

况,争取支持.要加强与法院、公安机

关、司法行政机关、信访部门的沟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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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畅通律师依法反映问题的渠道,切
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要多元化解矛

盾纠纷,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
政等手段,妥善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要

充分发挥信访案件了解社情民意这一

重要窗口作用,加强对涉检信访案件所

反映的执法司法问题分析研判,反向查

找侦查、起诉、审判以及社会治理等环

节存在的问题,强化诉源治理.要坚持

标本统筹,在检察办案的各个环节,从
工作层面、制度层面、程序层面、法律层

面分析引发信访案件的原因,改进工

作,推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体制机制建

设.
(四)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为办案

提供更有力支撑.检察机关要进一步

优化提升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功能,为
信访群众提供更及时、便捷、高效的检

察服务.要充分利用控告申诉检察大

数据做好信息收集、类案推送、法律查

询、风险评估预警等基础工作.要努力

实现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和其他政法机

关信访部门数据共享,为系统治理、依
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供支持

和服务.要加强信访数据研判,掌握信

访实时动态与规律,做好涉检网络舆情

管控工作.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素

养.检察机关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加强队伍建设,把更多精干力

量充实到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岗位,把年

轻干部和优秀人才选派到控告申诉检

察工作岗位全面锻炼,通过开展业务竞

赛、实战练兵、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等有

针对性业务培训,提高控告申诉检察人

员办案能力.要建立控告申诉检察人

才库,培育优秀办案团队,全面打造一

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控告申诉检察队

伍,推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再上新台

阶.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２０２２年７月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复工复产和
重大工业项目稳经济增长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李国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告

全省复工复产和重大工业项目稳经济

增长情况,请予审议.
一、复工复产情况

今年３月份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影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

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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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部署,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在疫情防控全省社会面清零

后,第一时间把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尽
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摆在突出位

置,俊海书记、韩俊省长亲自指挥、提级

调度、全面统筹,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在

确保疫情防控安全前提下,加快推动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努力抢回进度补回损失,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坚
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落实全国稳

住经济大盘会议精神和国务院«扎实稳

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要求,召开

全省稳经济增长大会,明确“二季度止

跌、三季度回升、全年实现正增长”目

标,提出４３条稳经济政策,推动全省经

济筑底止跌、稳步恢复.省领导深入包

保一线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各地各部门把复工复产作为稳经济的

重要抓手,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两

手抓、两不误,闻令而动、迅即行动、通
力协作,全力以赴抓好复工复产等有关

工作.
一是分区分级,精准有序推进.出

台«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

济发展秩序的若干措施»,成立复工复

产专班,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坚持分行业、分类型组织,制定«关于统

筹推进全省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和有序

启动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吉林省加强

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有序启动复工复产

操作导则»,有序组织企业员工返岗,推
动重点工业企业分批有序复工复产、稳
产满产;制定«推动商贸企业和引资项

目复工复产预案»«吉林省房地产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方案»,指导推进商贸企

业、房地产企业、外资外贸企业、招商引

资项目有序复工复产;制定«加快粮食

行业复工复产全力开展粮食购销业务

工作方案»«加快推进十大产业集群企

业复工复产若干措施»,扎实推动农业

龙头企业复工复产;制定«吉林省文旅

行业复工复业工作方案»«吉林省文旅

行业复工复业工作指南»,率先开放无

疫情地区和低风险地区文旅场所和经

营单位.
二是破解难题,强化服务保障.针

对农民返乡种地难、企业员工返岗难、
企业物流运输难、产业链供应链保供难

等问题,采取集中转送、为企业发放省

内及跨省生产物资通行证、建立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作机制和省级“白名

单”企业制度等方式进行有效解决,全
力满足正常生产生活需求.加强疫情

防控指导服务,及时对企业防疫物资保

障、快速核酸检测、实施闭环管理等作

出系统部署,持续为重点企业提供口

罩、防护服、消杀用品、中药饮剂等物资

支持.加强原材料供应,将汽车及零部

件、石化、冶金建材等重点工业原辅料、
产成品等纳入优先通行保障范围,满足

企业正常生产需求.加强电煤保供,疫
情期间,对全省四大发电公司２２家热

电联产企业电煤进耗存情况进行日调

度,推进落实“五路并进”电煤保供措

施.加强用工保障,开展“奋斗有我 就

在吉林”“大中城市招聘高校毕业生专

场活动”“吉聚人才云招聘”“专精特新”
等系列线上线下专项招聘活动８００余

场,全力服务企业用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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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综合施策,加快经济复苏.疫

情封控期间全省共有１５６３户规上工业

企业停产,占全省比重 ４８％,其中长

春、吉林两地停产户数超过１０００户.
省政府迅即成立物资保障和工业稳增

长专班,连续两月对５００户重点工业企

业和１９７户“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日监

测、日调度、日报告.组建一汽复工复

产专班,围绕主机厂和配套企业制定分

批分步复产计划,仅用５天时间推动一

汽五大主机厂及配套企业全部实现复

工.５月中旬,全省因疫情停产规上工

业企业全部复工复产.为推动企业加

快稳产满产,省委省政府领导赴重点企

业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鼓励重点企业利

用假期时间组织生产,开展全省工业领

域“奋战一百天 打赢三季度”行动,各
地区各部门全面启动百日攻坚行动,推
动全省工业止跌回升.为全力推动复

商复市,促进消费回补和服务业复苏,
省政府相继出台促进服务业恢复发展

行动６０条、促进消费回补２９条、进一

步促进商务经济平稳发展４９条、做好

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２７条等政策

措施,深入实施服务业重大工程,开展

“千企万店”餐饮消费复苏行动,上半

年,累计发放消费券 ２３ 亿元(核销

１６６亿元),直接拉动销售额３７１９亿

元,杠杆率２２４.为推动旅游业复苏,
实施文旅产业疫后振兴计划,集中开展

“超‘吉’品味全力以‘复’吉林特色文

旅商品云展”等活动,全力活跃文旅市

场.端午假日期间,全省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和旅游收入按可比口径分别恢复

至２０１９年同期的９４９８％和７７６５％,
高于全国８１８和１２０５个百分点.

四是助企纾困,激发市场活力.省

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减税降费等政

策,及时出台«稳定全省经济若干措施»
«关于应对疫情冲击进一步帮助市场主

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等系列政策措

施,千方百计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
恢复元气.先后组织两次专项督导检

查,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地.开展

服务企业大调研,制定省政府为企业办

实事清单５０项,中省直单位细化清单

事项７０２项,各地区细化清单事项３５０
项,点对点送服务上门,个案化协调解

决企业实际难题.落实新的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预计全年减轻市场主体负

担６９１９亿元,上半年已完成４０２２亿

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重头

戏,上 半 年 已 “真 金 白 银”直 达 企 业

２０３４亿元.对承租国有房租的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减免房租政策,
全省国有房屋共减免租金７４８２７３万

元.先后两轮实施阶段性社会保险助

企纾困政策,打出“降、缓、返、补、扩”政
策组合拳,截至６月末全省社保助企纾

困政策释放红利８０６０亿元.引导全

省银行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

放力度,疫情期间累计为防疫保供领域

发放贷款８７３亿元,对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３６２８亿元,为住

宿餐饮、文旅商贸、交通物流等困难主

体发放贷款１６０５亿元.
截至目前,各行各业有序复工复

业,经济社会稳定复苏.上半年全省

GDP 下 降 ６％,其 中 二 季 度 下 降

４５％,比一季度回升３４个百分点.
规上工业增加值６月当月增长６３％,
比５月份提高１１２个百分点,其中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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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７３％,比５月份

提高３２４个百分点.限上社零额当月

增长５５％,比５月份提高７个百分

点,其中汽车类、家电类、金银珠宝类等

消 费 升 级 产 品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１０５％、２０３％和１６１％,比５月份提

高２２８、１６８和３６６个百分点.规上

服务业重点行业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１０９％,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长３８５％,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

１０３％.
但本轮疫情影响范围广、程度深,

市场主体生产经营仍面临较多困难和

挑战.一是企业生产成本较高.受国

内外疫情形势、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影

响,原油、铁矿石、玉米等部分原材料价

格持续上涨;受各地疫情频发影响,部
分企业需要通过转运等方式运输原料

及产成品,加大了企业物流成本.企业

面临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

本持续攀升以及流动资金紧张困难.
二是市场需求降低.整体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市场需求疲软,我省重点产业

包括汽车、装备、医药、食品、冶金建材

等产品销售市场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
很多企业反映订单减少,生产负荷不

足,导致企业产能难以足够释放.三是

消费增长动力尚显不足.消费者收入

有所降低,部分消费、服务业行业领域

恢复较慢,接触性、聚集性行业下降幅

度较大,餐饮业消费活跃度低,１－５月

份,全省规模以上居民服务业营业收入

同比下降２２０％.四是房地产市场仍

然低迷.购房者住房消费信心不足,购
房预期下降,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不

高.上半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５２３％,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３９５％.
房地产企业资金流动性不足,融资难问

题仍未缓解.五是旅游业全面恢复尚

需时日.旅游市场虽已开放,但国内其

他省市疫情的频发散发,部分文旅经营

场所关停,省内外游客出游意愿不强,
传统的边境游、乡村游、避暑游等旺季

产品客源受限.
二、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情况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重大工业项目

作为稳定工业经济的总抓手,全面落实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六新

产业”为方向,以“四新设施”为重点,以
“双廊”为主线,着眼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紧扣“百千万”产
业培育工程,扎实推进延链、强链、补
链、建链类产业项目谋划与落地.

一是突出分业施策抓项目.出台

省推进工业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方案,明
确１１６个投资１０亿元以上重点项目推

进举措.对年度实施的 ８４６ 个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全面梳理、分业施

策,提升产业集群协同性,推动集群由

“物理组合”向“生化反应”转变.
二是突出精准服务抓项目.落实

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

精神,持续向重点产业项目选派优秀人

员担任工业项目服务秘书,准确掌握项

目进展情况,统筹推动工业产业链重点

项目开工、建设、纳统,积极破解项目推

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三是突出试点示范抓项目.建立

省级工业产业链试点示范项目库,接续

组织开展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工业升级

改造示范、重点产业链“搭桥”、产业基

础再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２８—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创新等“六大工程”试点示范项目遴选,
入库项目总数达到２４４个,对符合条件

项目予以事后奖补.
总体上看,全省工业项目进展顺

利,一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奥
迪一汽新能源项目２月１８日正式启

动,６月２８日正式开工,将形成１５万

辆新增纯电动产能,其配套项目一汽弗

迪新能源动力电池已开工建设;吉化转

型升级项目２月８日全面启动,连续开

展两轮“百日会战”,有望８月底丙烯腈

装置开工、１０月底新乙烯装置开工;中
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２月２８日

全面启动,７月１１日实现产品下线,从
签约到开工仅用１００天,从开工到产品

下线仅用１００天,充分展现了“中车速

度”“吉林效率”;吉林梅花年产２万吨

黄原胶、吉林通榆牧原４００万头生猪屠

宰、凯莱英年产２４１吨原料药及医药中

间体等项目建成投产,吉林化纤年产

６００００吨碳纤维等重点项目的进展顺

利.１－６ 月 份 全 省 工 业 投 资 增 长

２５％,增速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１６８个百分点.
但同时重大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项目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融资

难问题始终是制约我省工业项目建设

的突出问题,尤其中小企业体现得更加

突出.由于企业项目建设融资主渠道

仍以银行贷款为主,受金融机构放款条

件、程序及企业抵押物不足等条件限

制,有的民营企业获得信贷较为困难.
即使获得贷款,主要是短期贷款,难以

获得中长期项目建设贷款.二是疫情

对项目建设产生一定影响.投资者信

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疫情反复导致

部分项目建设缓慢,推进难度加大.同

时招商引资面临较多压力.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半年全省稳增长任务仍很艰巨,
下一步,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和全省稳经济增长大会精神,围绕

“止跌、回升、增长”目标,强化精准调

控、强化政策落地,攻坚三季度、决战四

季度,尽最大努力把疫情带来的损失抢

回来、补回去,全力争取经济社会发展

达到较好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全力组织工业百日奋战攻坚

行动.围绕重点地区补损失,重点企业

保增量,助企纾困遏减量,稳定产业链

供应链防变量,推动重点企业开足马力

生产,抢时间追进度.支持一汽全力释

放产能,同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稳

产满产,加快实施“旗 E 春城、旗动吉

林”工程,确保完成年度任务.组织好

新能源汽车全球供应商大会,加快布局

新能源汽车,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推

动吉化、油田、烟草、化纤等企业扩大生

产规模,稳控通钢、鑫达、建龙减量因

素.对停产和产值下降企业“一企一

策”帮助解决市场开拓、订单恢复等难

题,加大纾困帮扶力度,确保早日恢复

正常生产状态.发挥好“链长制”作用,
解决好关键原辅材料和配套零部件供

应等问题.全面开展产需衔接,加强生

产要素协调保障.
二是促进消费回补和服务业潜力

释放.抓好服务业重大工程建设,培育

一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推动服务业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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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提质.办好“９８消费节”,盯住“中
秋”“十一”等节庆时点,组织开展节庆

促销活动.做好效果评估,对撬动作用

明显的领域,加大消费券支持力度.重

点支持大宗消费,配套开展好房地产、
汽车、家装等专项促销活动,提振消费

信心.抓好家电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
支持发展废旧家电回收利用,释放绿色

智能家电消费潜力.出台促进二手车

交易便利化政策举措,推动二手车规范

化、规模化流通.抓好便民消费平台建

设,丰富夜消费场景,规范发展外摆经

营.抓好新型消费,开展“直播电商月”
活动,扩大省内产品上线销售,加快重

点电商项目建设.支持榆树等１６个县

(市)开展县域商业建设.推动长春国

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稳定发展

房地产业,充分释放群众消费潜力.
三是推动旅游业加快恢复.抢抓

旅游旺季窗口期,大力支持长白山旅游

恢复.全面激活夏秋季文旅市场,举办

好第六届“吉林省消夏季”等系列活动,
持续打造避暑休闲品牌.加大文旅消

费券投放额度,刺激文旅消费.全面推

动“吉地开花”省内游,开展“吉林人游

吉林”推广活动;组织跨省游主题营销

活动.启动乡村旅游精品点和县市精

品村遴选,推介吉林乡村旅游品牌.筹

办第七届雪博会、冰雪丝路合作发展大

会和国际论坛,超前谋划新雪季系列活

动.
四是加快重大工业项目建设进度.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国家加大政策支

持窗口期,提速项目建设.加快奥迪一

汽新能源汽车、一汽弗迪动力电池等重

大项目实施进度.推动吉化转型升级

及配套项目如期开工,做好产业链上下

游项目谋划储备.支持吉林化纤打造

国家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推动

化纤１５万吨碳纤维原丝、油田６００万

千瓦风能太阳能、皓月２００万头肉牛等

重点项目开工建设和竣工投产.统筹

支持新能源开发与装备制造,推动中车

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东方电气、三一

风电、通榆重工、远景能源等新能源装

备项目释放产能.对照国家预算资金、
专项债券、建设基金的投向领域,紧密

结合“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围绕

“六新产业”“四新设施”,加紧谋划一批

重大项目,动态调整项目储备库,跟进

做好项目立项、可研等前期工作,提高

项目成熟度.组织好项目融资活动,提
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支持.

五是推动助企惠企政策落地见效.
用好服务企业大调研成果,抓好为企业

办实事清单承诺兑现.对重点企业实

行省、市、县三级领导包保、部门对接,
“一企一策”定制帮扶措施,推动落实

“退减缓”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和社保

费“降缓返补扩”政策.继续落实金融

惠企、产需衔接、支持产业链稳定等政

策措施.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企业、
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服务业

主体信贷支持力度.组织开展助企纾

困政策落实“回头看”,确保已出台的政

策落实到位,针对政策效果不明显、覆
盖面不够、程序繁杂等堵点问题,通过

政策扩围延期、放宽条件、简化流程等

办法,让政策更精准、更管用、更有效.
完善培育市场主体１＋N 政策体系,推
动市场主体多生成、快成长、早做强.
开展中小企业拖欠账款清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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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

员,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忠实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定

信心、迎难而上,拼搏奋斗、埋头苦干,
扎扎实实做好稳经济增长各项工作,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关于复工复产和重大工业项目建设
稳经济增长情况的调研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要求,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关于稳

经济的决策部署,紧扣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全面实施“一
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省人大常委

会组成调研组,６月下旬至７月下旬,
对全省复工复产和重大工业项目建设

稳经济增长情况开展了集中调研.此

次调研分别由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高广滨和副主任庞庆波带队,省、
市、县三级人大协调联动,采取集中调

研与委托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调研组

先后赴长春、吉林、四平、通化等地,在
９个县(市、区),４５户企事业单位深入

开展调研,召开１５个座谈会,书面征求

５５位企业界人大代表建议,多方面听

取有关情况,推进调研工作深入开展.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全省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要求,面对新世纪以来我省发

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
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迎难而上、团结协作、
攻坚克难,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阶段性

胜利.同时,多措并举推进复工复产和

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全力对冲疫情影

响,稳经济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

部署要求有力有效.各地各部门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
把稳经济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主动承接

中央和省里关于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

措施,切实增强稳经济、稳增长、保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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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为经济加快恢复发展

蓄力赋能,全力稳住经济大盘.省政府

及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政策措施,省
发改、财政、税务、人社、市场监管、金融

监管等部门组合式落实税费政策、就业

政策、金融政策,努力打通政策服务“最
后一公里”.省工信、政数等部门集中

开展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保障

和维护企业合法利益.长春市建立“专
班服务＋班子包保＋每日两会＋协同

作战”四项联动机制,各地相继出台了

支持市场主体纾困促进经济恢复发展

若干落实方案.全省上下以超常规举

措对冲疫情影响,稳定经济,保障民生,
兜牢底线,各项经济指标加快恢复,经
济发展势头企稳向好.

———各项惠企政策措施着实有力.
各部门围绕减税降费、缓缴保险、金融

扶持及稳定就业等方面,综合运用财

税、金融等政策手段,出台助企纾困、稳
岗就业、税费减免政策措施３４件,协同

发力给予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一是

减税降费、减租免租落实落地.省财

政、税务部门率先推出“六税两费”减免

按照５０％上限执行、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减免等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
认真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截至

６月中旬,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超过２３０亿元,“六税两费”减免３３
亿元,为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税费缓缴

２４９亿元.截至６月底,全省已落实

增值税留抵退税２０３４亿元.省财政

印发通知,对２０２２年承租行政事业单

位(含所办企业)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３个月租

金,对位于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延长至６个

月.截至目前,全省国有房屋共减免租

金７４８２７３万元,惠及承租人８８５２户.
二是社保“降缓返补扩”政策组合发力.
省人社、社保会同省财政、发改、税务等

部门,先后三轮实施阶段性社会保险助

企纾困政策,顶格落实各项政策,全力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支持早日复工复

产.对国家规定的２２个生产经营出现

困难的企业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和工

伤３项社会保险费.截至７月６日,社
保助企纾困政策已释放红利１１６３２亿

元.三是金融援企助企成效明显.落

实国家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

补政策,积极推进银企高效对接.疫情

期间,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对７９４５户市

场主体办理贷款年延期还本付息金额

２２１亿元,上半年,已有３５３个企业(项
目)获得３２３亿元资金支持.

———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各地各部门全力推动项目建设.一是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全省发改、工信部

门成立工作专班,统筹调度监测,组织

开展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等“六大工程”
试点示范项目遴选,全天候对接项目建

设相关问题和需求.疫情期间,省发改

部门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３８７亿元.
５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转正.
二是招商引资成效明显.１－５月,商
务部门监测的 ３９６ 个重大项目落地

２４３ 个,履 约 率 ６１４％,到 位 资 金

３１２７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

１１％,在疫情后全省主要经济指标中

第一个实现转正.推动国能中电投资

６０亿元项目、建龙重工投资１００亿元

—６８—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项目成功签约,推动一汽奥迪、三一新

能源项目到位资金２亿美元.比亚迪

动力电池、中车新能源基地、中溢电池

负极材料、华润人参加工等项目全面启

动,累计到位资金７８１２亿元.三是项

目建设加快推进.省工信等部门加快

推进重点企业和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其
中,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奥迪一

汽新能源汽车项目、吉林石化公司转型

升级项目、一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

目和吉林化纤２０万吨碳纤维全产业链

项目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进展顺利,将
成为拉动年度投资重要引擎.１－６月

份,一汽集团投资完成６５７７亿元,计
划执行率为７８％,吉林石化完成现价

工业 总 产 值 ３６２５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６８％.
———复工 复 产、复 商 复 市 步 伐 加

快.各地各部门迅速推进复工复产、复
商复市.省农业和交通部门打通农资

供应、人员运输等卡点堵点,有效保障

了“农时一天不耽误、农户一户不落下、
农田一亩不撂荒”要求的贯彻落实.工

业方面,４月１３日,一汽集团红旗品牌

率先恢复生产,５月１日,一汽集团各

厂陆续启动双班或实现单班达产,５月

１６日,单日实现整车下线５６２３辆,产
能基本达到疫情前水平.商贸方面,截
至５月１６日,全省限上商贸法人企业

复商率９８９％.文旅方面,截至７月３
日,全省应复业企业 １２２５ 家已复业

１１５７家,复业率达到９４４５％.交通方

面,截至７月４日,全省客运线路恢复

率９５６％,全省城市公交线路恢复率

９８５％.市场主体方面,截至７月１０
日,全 省 个 体 工 商 户 复 工 复 产 率 为

９３６％.
———大众消费市场逐步回暖升温.

消费品市场复苏加快,其中批发和零售

业复工率９５３％,餐饮业复工９２６％,
居民服务业复工８８７％.上半年,全
省限 额 以 上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６４７２３亿元,同比下降１４５％,降幅比

１－５月份收窄５３个百分点.其中,６
月份增长５５％,增速比５月份提高７
个百分点.

———稳 岗 援 企 保 就 业 有 力 推 进.
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

要求,全力稳岗保就业.一是加大稳岗

支持力度.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
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将 中 小 微 企 业 返 还 比 例 提 高 至

９０％,大型企业提高至５０％.对招用

２０２２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并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按人均１５００
元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对出现

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所有企业,以及未

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５个特困行

业和其他受疫情影响严重疫情期间暂

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按
每名参保职工５００元的标准发放一次

性留工补助.长春市采取“免申即享”
模式发放稳岗返还资金３１８亿元.二

是支持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省财

政部 门 已 筹 措 拨 付 失 业 保 险 基 金

２３８３亿元,用于支持企业稳岗就业和

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惠及５５３万户、职
工１３９万人.三是组织系列招聘活动.
开展民营企业招聘月、“专精特新”专场

招聘等活动.截至目前,多个部门联合

开展线上线下招聘８００余场,提供岗位

１６７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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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调研中也发现,在政策落实、企业

融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有些还是

多年以来的老问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

完善.
(一)有些政策落实还不能直达快

享.调研了解到,个别地区、少数部门

在落实中央和省市惠企利民政策过程

中,直达机制还不完善.一是没能做到

应知尽知.宣传、解读和预期引导不到

位,部分企业对相关政策的知晓度不

高.二是没能实现应享尽享.有的地

区“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还不

通畅,存在兑现不到位、慢兑现问题,甚
至还有少数企业没有享受到政策红利,
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三是没能做到

用好用尽.部分市县执行力层层衰减,
量化细化实化举措跟进不及时,工作进

度不紧凑,落实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了

折扣.
(二)市场主体受到较大影响.调

研了解到,企业等市场主体面临着经营

困难、效益骤降、利润锐减、资金压力等

多重难题.一是市场低迷、市场主体信

心不足.有高达６８％的个体工商户反

映经营收入下降３０％以上,特别是多

数餐饮业、服装业个体工商户与往年相

比下降５０％以上,餐饮业和汽修行业

客源不及疫情之前６成,即使能通过平

台提供外卖送餐服务,但因平台抽成基

点(２５％至３０％)较高,不少餐饮经营

者几乎处于赔本状态.二是经营成本

压力持续增加.疫情后原材料持续上

涨,工资、房租和水电费等经营成本不

同程度增加.其中,餐饮业原材料价格

涨幅最为明显,服装业存货积压较多,

油价持续上涨,导致物流成本大幅增

加,利润空间缩小.据９成个体工商户

反映,虽然政府出台了房租减免政策,
但大部分个体工商户租用的是个人房

屋,无法享受.三是外贸企业增长仍存

压力.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企,美联

储加息、俄乌冲突、汇率波动、贸易保护,
致使外贸企业综合成本明显上升.

(三)总体投资力度有所减弱.投

资稳定增长面临多重压力,原材料价格

居高不下、项目融资难、项目前期开工

手续办理周期长等问题存在.特别是

有的市州项目资金短缺、创新能力差问

题突出,老旧项目较多,“两新一重”项
目少.部分项目建设缓慢,推进难度较

大.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

降１４３％,降幅比１－５月份收窄６１
个 百 分 点,其 中 ６ 月 份 同 比 下 降

３９％.上半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３９５％,比１－５月份收窄

４２个百分点.从主要领域看,上半

年,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７９％,基础

设施投资同比下降７２％.
(四)社会消费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需求疲

软,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１７０６０７亿元,同比下降１１７％.
一是汽车等大宗消费受冲击较大.我

省汽车、装备、冶金建材等产品销售市

场均受到冲击,叠加原料短缺等因素,
很多企业反映订单减少,生产负荷不

足,产能难以足够释放.上半年,全省

汽车类零售同比下降２７３％,降幅比１
－５月收窄９３个百分点.二是消费

品市场复苏尚不充分.百货业态复苏

缓慢,餐饮业消费活跃度低,“抗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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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物资增长难以持续,高油价对消费抑

制作用逐步显现.上半年,吃、穿、用商

品 零 售 额 为 ８０６７ 亿、３１６５ 亿 和

５１７４４ 亿,分 别 同 比 下 降 ０５％、
３２４％和１４８％,降幅分别比１－５月

份收窄 ３２ 个、０７ 个和 ６２ 个百分

点.三是文旅市场消费面临挑战.很

多文旅企业自身规模体量小,抗风险、
抗冲击能力不高,加之连续三年的疫

情,导致大部分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

裂、业务链断档、人才链断代的危机,虽
有行业政策帮扶,但恢复常态仍需要一

个过程.
(五)就业难问题仍需要持续关注.

受疫情冲击,上半年,我省全口径、城
镇、农村调查人口的就业人口占比均值

分别为５０２％、４７４％和５６７％,较上

年同期分别下降５８、３８和９３个百

分点,全省就业压力增大.一是城镇失

业人口占比升高.上半年,城镇调查人

口中失业人口占比平均为６９％,较上

年同期上升０８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和教育业失业人口

占比分别为１８０％、１１５％和４６％,
较上年同期分别上升７９个、２５个和

１１个百分点.二是重点就业群体人

数激增.２０２２年,我省高校毕业生为

２１９万人,长春市应届高校毕业生总

数达到１５万人,均创历史新高.６月

份,全 省 已 落 实 工 作 毕 业 生 占 比 为

３４８％,较上年同期下降２３５个百分

点.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阻.
上半年,农村２５－５９岁就业人口占比

下降１０２个百分点.１－５月,长春市

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９１９万人,
同比减少了３１４％.

三、工作建议

当前内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特别是

“三重压力”加大叠加疫情超预期冲击,
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

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

新的挑战.面对当前形势,全省上下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刻认识稳

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增强责任

感和紧迫感,全省上下要坚定信心和决

心,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拿出敢于担

当、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气魄,以创新

为引领,坚持抓项目、保市场主体、保就

业、促消费,持续破解难题,加快经济企

稳回升,实现“止跌、回升、增长”目标任

务.
(一)强化政策落实,确保中央稳经

济政策措施精准见效.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经济恢复重

振极为重要的政策保障.一是贯彻落

实好中央及省里的政策举措.抢抓时

机、靠前发力、适当加力,深入扎实落实

好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

措施»６个方面３３项措施、省里«稳定

全省经济若干措施»８个方面４３项措

施,以及省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措施,
确保精准落地.二是时刻密切关注国

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要及时反映

我省实际困难和诉求,力争国家给予最

大政策支持,用好、用活、用尽各项财政

政策、金融政策工具,提高政策落实指

向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应出尽出、应享

尽享、尽快见效,竭尽全力尽早让稳经

济、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等政策产生更

大效应.三是统筹好中央财力补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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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性转移支付增量资金.积极争取

国家支持,统筹好中央一次性财力专项

补助和常规性转移支付增量资金,努力

化解全省财政收支矛盾,保障经济社会

稳定健康发展.
(二)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构筑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创新始终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和第一动力,
也是应对疫情冲击、稳经济促发展的重

要手段,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
持创新引领和推动作用,围绕“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贯彻实施,加快推

进创新型省份建设.一是全面深化制

度创新.打造一流创新环境,发挥人文

科教大省优势推进人才制度创新,激发

人才创新动力,使创新创业蔚然成风,
加快建成全国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二是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开辟创

新新领域新赛道,聚焦我省汽车装备制

造、石化、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和人

工智能、激光通信、战略材料、量子科技

等新兴产业,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优势转

换,努力解决“卡脖子”问题,持续提升

我省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构建经

济高质量发展优势.三是积极推进业

态创新.围绕数字赋能加速动能释放,
让创新成为推动构建吉林现代化产业

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提升传统产业质量,提高新兴产业能

级,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优势.
(三)抢抓重大项目建设,蓄积稳经

济促发展的强大动能.项目建设仍是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紧紧围绕

中央和省委关于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

政府投资撬动作用的部署要求,抢抓机

遇、超前布局,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抓,

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策的落

实.一是坚持存量增量两手抓.着力

推介项目、吸引客商,围绕重大科技设

施等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六个回归”,
提升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项

目本地配套率.二是坚持要素跟着项

目走.充分利用好专项债资金,加强社

会资本投融资合作对接,全力以赴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保证重要产业、基础设

施、民生领域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

效.三是加大项目谋划力度.围绕产

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瞄准项目放大聚集

效应,推进产业落地,加快“六新产业”
“四新设施”建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不断增强发

展后劲.
(四)全力保市场主体,坚持不懈助

企纾困提振信心.企业等市场主体是

稳经济的主力军,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

道.目前全省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近

２４０万户,承载着全省近１０００万的就

业岗位,保就业必须重点保市场主体.
一是推进助企纾困政策落实.积极用

好国家以及省里的减税降费、留抵退

税、融资补贴、普惠小微贷款等助企纾

困、稳岗留工各项政策措施,想方设法

降低市场主体各项成本,全力畅通政策

落实,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二是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推进法治化、市场化、便
利化营商环境建设.由各地政法机关

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形成联动执法机

制,深入开展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清欠工

作,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进

一步推广“免申即享”“一键发放”等服

务模式,使企业办事更快捷、更舒心、更
安全.三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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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对接平台,深化政银企精准对接,
破解融资门槛高、授信难问题,激发市

场主体动力活力,提升市场主体信心,
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五)多措并举保就业,千方百计促

进就业保障民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工程,关系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活.一

是援企稳岗保就业.推动各项政策直

达快享,以更大力度、更有针对性措施

帮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纾困解难,形成政策合力,保障

稳岗就业.二是发展产业促就业.围

绕推进“六新产业”“四新设施”建设、
“十大产业集群”等产业项目发展,吸纳

城镇居民就近就业.三是开拓岗位增

加就业.要紧扣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要求,贯彻执行好中央及我省

兜底性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开发基层

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保障特困群体就

业,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六)扩大消费拉动,充分发挥消费

稳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消费

市场潜力大、韧性强、恢复快的特点,把
发展服务业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

略基点,坚持不懈挖掘消费潜力,持续

放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

用.一是推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

济增长动力转换,提升传统消费,培育

新型消费,大力支持文化旅游市场主体

稳定经营,用好夏季消费黄金期的拉动

作用,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持
续释放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发

展.二是挖掘消费潜力.聚焦市场主

体和消费群体,推进大宗商品促销、便

民消费、新型消费,支持旅行社承接机

关事业单位工会、会议、会展活动.三

是创新消费业态.提升现代服务业水

平,加快推进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居家

健康等成长型服务业发展.
(七)深刻总结疫情防控经验,统筹

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深刻认识、牢
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一以贯之抓实抓细抓深

入.一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各地各

部门要把这次抗疫大战大考中一些行

之有效、经过实战检验的做法,系统分

析梳理,重点研究分析在疫情防控中影

响经济发展关键环节的案例,切实转化

为未来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有益借鉴

和工作效能.二是强化防范意识.全

省各个机关单位、市场主体,特别是生

产企业、超市商铺要引以为鉴,做足充

分准备,进一步强化风险应对意识和管

控能力,认真查找漏点堵点,刻不容缓

补齐短板弱项.三是做好应对预案.
持续跟进国家疫情防控规范要求,及时

制定生产经营人员培训上岗、集中住

宿、闭环管理、核酸检测、健康监测和防

护等各种预案措施,保证风险挑战来临

时从容应对,保证各项生活配套、安全

防护、医护力量、转运人员同步到位,保
证疫情防控和生产安全两不误,生产生

活有序进行,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２０２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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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李富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我受省政府委托,

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近年来全省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予审议.
一、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

本情况

我省是多民族边疆省份,５６个民

族俱全,其中少数民族人口２０８７６万

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８６７％.全省辖１
个自治州、３ 个自治县、３３ 个民族乡

(镇).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３次

视察吉林,两次到民族地区,并且强调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哪个少数民

族也不能少”,给予全省各族人民极大

的鼓舞和关怀.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

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

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工作的重

大决策部署,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差别化

区域支持政策,不断强化发展合力,推
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在

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地区

经济运行总体稳步增长.２０２１年全省

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实现１１０２７２亿元,
同比增长９２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延吉市入选２０２１年综合实力全国百强

县市,伊通县被评为全省唯一的全国绿

色矿业发展示范区,长白县成功申报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前郭县全口径财政收入突破１０亿元.

(一)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着力抓好产业升级、规模扩

大、配套完善,培育新动能,增强新动

力,助推产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第

一、二、三产业比重优化到１８:２７:５５,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现代

农业壮大升级.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和黑土地保护治理,民族地区粮食产量

保持连续增长势头,２０２１年已超过１２０
亿斤,前郭县始终是全国十大产粮县之

一.延边州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９３％,土地规模化经

营占比６４％,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

平.伊通县蔬菜种植面积发展到１９２
万亩,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数量达到

３６８５个,被确定为全国畜牧业养殖大

县、全国数字农业试点县、全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工业经济注入新动力.
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调结

构、稳增长、促优化,工业经济质量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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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明显提升.２０２１年民族地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跃上９００亿元台阶,
吉林烟草工业产值达１４９亿元、吉林油

田总产值达１２６亿元,敖东药业、紫金

铜业等重点企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亚泰伊通水泥、立新汽车配件等被评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业繁

荣发展.充分利用特有的民俗文化和

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康养、电
商、物流等产业,初步形成以长白山、查
干湖为牵引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冰雪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白雪换白银”初步显

现.延边州网络零售额突破百亿元大

关,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２１５亿元.
前郭县被环境保护部命名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旅游综

合收入１５０亿元.长白县荣获“中国最

美县域”“中国最美休闲自驾游目的地”
“全国深呼吸小城”三连冠称号,果园村

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二)着力破解发展瓶颈,基础设施

提档升级.聚焦民族地区发展的短板

弱项,统筹推进民族地区交通、水利等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支撑

能力明显增强.交通出行条件切实改

善.组织实施了长白乌快速铁路和查

干湖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敦白客运专

线建成通车,国道丹阿线一期投入使

用,累计建成民族边境地区内部和外连

高速公路 １０８２ 公里,国省干线公路

３４１７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２７１８公

里,改造危桥１３４座,自然屯硬化路通

达率达９０％以上.水利设施保障能力

逐步提高.实施图们江和鸭绿江界河

治理工程,推进敦化抽水蓄能电站建

设,续建安图长兴水利枢纽工程,推动

松原灌区前郭灌片配套和提档升级,进
一步提升民族地区防洪减灾能力.生

态环境更加优化.以东部森林、中部黑

土地和西部草原湿地三大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为重点,深入推进民族地区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重点流

域、重点湖泊水质明显改善.延边州投

入８８亿元用于生态环境治理,空气质

量综合指标居全省首位,劣Ⅴ类水体全

部消除,更新造林１７５万公顷,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入选全国首批国家公园,
“虎啸山林”“豹行原野”成为延边自然

生态新名片.前郭县实施查干湖保护

发展重点项目７０余个,水质恢复Ⅳ类

标准.民族地区９０％以上的行政村生

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三)有效激发开放活力,平台建设

步伐加快.深入实施长吉图发展战略,
扎实推进互联互通、区域合作、对外贸

易,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
载体建设明显加强.珲春市获批海洋

经济发展示范区,入选国家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成为全国首批互贸进口商品

落地加工试点城市和“十四五”首批国

家物流枢纽城市.设立了珲春、和龙２
个国家级边合区和图们、龙井、长白等

省级边合区,为民族地区开展内引外

联、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通道日益畅

通.开通珲春经俄罗斯扎鲁比诺至宁

波、青岛等航线内贸外运.“长珲欧”班
列开通并高密度常态化运行.新增空

中航线１９条,开通延吉至韩国首尔货

运航班.古城里和沙坨子口岸升级为

国家级口岸,双目峰口岸转为开放口

岸.对外合作持续深化.民族地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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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伙伴扩展到１１４个国家和地区,
进出口商品达到１５大类１６０多种,外
贸进出口总额完成６９０７亿元.

(四)全力增进民生福祉,社会事业

加快发展.始终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牢牢把握发展

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坚
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基础不断夯实.打造宜居城乡环

境,建设各类棚改房、公租房、廉租房约

９２万套,改造危房约６２５万户.实

施安全饮水工程,延边州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９８５％,前郭县建成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４６８处,长白县新建紫外线消

毒井１０４处,安全饮水率达到１００％.
开展村庄清洁行动,２０２１年改造农村

厕所近１７万户,图们市、和龙市已达

到国家一类县标准,基本实现应改尽

改.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夯实教育基

础,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通过国家验

收,民族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

学稳妥推进.伊通县被评为国家级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提升医疗水平,开
展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及“零差率”销

售,实行“先诊疗、后付费”,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有效缓解.延边州村卫

生室建设及村医配备走在全省前列.
发展文体事业,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建设深入推进,广播电视全面完

成高清化改造升级,长白县荣获“全国

文化先进县”称号.生活质量不断改

善.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城镇登记失业

率长年保持在省控线４５％以下,实现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统一,参保率年

均９８％以上,基本养老保险法定人员

全覆盖.群众收入明显提高,组织实施

“百村万户”致富工程、“民族情”创业促

就业工程,实施惠民项目１３００余个,有
力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城镇和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２９万元和１５万元.乡村振兴与脱

贫攻坚有效衔接,全省民族地区６个贫

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２７３个行政村

全部退出贫困村序列.延吉市蝉联“中
国全面小康指数百强县市”,是我省唯

一入榜的县级市.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

族关系和谐稳固.立足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发展大局,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
度交融,推动各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
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集聚发展磅

礴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

心.以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以及民族自治地方成

立纪念等重要节庆活动为契机,深入开

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不断丰富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内涵.坚持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大力营造团结和

谐氛围.组织实施“双十双百”示范创

建工程,定期举办“吉林好人最美民

族团结之星”评选活动,精心培育了一

大批模范典型,１１个民族县(市)全部

被评为全国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发挥了

示范带动作用.制定出台区域性差别

化支持政策,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系数

高于其他地区２~６个百分点,每年给

予延边州本级１０００万元、民族地区县

(市)各２００万元的定额补助,让民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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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族人民充分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逐步形成.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基层活动,组织开展“市民

文化节”“农民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在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中华经典诵读、
中华文明礼仪、中华传统技艺教育.推

动建设了延吉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墙等一批体现中华民族共同

体理念的主题广场、文化长廊、特色公

园等展示平台.推进戏曲进乡村工作,
定期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

中国梦”惠民演出.全力推进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２０２０年秋季学期起,我
省义务教育阶段民族学校全部统一使

用三科统编教材,打牢中华民族共同底

色的筑基工程.重点建设了４４个民族

文化体育传承基地,全省５５个少数民

族非遗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朝鲜

族农乐舞、长白山满族剪纸列入世界级

非遗名录.成功举办第七届全省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二届全省少数

民族文艺会演.组织参加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３４
个奖项,创历史最好成绩.组织参加第

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朝鲜族舞

剧«阿里郎花»荣获剧目金奖.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紧密.结合民族地

区实际,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和迁徙流动的社会条件,
推动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

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创新开展“兴边

富民爱民固边”“民族团结邻居节”“红
七月新边疆”等特色活动,每年参与

群众达２００多万人次.开展少数民族

参观团活动,举办“石榴籽一家亲”、暑

期“同心营”和“民族团结我践行”等青

少年交流互访活动.积极做好少数民

族群众的服务管理工作,延吉市被国家

评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

城市.大力扶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鼓励引导各族群众到民族地区投资

兴业、工作生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七进”活动,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２０２１年延边州再次被评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将按照省委要求,在省人大的支持

和监督下,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深入学习、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团结引

领全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使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更加坚定,国家意识、公
民意识、法治意识显著增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更加全面广泛深入,民族地

区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民族边境地区

更加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吉林大地进一步铸牢.
(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充分发挥各级统战工作领导

小组的制度优势,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

工作全过程,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

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

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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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格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
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等方面的战

斗堡垒作用.推动各地各部门自觉扛

起“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职责使命,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而

努力.
(三)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支持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

件、比较优势等实际,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主动融入“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壮

大市场主体,发挥多种所有制企业在发

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中的作用.
扩大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推进区域内互

联互通基础设施和重点平台建设.培

育壮大特色资源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民

族医药、民族手工业、旅游业等特色产

业,加快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建立

跨区域创业就业合作机制,完善创业扶

持政策,支持返乡创业就业,推动各族

适龄劳动力职业培训全覆盖.提升民

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办学水平,持续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全面推进健

康吉林建设,为各族群众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的健康服务.加强民族边境地区

医疗机构医疗质量建设,扩大县级医院

二级甲等覆盖率.
(四)夯实稳边固边兴边基础.深

入贯彻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战略思想,强
化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国民

意识、国防意识,启动建设“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长廊”.健全完善党政军警民

“五位一体”协同治边工作体系,筑牢抵

御境外利用民族文化和宗教进行渗透

的防线.健全完善以党建为统领的边

境基层治理制度,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深入实施兴边富

民行动,改善抵边一线自然村屯生产生

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积极开展“兴边富

民行动中心城镇”建设,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提高民族边境地区发展能力和稳

边支撑能力.补齐补强基础设施,深入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推进沿边

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形成以高速公路

为主架、国省干线公路协调衔接的交通

运输网.兜住兜好民族边境地区民生

底线,不断增强边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本次会议的有关决议要求

和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以“奋斗

有我、就在吉林”的昂扬姿态,更加努力

地做好全省民族工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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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视察组
关于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的视察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为配合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

关于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由
贺东平副主任带队,部分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委员和省人

大代表参加,对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进行了视察.视察组于６月

末至７月初,先后赴延边州和前郭县开

展实地视察,通过听取工作汇报,组织

各级人大代表座谈,深入企业、项目建

设地、社区、村屯进行走访等方式,深入

了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

意见和建议.为广泛了解情况,视察组

委托伊通县和长白县人大常委会对本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开展视察并提

交视察报告,请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
民委、省财政厅、省交通厅等相关部门

提交了关于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书面材料.现将视察情况报告如

下:
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

况

我省是多民族边疆省份,有朝鲜

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锡伯族等５５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２０８７６万

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８６７％.全省辖１
个自治州、３ 个自治县、３３ 个民族乡

(镇).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全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

策和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因地制宜制

定实施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

策措施,有力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

建设步伐,民族地区经济实力逐步提

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改善.２０２１
年 全 省 民 族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实 现

１１０２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９２４％,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一)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多

年来,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围绕

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采
取了一系列务实有效举措.根据民族

地区实际,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健全和完善

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加强民族地区基

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深
入贯彻落实“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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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推动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发展

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着力抓好重大

规划实施,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组织

编制«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推动设立吉林延吉

－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落实«吉
林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五年行动计

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３)»,推进民族地区重点

项目落地实施;开展兴边富民行动中心

城镇试点工作;编制我省边境重点城镇

建设规划;认真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

治法»和吉林省实施办法,加强民族地

区优惠政策落实,切实提高民族地区转

移支付补助系数,２０１７年以来,对民族

地区下达各类转移支付１７７６３亿元,
对民族地区单独给予转移支付补助

６２４亿元.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民

族地区依托资源优势,积极推动优势产

业发展壮大.农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绿色农业加快推进,粮食产量保持连续

增长势头,２０２１年超过１２０亿斤.延

边州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到９３％;伊通县蔬菜种植面积

发展到１９２万亩;前郭县２０２１年粮食

产量高达４０８亿斤,在全国产粮大县

排名中居第７位.工业经济质量效益

双提升.２０２１年民族地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总产值跃上９００亿元台阶;吉林

烟草、敖东药业、亚泰伊通水泥等重点

企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敦化市凯莱英

药业、抽水蓄能项目前景广阔.充分利

用商贸物流、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等新

业态新平台,加快盘活本地资源,积极

推动民族地区医药、食品、装备制造、汽
车零部件、硅藻土、木制品加工、民族服

饰等特色产业发展,珲春跨境电商产业

发展前景可期.延吉市大健康产业、敦
化市医药产业、龙井市民族特色食品产

业、安图县矿泉水产业等呈现集群发展

态势.大力构建全域旅游格局,在发展

传统旅游产业的同时,不断将民族文化

元素融入旅游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民

族文化旅游产品,延吉市、敦化市、珲春

市、和龙市、安图县、伊通县等６个县市

被国家批准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单位;龙井琵岩山、延吉恐龙文博

园、前郭查干湖生态小镇、伊通伊美生

态园,长白泥粒河国家湿地公园等一批

景区成为新的旅游打卡地.
(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提升.聚

焦制约民族地区发展因素,统筹推进交

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地

区交 通 网 络 得 到 进 一 步 完 善,截 至

２０２１年底,全省民族地区公路总里程

达到 １６６７３ 公 里,比 ２０１６ 年 增 长 了

１４％.随着松长高速即将开工建设,将
彻底解决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延长

高速龙井至大蒲柴河段建成后,新增和

龙市通高速公路,延吉至长白山直通高

速,打通了民族地区对内对外联系的大

通道;长春至伊通在高速公路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条一级公路通道,为伊通主

动融入长春都市圈再添新动力.民族

地区新改建农村公路２７１８公里、危桥

改造１３４座、实施安防工程２４４５公里,
所有民族地区乡镇、建制村通水泥(沥
青)路、通客车.延吉市、龙井市、前郭

县已完成县级客运站“客货邮融合”升
级改造,４３个乡镇建成乡镇运输服务

站,４４５个建制村建成农村物流服务

点.迁建延吉机场项目纳入«“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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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展规划»,新建珲春机场已

启动项目选址审批;新建和龙通用机场

于２０２１年４月开工,已累计完成投资

２１亿元.水利设施保障能力逐渐提

升,实施图们江和鸭绿江界河治理工

程,续建安图长兴水利枢纽工程;推动

松原灌区前郭灌片配套和提档升级.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东北虎豹

公园入选全国首批国家公园;延边州持

续投入资金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空气综

合指标居全省首位;前郭实施查干湖生

态保护工程,水质得到大幅提升.
(四)社会事业发展稳步前进.民

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现有效

衔接,６个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或按期摘

帽,乡村振兴工作稳步推进.前郭县投

入财政专项资金１３６亿元,实施各类

产业项目５９个,带动贫困人口人均增

收８００元以上;长白县争取兴边富民项

目６６个、补助资金６８３１５万元,受益

人口２５万人.民生保障不断增强.
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保持在省控线

４５％以下,基本养老保险法定人员基

本实现全覆盖;延边州城镇和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７％和

８％,城镇新增就业１５４万人;伊通县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保参保率分别

达到９０％和９９３４％.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发展通过国家验收,民族学校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稳妥推进.不

断提升医疗水平,实行“先诊疗、后付

费”诊疗服务模式,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有效缓解;延边州乡村卫生室建设

及村医配备走在全省前列;前郭县累计

建成县级医院４所、乡镇卫生院２２家、
标准化村卫生所２４８个.文体事业蓬

勃发展.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和全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中国朝鲜族农乐舞、长白山满族剪纸列

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朝鲜族鹤舞、查干淖尔冬捕、蒙
古族婚俗等多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列

入国家名录;«哈达山下»«古州希音»
«响铃公主»等文艺精品迭出.

(五)民族关系和谐稳固.民族地

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内涵.以新中

国成立７０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
周年为契机,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

教育;坚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活动,大力营造民族团结和谐氛围;精
心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基层活动,
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中华经典诵

读、中华文明礼仪、中华传统技艺教育,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创新开展“兴边富民爱民固边”“民族团

结邻居节”“红七月新边疆”等特色活

动,每年参与群众多达２００多万人次;
长白县精心塑造“红石榴＋”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品牌,努力推动边城各族人民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开展少

数民族参观团活动,举办“石榴籽一家

亲”、暑期“同心营”和“民族团结我践

行”等青少年交流互访活动.延边连续

三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市”和“长安杯”,连续五次被国务院评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去年

再次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荣

誉称号;延吉市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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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

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努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得到长足发展,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制

约,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一)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由

于受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因

素等影响,我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

滞后.经济规模和总量相对较小,产业

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化水平不高,支柱

产业数量不多,特色经济尚未形成规

模,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财政自给

率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受地理条件

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交通、通讯等基

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历史欠账,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受

新冠疫情和半岛局势等影响,近两年民

族地区的边境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二)产业支撑能力相对不足.民

族地区依靠自身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以

农业、林业、矿产、水源、医药开发为主

的产业模式,其中除医药产业外大多都

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业结构、品种

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不高,市场竞争

力不强.另外,大多数产业对政策和资

源的依赖性较高,缺少整体规划和市场

分析,产业创新能力不足,还没有形成

地域品牌优势,除少数合资或涉外企

业,本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的企业较少.
(三)公共服务能力仍存在短板.

依托国家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和自身

投入,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得

到明显改善,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由

于民族地区多处于边远山区,复杂的地

理特征增加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难度,
导致公共服务水平存在一定缺口;另外

由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导致

公共服务投入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

养护不及时不到位,公共服务供给还不

够充分.
(四)人口外流人才短缺.由于民

族地区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

外出打工或迁离原居住地,造成当地人

口呈逐年递减趋势.延边州５个边境

县近１０年外流人口达到１０２５万人,
长白县人口密度不足每平方公里３３５
人,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现象

严重,这既不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也不利于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由于民

族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工作生活条件

相对艰苦,加之待遇偏低,很难吸引到

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精尖人才来此就业

创业;基层干部队伍中既精通民族理论

政策又善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储备不

足.
三、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对策建议

(一)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统领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民族工

作会议具体要求,特别是要深刻理解和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

涵、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结
合实际,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推动新

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和生动实践.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刻理解和把握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重
大关系、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针对

—００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现实问题,认真研究破解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着力做好打

基础、管根本、谋长远的工作,努力打造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吉林样板”.
要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

民族工作全过程,体现到各方面,强化

责任落实,强化机制保障,强化政策支

撑,形成做好民族工作的强大合力.
(二)全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

各种问题的总钥匙,打牢共同繁荣发展

的物质基础.推动民族地区进一步解

放思想,创新探索体制机制改革新路,
大力培育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后劲.用足用

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整合好各类发

展扶持资金,推动民族地区在加快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大力发展优势产

业和支柱产业,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和转型动能,形成协调优化高效

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利用生态资源优

势,丰富拓展旅游业态,优化提升服务

质量,盘活优质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实现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依托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

文化、民俗服饰、歌舞饮食等,大力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提升品牌附加经济

效益.要支持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各

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认真落实民

族地区差别化支持政策,加大转移支付

和各类基础设施项目地方配套减免力

度,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三)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社会

事业.把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社会

事业作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着力点和发力点.通过加大转

移支付力度和各项支持补助资金的投

入,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文化、医疗

卫生、就业、生活保障等方面建设水平,
不断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全
面提升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就业保障水平等,持续补齐民

生短板,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民

族地区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坚实根基.
(四)千方百计拴心留人、引才聚

才.民族地区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契机,大力发展农村优势产业,加
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质量,以产业就业和环境宜居留住本

地人、引来外地人.注重从乡村本地发

现人才,在乡村本土培育人才,积极打

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懂市场、善经

营,懂科技、精管理的实用型人才队伍.
通过加强民族地区创业载体建设和创

业资金支持力度,鼓励高校毕业生、退
役军人、农民工到民族地区创业就业,
推动人力资源向民族地区集聚.优化

服务引人才,通过努力打造就业、创业

和发展的平台,积极建立完善的人才保

障、配套措施,加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和水平,让更多的人才有意愿、有动力

走进来、留下来.加强对民族地区干部

队伍的教育培训,让他们快速成长为掌

握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熟悉民族工作,
践行民族团结的复合型人才;适当提高

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干部待遇水

平,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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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泛

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积极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讲好民族团结进

步故事,大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浓厚氛

围;积极推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等事业

繁荣发展,不断增进文化认同,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一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坚持把民

族团结进步典型培育、选树和作用发挥

作为创建工作的推动力,形成以点带面

示范引领的工作格局;创新开展“七＋

N进”活动,积极探索做好新时代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方法路径,加强基

层服务,加大文化互动,切实增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基地建设,更好地发挥基地在增强各

族群众的“五个认同”,促进民族团结、
巩固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

省人大常委会视察组

２０２２年７月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中医药

发展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贾晓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

安排,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由我带队,
部分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省人大代表参加,于７月４日至７日,在
长春市和通化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和«吉林省中医药发展条例»(以
下简称“一法一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

执法检查.检查组听取了省中医药、科
技、工信、农业农村、药监等１０个部门汇

报,实地检查了中医药院校、医疗卫生机

构、产业园区、企业、中药材市场及种植基

地,召开座谈会,向社会发放并回收调查

问卷６６５份,全面了解“一法一例”贯彻实

施情况.其他市州按要求进行自查,并提

交了自查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贯彻实施“一法一例”的主要做

法和取得的成效

(一)促进中医药发展的制度体系

不断完善.成立了省中医药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了省中医药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召开了全省中医药大会.全省９个

市州、６０个县市区卫健部门全部加挂

中医药管理局牌子,在全国首个实现省

市县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全覆盖.加

大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医药强

省、医药健康产业、中医药发展等方面

的规划、意见和发展人参等重点产业的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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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文件.加大投入力度,“十三五”
期间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中医药发

展资金４７．８亿元,比“十二五”增加１３．
９亿元,增幅４１％.

(二)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得到提升.全省现有公立中医医疗机

构６９家,千人公立中医院床位数０．６５
张、中医执业(助理)医师０．４６人.社

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普遍提供中医药

服务.现有国家中医重点专科(专病)
４３个,省级重点专科(专病)１５０个.４
家医院的９个中医特色专科,被国家确

定为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落实

分级诊疗制度,允许中药院内制剂在中

医医联体内部调剂使用.重点加强中

医治未病、老年健康、康复服务能力建

设.积极支持白山、通化申建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试验区.
(三)中医药传承创新和人才培养

稳步开展.加强中医药院校学科建设,
基本形成了以长春中医药大学为骨干

的院校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师承

教育贯穿其中的人才培养体系.开展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培训

基层卫生人员８０００余人.制定基层中

医药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政策,允许中专

以上学历中医人才申评正高级职称.
统筹布局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加强中药材重点实验室、精深加工中试

中心建设,实施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

技术传承专项.开展中医药进校园进

乡村进社区活动.
(四)中医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得到加强.进一步摸清我省中药资源

底数,持续开展中药资源普查,全面掌

握全省１５６４种药用植物产量及分布情

况,编辑出版了«吉林省中药资源志

要»,并筛选出人参、鹿茸、林蛙油等１０
种吉林省首批道地药材优势品种,开展

质量标准研究.积极推进优质道地药

材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有效开展中药生

产、中药饮片等系列专项整治行动.颁

布实施了吉林省中药材标准、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中药配方颗粒标准,收载品

种３５２种,并出台指导意见,提高中药

材和中药饮片质量.
(五)中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壮大、有

序发展.将中医药健康产业纳入“一主

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重点建设国家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加速推进中

药产业转型升级,中药产业产值连续十

余年居全国前列.依托“长辽梅通白延

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加快培育中药健

康产业集群.筛选出一批延链、补链、
强链的中药产业项目,今年,全省推进

中药重点建设项目 ５０ 个,计划投资

１３８亿元.开展“长白山人参”品牌原

料基地认证和产业集群创建工作,加强

人参种源基地和人参产业数字化建设.
(六)中医药抗击疫情优势明显、贡

献突出.中医药系统全程深度参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组建各

级中医药工作专班,制定中医药预防干

预工作方案,建立省、市、定点医院(方
舱医院)三级中医专家联合会诊和中西

医协同防治、联合救治机制.面对今年

我省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全省６５００
余名中医医护人员闻令而行,深入到抗

疫一线,在长春、吉林两市共接管了４
所定点医院、８所方舱医院.对３５０万

隔离及重点人群进行中医药预防干预,
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应用中医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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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二、贯彻实施“一法一例”促进中医

药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中医药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

加强.“一法一例”明确规定要贯彻“中
西医并重”的方针,但事实上,“重西医

轻中医”、“以西律中”现象仍普遍存在.
中医医疗资源总量不足,配置不均衡,
优质中医医疗资源主要集中于长春等

中心城市,县级中医院,特别是乡镇、社
区等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中医药服务人

员少,条件设施简陋,服务能力相对薄

弱.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协同治

疗、疾病康复中的特殊作用发挥得还很

有限.由于医保政策对中医药支持力

度不足,中医类病种与医保付费政策结

合不紧密,导致服务价格偏低,与中医

药应有价值不匹配.在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全省各

级中医院普遍存在基础条件差、硬件设

施不足、物质准备不充分等方面问题,
亟待加强.

(二)中药材优势效应没得到充分

释放.“一法一例”提出要发挥中药材

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但我省丰富的中

药材资源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药材种养殖仍以传统方式为主,呈现

小规模分散化,缺少统一规划管理.中

药材种质资源丰富,但储备能力不足,
优劣混杂,农户自繁自育现象较为普

遍.种养殖户、市场和企业之间利益链

接机制不健全,应对自然灾害和价格波

动风险能力十分有限,中药材质量与稳

定性控制规范化程度比较低.由于没

有建立规模化的大型中药材集散批发

市场,我省北药道地药材优势,正越来

越强烈地受到外省市场冲击.国家有

关禁伐和耕地“非粮化”,以及药食同源

等方面限制性规定,都给我省优势中药

品种如人参、梅花鹿、林蛙等发展造成

很大影响.
(三)中医药产业发展活力仍显不

足.“一法一例”鼓励发展中医药产业,
但我省中医药产业发展与实施“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还有相当大

的差距.我省中药企业整体规模偏小,
多数企业仍以老品种饮片加工为主,产
品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低、更新换代不

及时,药企之间产品同质化竞争和重复

生产问题比较突出.中药企业普遍科

技投入水平低,研发能力不足,原创性

研究和创新性产品少,传统中药经典名

方和优势大品种二次开发有限,特别缺

乏具有市场潜力的高科技新药品种.
中医药产业链条不完整,以二产为主导

的精深加工能力不足,药用材料、内包

装材料等多靠异地购进,上下游完善的

多元化产业链条尚未形成.中医药与

食品、休闲、运动等相关健康产业结合

得不紧密,产业融合力不足.
(四)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需持续

发力.“一法一例”明确规定要重视中

医药人才教育培养,但目前我省中医药

人才队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

以满足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和中医药

产业发展需要.县级以下特别是城市

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问题十分突

出.中医药院校学科专业建设有待加

强,中医基础类课程和临床实践课程衔

接融合不够紧密,毕业生实际诊疗能力

差,流向基层渠道不畅通.引进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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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人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

条件限制.我省还十分缺乏中药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产品研发人才和市场营

销人才,缺乏能扎根基层的中药材种养

殖应用研究和技术推广人才.同时,也
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优秀中医药人才外

流情况.
三、对贯彻实施“一法一例”推动中

医药发展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落实好

政府的法定职责.各地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贯彻落实“一法一例”的重要意义,
加大中医药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
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坚决转变

“重西医轻中医”观念、积极矫正“以西

律中”做法,在全社会营造关注、信任、
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环境和

社会氛围.要准确把握新时期推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新要求,紧密结合

我省实际,明确中医药发展目标思路和

方法措施,完善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
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管

理、评价体系,细化扶持措施,严格落实

法定职责,认真研究解决好制约中医药

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加大政策和资金

投入,变我省的中医药资源优势为发展

优势.
(二)以抓好基层为重点,持续提升

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推进医联体建

设,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推动优质中医

资源向基层和边远地区流动.加大资

金投入,改善县级中医院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社区、乡镇中医服务能力建设,
加强人员、设施配备和技术服务提供,
丰富中医药服务项目.科学总结中医

药参与新冠肺炎防治经验,统筹加强中

医药预防重大传染性疾病研究,将中医

医院纳入应急管理与救治体系.加强

中医药专病专科、慢性病科室建设.探

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推
广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收付费.加强

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推动中西医协同

发展,开展重大疑难杂症、传染病和慢

性病等中西医联合攻关.
(三)加强中药材资源开发,建设北

药中药材集散地.进一步开发利用好

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加强良种选育,
扶持道地药材种养殖产业发展.用好

存量用地,研究轮作倒茬等先进种植方

式,鼓励发展林下和仿生态种植.扩大

中药材种植补贴政策覆盖面,保持政策

连续性.加强中药材行业监管与质量

控制,规范中药企业发展.尽快在长春

市或通化市建设具有北方中药材特色

的规模化中药材集散市场,建立健全中

药材收储及销售平台,链接国内外中药

材批发市场,保障我省药企货源供应及

质量安全,扩大我省道地中药材的影响

力.积极争取国家扩大人参食品生产

许可范围和将林蛙油纳入食药物质目

录.
(四)提高中医药创新能力,推动中

药产业优化升级.要围绕实施“一主六

双”发展战略,继续加强“长辽梅通白延

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建设,重点培育走

廊地区中医药骨干企业、重大产业化项

目,优先部署科研、检测等支持条件,促
进中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整

合省内中医药研究团队和科技力量,在
中医药理论创新、重大技术攻关方面实

现突破.支持省内重点药企与高校、科
研机构联合创新研发,加快中药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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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键技术、配方颗粒新剂型科研攻

关,支持中药新产品及大品种二次开

发.高位谋划人参产业战略提升课题,
集中力量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

参新品种、提高良种供给和利用率,保
持我省人参产业持续领先优势.

(五)完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推

进人才政策落实.进一步加大对长春

中医药大学等专业院校扶持力度,重点

加强中医药学科和专业临床教学基地

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院校开

展中医药类学科专业建设.加强中西

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开展中西医结

合临床医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发挥

好中医名家作用,规范师承教育资质、
形式、考核等要件,将师承教育贯穿临

床实践教学全过程.加强基层特别是

乡村医生的中医药知识和技术培训.
加强中医药人才“育留引用”政策出台

及落实,进一步优化中医药人才分类定

级、职称评审、高层次人才认定等政策

机制,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优惠措施,
鼓励中医药人才到基层工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焕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和省人

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度工作要点安排,常
委会成立了由副主任张焕秋担任组长

的执法检查组,于５月下旬至６月上

旬,对全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情
况进行检查.现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总体情况

常委会高度重视此次执法检查,将
其列入今年重点监督工作任务,广滨书

记明确要求执法检查组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央和省委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克服

疫情影响,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
法监督,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检查取得

实效.按照常委会党组部署,执法检查

组在检查过程中始终做到“三个坚持”.
(一)坚持紧跟方向.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要论述和五年三次视察吉

林对生态建设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特
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守护好查干湖‘金字招牌’”等重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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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组织开展专题学习,进一步认清贯

彻实施环境保护法,是以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论述、
重要指示的重要保障,切实增强人大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的自觉性坚定性.
(二)坚持紧扣主题.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

靠制度、依靠法治”的重要指示,认真落

实栗战书委员长关于环境保护法执法

检查要真正用好法律武器、发挥法治威

力的明确要求,重点围绕法律学习宣

传、法律责任落实、配套法规制定、生态

环境保护执法司法情况等７个方面１９
个具体事项,对照法律规定,逐条逐项

检查,依法依规查找问题不足,督促法

定职责落实,让法律制度的牙齿充分有

力地“咬合”,全面提高执法检查的科学

性、规范性和监督刚性,推动形成各司

其职、齐抓共管的环境治理格局.
(三)坚持紧贴实际.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克服本轮疫情影响,在充分发挥代

表作用、保证执法检查质量的前提下,
积极创新方式方法.灵活采取视频座

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线上调研与线下

调研相结合、个别现场检查与委托检查

相结合的方式,先后邀请２１名五级人

大代表参加视频座谈和线上调研,与生

态环境厅等１０个部门线上分析研讨法

律贯彻实施问题,与基层一线执法人员

和相关行业代表视频座谈４次,由市县

人大常委会线下调查重点问题１３个,
委托市州实地检查点位３１个,发放调

查问卷９５１份,尽最大努力完成执法检

查任务.
二、法律实施主要成效

自２０１５年环境保护法修改实施以

来,省政府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助力生态强省战略稳步实

施.２０２１年,全省生态环境总体质量

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空气质

量改善幅度居全国前列,优良水体比例

达到７６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到９９９％,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１８年保持良好等级.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

任.法律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

量负责.第二十六条还明确了国家实

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

度.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成立

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加快建设

生态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生态强省建设大会,对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将

生态环保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制定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从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战略高度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出台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

施细则、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
建立污染防治攻坚成效考核机制,逐级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压紧压

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二)完善政策法规,构建法治体

系.法律第十三条、十五条、十六条作

出了地方政府可以在环境保护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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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完善具体措施、标准的规定.省政

府积极与省人大常委会沟通,加快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辽河流域水环境保

护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１３部环

保领域地方性法规的制修改工作,制定

«吉林省排污许可管理办法»,逐步形成

日趋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
省政府还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

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流域保护、
土壤污染治理等多项“十四五”规划,基
本形成相对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１＋
N”规划体系.生态环境厅发布９个环

境保护地方标准,自然资源厅制定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方案,水利厅联合住建

厅、卫健委印发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和

管理工作方案.
(三)落实法律重要措施,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对涉及污染防治、生态

保护、绿色发展的各环节都作出了严

格、严密、有针对性的规定.省政府在

落实各项制度、履行法定职责的基础

上,深入打好蓝天、碧水、青山、黑土地、
草原湿地五大保卫战.一是打好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空气、水、土壤

三个巩固提升行动及２０２１攻坚行动,
启动秸秆全域禁烧,全面推进河湖、林、
田长制改革,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

化,启动林草湿连通工程.二是实施生

态治理修复.２０１８年以来,累计实施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项目２５个,落实治

理资金１２７亿元;２０１９年以来,完成

土地复垦项目４０个,复垦面积５１万

亩,修复草原２５８万亩;２０２１年新增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２１７６平方公里,治
理侵蚀沟８３４条.三是开展生态保护

补偿工作.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省财政筹

措转移支付资金４３７亿元,对纳入国

家重点生态保护区补助范围的重点生

态县给予补助,对省内国家级保护区给

予禁止开发补助.另外,落实耕地生态

保护跨区域补偿资金２０８５亿元,流域

生态补偿奖励资金近１亿元,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额度近１２亿元.
(四)提升执法司法能力,增强协调

联动合力.法律第六章,对破坏生态环

境的违法行为作出了具体处罚规定.
省政府将监管能力提升作为贯彻落实

法律条款,保障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
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不断优化监管环

境.一是健全执法司法机构.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改革,成立省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厅成立

生态环境犯罪侦查总队,市县两级对照

组建专业队伍;省法院独立设置环境资

源审判庭.二是构建合作机制.环境

保护１１个相关部门共同成立环境治理

司法协同中心,形成全方位的生态环境

执法机构体系,出台生态环境行政执法

与司法衔接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省

检察院等１０余个部门共同制定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衔接机制的若干规定及赔偿资金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三是加大执法力度.
生态环境厅围绕重点领域统筹开展专

项执法检查;公安厅建立健全河湖警长

工作机制,打击整治违法行为;省法院

出台«关于为加快建设生态强省提供司

法保障的意见»,着力打造吉林环境资

源审判特色品牌;省检察院聚焦环境保

护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行动.法律修改

实施以来,全省生态环境部门累计查处

各类违法违规案件１１６５３起,处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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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亿元,其中,按日连续处罚１３１起;
公安机关累计侦办各类破坏环境违法

犯罪案件 ４１８８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７２８７人.２０１７年以来,全省法院办理

环境资源案件近６万件;全省检察机关

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类案件犯罪１４万

余件.
三、法律实施中的问题

近年来,我省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

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较好成效,但对照

法律的具体规范,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

足.
(一)有的地方环境保护意识仍需

进一步增强.法律第四条明确指出:
“环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环境

保护法是对党中央关于生态环保工作

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多年以来,我省

各地坚决贯彻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污染防治

攻坚战各项部署,但是个别地方对生态

环境形势盲目乐观,对生态环境保护重

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存在缓一缓、歇
口气的想法,缺乏长远发展安排部署,
工作推进与新发展理念要求还不完全

适应.也有个别基层干部将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简单归结为财力有

限等客观原因.
(二)部门责任落实、协同配合仍需

进一步加强.法律第十条明确了政府

有关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

理职能,规定政府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报告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情况.有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一
岗双责”落实存在差距,对涉污企业节

能审查、去产能等工作监管落实不严,
个别县(市、区)未按法律规定定期报告

环境保护状况.部分地区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因
部门职能分工等原因,行政机关与司法

部门联系的紧密度和工作合力需要进

一步加强,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之间数

据共享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保护监管力度仍需进一步加

大.法律第二十九条、三十条对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提出了具体要求.我省

自然生态环境禀赋较好,矿山、林业、草
原、黑土资源丰富,但是保护监管水平

需要进一步提高.比如,矿区土地复垦

和生态修复进展比较缓慢.第二轮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报告指出,按照«吉林

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到２０２０年矿区

土地复垦面积达到８０００公顷以上,实
际复垦５３９０公顷,仅完成目标任务的

６７４％.另外,破坏草原、林地和黑土

地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２０１７ 年以

来,查处各类破坏草原违法案件３４８
起、破坏林地案件１３４６４起;２０１８年至

２０２０年,建设项目占用黑土地未剥离

表土面积达１２７２公顷.
(四)环境保护重点难点任务仍需

进一步推进.法律第四十九条、五十

条、五十一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采
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近年来,
省政府在环境质量提升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但是一些长期困扰环境改善的老

大难问题需要加快推进解决.一是生

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

力总体上还没有根本缓解.产业结构

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交通运输结构偏

公路、农业投入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然

比较突出.二是环境基础设施短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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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完全补齐.地级及以上城市雨污

合流及管网老化渗漏、混接错接问题并

存,个别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污水

直排、雨季溢流问题突出.县级城市和

乡镇污水收集率不高、污泥处置不规

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刚刚起步.三

是部分重点领域还存在薄弱环节.主

要有:全域禁烧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进

展不平衡、畜禽粪污治理体系还不健

全、散煤污染治理还没有实质性突破.
(五)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仍需进一

步强化.法律第六条、九条明确了一切

单位和个人都有环境保护的义务,同时

提出了单位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原

则和方式.从执法检查情况看,目前公

众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尚

未全面建立,特别是对生活垃圾分类积

极性不高;企业环境保护领域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还不突出,科技成果转化承接

能力不强;社会主体主动参与环保、宣
传绿色的热情不够,全社会共同监督、
共建绿色家园的风尚还没有广泛形成.

四、推进法律实施的建议

针对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执法

检查组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各级政府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以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切实扛起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

责任.通过系统深入学习,使各级领导

干部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

实质和实践要领,切实增强推进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观念与大局观念;
通过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等方面内

容的专题培训,使各级领导干部熟悉掌

握运用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法律制度

规范,进一步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推动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能力.严格实施生态

环境保护考核,完善相关考核评价制

度,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二)强化责任担当,加快构建齐抓

共管的环境保护格局.严格执行环境

保护法有关生态环境状况报告制度规

定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系,全面落实

“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

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自然资源必

须管环保”的要求,切实承担起部门职

责.进一步理清政府各职能部门间、职
能部门与法检两院间的职责分工,完善

工作协同、数据共享等机制,形成环境

保护工作的强大合力.
(三)突出重点领域,努力提升生态

环境保护水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组织开展环境污染防治领域技术

攻关,大力支持企业在环保领域自主创

新,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坚
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建设.有序推

进碳达峰行动,实现安全降碳,疏堵结

合推行秸秆全域禁烧;统筹推进“三水”
共治,加大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力

度,加快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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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持续加强土

壤污染防治,推进畜禽规模养殖和散户

养殖粪污治理及收储运体系建设,促进

粪污资源化利用;加快淘汰燃煤锅炉、
优化供热结构,积极推动散煤污染治

理.
(四)广泛深入宣传,积极营造全社

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氛围.各级政

府要持续加大环境保护法的宣传力度,

运用多种形式,通过多种媒介,开展广

泛宣传,尤其要注重对青少年的环保教

育,使其从小养成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

自觉.加强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特别是

基层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系统学习环

境保护法律制度,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注重把执法与普法相结合,增强企业敬

畏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主动担起环

境保护的主体责任.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吉林省文物保护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吉林

省文物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吉人办发〔２０２１)６９号)
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文旅厅

会同相关部门提出具体落实意见.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落实各级政府责任,不断完善

体制机制

落实好省政府对市(州)政府的文

物安全绩效考核,规范考核流程,更新

考核指标,发挥好绩效成果作用.建立

各级政府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制度,成员

单位密切配合,共同推动文物保护利

用.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

示,落实文物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安全

直接责任;督导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落
实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巡查责任,做
好文物风险预防.持续做好省级以上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评估,对发现问题督

办整改.相关部门建立文物保护长效

机制.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严格审批,考古前置,对在城乡

建设中发生的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从严

处理.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做
好线索提供、现场指认、文物移交;与检

察机关协同合作,开展“抗联斗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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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遗迹保护检察监督专项行动”;开
展文物保护单位消防专项检查等.推

广长春市文物安全网格化管理经验,宣
传推广吉林市“文物长”制工作经验.

二、加强文物研究,推进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

开展考古中国一“吉林东部长白山

地区古人类遗址考察与研究”、“高句丽

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综合研

究”等项目,深入探索高句丽的起源,阐
释高句丽文明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展“渤海

文化研究”,梳理渤海国文化面貌,还原

渤海国时期生存环境背景并探讨其生

业经济模式.开展“云端考古”,以系统

化航摄、三维重建、信息采集为主要工

作手段,实现省内重要古代遗址基础数

据的数字化、信息化和规范化.推动被

列为文物的工业遗产合理开发利用,依
托国家级、省级工业遗产完善保护设

施.总结长春水文化生态园、长影旧址

博物馆等改造利用的成功经验,活化工

业遗产改造利用模式,指导长春拖拉机

厂文化产业园改造工程、长春市宽城区

机车工业遗址公园项目有序推进.
三、强化保护措施,不断提高文物

保护整体水平

提升文物保护单位级别.落实文

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制定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遴选制度,依法公布第八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第八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对文物保护单位实施精细化管理.落

实«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完善

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加强国土空

间规划管理体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完成全省重要遗址保护区划地形测绘

工作,实现文物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

划的有效衔接.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

态管理机制,启动吉林省国有文物资源

资产数据填报,开展农业遗产普查工

作,为文物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数据.
全面落实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

“十四五”专项规划»,以集安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展示为核心,组织实施重点文

物本体保护修缮工程,持续提升文化遗

产的魅力指数;实施高句丽、渤海中京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监测和运行评

估项目,提升大遗址开放水平;培育罗

通山城、磨盘村山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建设项目,雕琢汉唐文化品牌,增强吉

林文化附加值;高质量推进长白山神庙

遗址本体保护工程,引领带动长白山神

庙遗址环境整治、神庙复原展示、祭祀

广场、遗址博物馆等重点建设项目,全
方位展示长白山神庙遗址在文旅融合

领域的重要价值.支持一汽早期建筑、
伪满建筑群、中东铁路遗产等近现代文

物维修保护,为展示利用奠定基础.
四、服务冰雪产业,推进博物馆高

质量发展

以“冰雪丝路”考古综合研究项目

为引领,深化文物价值阐释,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制定«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

发展落实意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大力发展寒地

冰雪经济”“吉林要做好雪文章”等重要

指示精神,筹建国家级博物馆一吉林省

冰雪丝路博物馆,打造中国冰雪文化新

地标.推动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形成品牌和规模.继续推进博物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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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工作,形成规范

的管理运营模式和制度,开发积聚吉林

文化特色的文旅融合产品,逐步建立博

物馆文创产品市场推广渠道.实施品

牌战略,打造博物馆出境展览精品项

目,实施东北亚地区博物馆展示项目,
引进优质境外展览,积极加入“一带一

路”沿线博物馆联盟,增强吉林文化的

国际传播力、影响力.
五、拓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推动

红色教育和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打造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工程.重

点推进老黑河遗址群展示提升工程和

磐石红石砬子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配

合做好东北抗联文化公园规划和建设.
抓好教育传承.推出«吉林省红色故事

会».组织开展全省红色宣讲活动,打
造吉林红色宣讲品牌.利用我省“革命

旧址百课开讲”等红色资源,服务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抓好红色旅游品牌推

广工作.举办红色旅游发展暨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论坛.开展红色创意产品、
红色旅游商品评比展示活动.会同辽

宁、黑龙江省设计推出东北抗联区域旅

游精品线路.抓好红色旅游质量提升

工作.制定«吉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

展指导意见».制定出台红色旅游相关

标准.积极申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和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六、开拓文物宣传渠道,提升全民

文物保护意识

发挥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作用.
在吉林电视台专题推动文物考古专栏

节目,推出“文化下午茶”栏目,报道“磨
盘村山城遗址入选２０２０年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等３部考古专题片;策划“奇

妙博物馆”专题板块,深入介绍吉林省

内各大博物馆馆藏文化资源,搭建博物

馆与公众沟通与互动的平台;结合遗址

属性和国家公祭日,以“铭记历史勿忘

国耻”为主题,推出“长白山老黑河遗址

公众考古直播”,以全程记录和全媒体

播出的形式,在人民视频客户端、新浪

微博、爱奇艺、优酷抖音等１２个平台同

步展开,累计观看人次１２００万,观看人

数１１８万.加强对长春城市历史的宣

传教育.由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长
春故事”青少年教育课程获得“中国博

物馆青少年教育课程优秀案例推介展

示活动十佳教学设计奖”.其中,«长春

故事»一书先后出版３万余册,将长春

历史、长春历史文化街区,长春文物保

护单位串联起来,构建长春市历史文化

脉络;“长春故事城市历史研学大课堂”
以长春市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单位为依托,与全省７０多家学校

进行合作,成功开展城市历史文化主题

教育公益课堂３２８场次,受众２万余

人,让广大受众更加直观地了解长春城

市历史.深入基层广泛开展文物法制

宣传教育.推动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和

文博单位利用自然遗产日、博物馆日等

节庆日开展宣教惠民活动,以办展览、
开讲座、做直播等线下和线上方式普及

文物保护知识,增强人民群众文物安全

意识,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文物保护.
七、充实基层文博力量,加强文博

队伍建设

加强省级专业技术队伍力量.规

划十四五期间,将省考古所事业编制规

模逐年增加到９０名以上.加强市州级

管理和技术编制中坚力量.各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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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管委会在文旅部门统一加挂文

物局牌子.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文

物资源丰富的长春、吉林、通化和延边

州文旅部门内设机构中独立设置文物

保护和考古工作科,具体负责文物管理

工作的行政编制人员不少于３名,所属

事业单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人员不

少于１５名,其余５市在文旅部门内设

机构中采取独立或加挂牌子的方式设

置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科,具体负责文

物管理工作的行政编制不少于２名,所
属事业单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人员

不少于１０名.加强县(市)级管理和专

业队伍基层力量.集安市文物局所属

事业单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人员不

少于２０名,文物资源丰富的农安县等

其他１９个县(市、区)在文旅部门加挂

文物局牌子,文旅部门内设机构中独立

设置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科,具体负责

文物管理工作的行政编制人员不少于

２名,所属事业单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的人员不少于１０名;其余４０个县在文

旅部门内设机构中采取独立或加挂牌

子的方式设置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科,
具体负责文物管理工作的行政编制不

少于１名,所属事业单位从事文物考古

工作的人员不少于５名.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

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吉人办发２０２１８４号)要求,省政府针

对检查中指出的问题,责成省直相关部

门逐项进行研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

法,同时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持续

推动全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取得新成

效,现将有关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城乡生活垃圾处理难题

有待破解”问题整改情况

省住建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

见»,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和省委深改

委会议审议通过.组织编制了生活垃

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十四五”规划,加快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长春市、长岭

县、磐石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四平市厨

余垃圾处理设施,公主岭市再生资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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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中心,长春市开展大件垃圾回收等项

目建设.到２０２２年底,全省生活垃圾

焚烧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需求.注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地
级及以上城市开展试点片区街道７２
个,示范小区４８００个.在省直机关积

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项目,６９个

厅局设分类投放箱４５９５个,５６家食堂

设密闭餐厨垃圾投放箱１１２个,实现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及时总结试点和

示范项目经验,在全省推广应用.持续

加强宣传引导,采取主流媒体报道、客
户端宣传、设置宣传展板等方式广泛宣

传,四平市制作宣传片,白山市印发宣

传方案,长春市设置垃圾分类进行时栏

目,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长春市、辽
源市、白山市、长春新区编制了中学、小
学和幼儿园教材,部分城市组织督导

员、网格长、楼栋长、志愿者开展垃圾分

类入户宣传.
二、关于“固废处置利用能力有待

提高”问题整改情况

按照国家“无废城市”建设相关要

求,结合我省“无废城市”建设任务,省
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

等１８个部门,按职责做好固体废物利

用处置能力建设.
(一)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省住建部门牵头对省内部分建筑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试点企业生产、利用情况

进行调研,全面掌握我省利用建筑废弃

物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企业的生产经

营状况、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种

类.鼓励企业优化升级资源化利用技

术,丰富资源化利用产品,通过拓展市

场增加企业竞争力.结合我省建筑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研究相关产业支

持政策措施,提高建筑废弃物在墙体材

料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支持力度.
(二)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省

工信部门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加快推动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装备

推广应用,淘汰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工

业固体废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持
续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积极推动

我省综合利用企业进入国家规范企业

名单,截至目前,共有１１家企业进入工

信部规范企业名单,２家企业已进入规

范名单评审中.指导开展了工业固体

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发布了«吉林

省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

理实施细则»,确定了５家第三方机构,
作为我省综合利用评价试点机构开展

工作.积极做好新能源动力蓄电池综

合利用工作,按照«新能源汽车动力蓄

电池行业规范暂行管理办法»,组织对

全省新能源汽车蓄电池综合利用情况

进行摸底,吉林铁阳盛日循环科技有限

公司是我省已正常生产的动力蓄电池

综合 利 用 企 业,年 综 合 利 用 量 已 达

８０００吨.根据工信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

源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

内全面开展企业核查,对省内从事新能

源蓄电池生产、销售、回收企业进行规

范溯源管理,确保溯源信息按时准确上

报.
(三)积极开展保护性耕作.省农

业农村部门成立了保护性耕作推进行

动领导小组,抓好政策衔接,整合相关

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同向发力,推进各

项工作有效落实.２０２１年,全省实施

—５１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保护性耕作２８００万亩,建设县乡级高

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６０个,建立

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效果监测点１５
个,开展保护性耕作长期效果监测工

作.突出抓好技术指导,成立省保护性

耕作专家指导组,与市县开展“一对一”
定点指导,研究制定主推技术模式,探
索秸秆归行、条带少耕、苗带深松、护苗

施肥等技术措施,指导各地强化栽培、
施肥、植保等农艺措施,优化配套机具

装备,形成不同区域特点的秸秆覆盖耕

作技术模式.采取微视频、网上直播等

现代手段在线解读、答疑,将相关政策

及时传达给农民,累计直播３７场次,直
接受训６０多万人次,让农民“吃定心

丸”.突出抓好能力保障,２０２１年在中

央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资金中安排

１１２亿元,用于保护性耕作补助资金.
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拉动作用,
加大保护性耕作所需机具补贴力度,调
动农户购机积极性.优先补贴高性能

免耕播种机,补贴比例提高到３５％,预
计全省将新增免耕播种机０６万台以

上,保有量将达到３５万台.投入专项

资金６３５万元建设省农机化智慧云平

台.全省３１个重点县份共安装电子终

端监测设备２１万套.２０２１年,全省保

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已达到２８７５万亩,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目标.

(四)推动农业固体废物收集利用

处置.省农业农村部门持续加大农膜

回收工作力度,印发«关于做好全省

２０２１年农膜回收工作的通知»,对地膜

回收工作进行部署,推动地方落实主体

责任.长春市将其纳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绩效考核范围;公主岭市将废

弃的地膜统一做为生活垃圾处理,进行

无害化处置.组织对扶余等西部地膜

使用重点地区开展回收指导工作,促进

各地积极开展农膜回收工作.在扶余

等县市建立１５个国家地膜残留监测

点,开展长期连续稳定的农田残留地膜

污染监测.印发农膜回收宣传折页１
万份,对农膜回收工作开展宣传.全面

推进秸秆处置“５十１”模式,按照有关

要求,积极落实秸秆综合利用财政补

贴、税收优惠、金融信贷、用地、用电等

支持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同时,
严格按照国家«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理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指导各地积极

探索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有效机

制,因地制宜探索建立有效回收处置体

系和模式,推进回收处理工作深入实

施,取得了良好成效.
(五)加强医疗废物收集处置能力

建设.省生态环境、卫生健康部门持续

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完善收集、贮存、运
输、处置体系,全省地级以上城市全部

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并稳定运

行.截至目前,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设施１３个,集中处置能力４２３万吨/
年,较２０１６年增加２３万吨/年.针对

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严格落实国家相

关要求,加大医疗废物处置环境监管力

度,监督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落实医疗废

物应收尽收,保证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

置工作有序开展.各地结合实际,制定

«医疗废物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涉疫医

疗废物及时有效得到无害化处置.
三、关于“监督管理水平有待加强”

问题整改情况

结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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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宣贯实施,省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发改

等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创新监管

手段,优化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
(一)加强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建设.

组建了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局,是全省仅保留的两支省级执法队伍

之一,参公事业编制由２０名增至１０１
名,编制数居于全国前列,设置了固体

废物专业执法科室.组织开展全省非

现场监管执法培训,通过“理论十实操”
模式,聘请专家对固体废物执法业务骨

干开展培训,以点带面、以强带弱、以老

带新,提升全省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水

平.
(二)提升危险废物信息化监管能

力.抓好监管平台使用,运用危险废物

全过程智能监管平台对全省涉危险废

物单位进行信息化监管,通过平台实现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和一般工业废物产

生台账、转移联单、申报登记和利用处

置业务的网上办理.启动危险废物可

追溯管理试点建设,使用二维码标签作

为信息载体,管理部门根据需要随时查

询危险废物当前的空间状态,从根本上

解决了危险废物流失、非法处置的问

题.开展危险废物视频监控智能分析

平台建设,对不少于３００家的重点危险

废物单位进行信息化监管,实时监控分

析企业管理环节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篡
改数据等行为,为危险废物风险预警提

供依据.
(三)持续提升塑料污染监管水平.

深入落实国家“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

工作部署,先后下达污染治理和节能减

碳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６４５０万元,重

点支持长春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处理等３个项目建设.严格源头监管,
开展了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检一次性塑料餐具

２批次,一次性塑料购物袋４８批次,对
一次性塑料产品的降解性能进行了检

验.全省查处生产、销售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案件３２件,案
值３７１７万元.积极推动产业发展,鼓
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工信部规范企

业,培育其成为废塑料再生企业行业骨

干;组织开展省级绿色工厂创建,认定

发布１家塑料制品企业为省级绿色工

厂;推进绿色设计产品示范,组织对国

家认定的５家企业１５种可降解塑料绿

色设计产品进行复核,增加我省绿色产

品供给.严控使用收集环节,推进重点

领域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

具、一次性塑料用品治理工作;推动重

点地区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开展,组织长

春市召开推进会议,研究推动商务领域

塑料污染治理措施.探索“两网融合”
新路径,开展“互联网十”回收模式,在
APP回收软件中专设塑料制品回收,
推动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

四、关于“固废污染防治意识有待

提升”问题整改情况

“十四五”期间,全省持续加大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力度,组织编制了«十四

五危险废物防治规划»,明确工作目标

和工作任务,落实政府、部门和企业的

责任,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

治污,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固

体废物综合管理体系.
(一)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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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关
于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尽快

建设生态强省的决定»,深刻认清当前

全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严

峻形势,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
(二)持续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环境监管.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

纳入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压实地方党

委、政府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吉林省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

施细则»,对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

责.落实部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吉
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
行)»,按照管发展、管行业、管生产经

营、管自然资源资产必须管环保的“一
岗双责”要求,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本级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落实企事业单

位主体责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
原则,督促指导企事业单位切实履行治

污主体责任.推动企事业单位严格遵

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环

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损害赔偿、环境

监测、信息公开等制度,规范生产行为,
推动清洁生产.健全完善法规标准体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修订实施后,我省结合实际,
对«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

例»进行了集中修改完善.
(三)强化宣传引导,增强社会环保

法治观念.开展宣传教育,结合«吉林

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宣贯工

作,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制作视频短

片、组织集中授课、编印宣传画报、印发

单行本和释义、公布典型案例等一系列

活动,向社会进行全方位宣传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工作.强化政务公开,坚持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全
面推进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政务公

开工作.推进公众参与,以“六五”世界

环境日为契机,组织开展了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面向

公众的开放活动,深化公众参与力度.
五、关于“司法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问题整改情况

全省生态环境部门持续加强与公

安、检察、司法等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健

全联席会议制度,举办跨部门联合业务

培训.强化“两法衔接”,联合省检察

院、省公安厅下发«关于进一步严厉打

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

单位自动监测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的通

知»,持续打击违法处置危险废物和重

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

违法犯罪行为,查处违法处置危险废物

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案件５起,罚款１６１８５万元,抓捕犯

罪嫌疑人１６人;对跨区域、跨领域的重

大环境污染案件,省生态环境、公安部

门联合挂牌督办、联合现场督导,确保

案件查办到位.严厉打击非法排放、倾
倒、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实施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检察公益诉讼的协调联动.推进企

业环境信用评价,将违法企业纳入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违法失信名单,实行公开

曝光,开展联合惩戒.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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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工作,成立“吉
林省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为危

险废物鉴别和司法鉴定工作提供技术

支撑.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对«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

意见,省政府组织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

进行了认真研究,围绕有关工作建议,
进一步细化实化下一步落实举措,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在“着力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

撑”方面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强化乡村振兴人

才支撑工作,针对长期以来乡村人才外

流和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突出的

问题,制定出台了«关于激发人才活力

支持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人才

振兴的体制机制.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连续三年对在农业农村发展中作出突

出贡献集体和个人给予表扬,进一步激

发广大干部群众和各类人才投身乡村

振兴伟大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２０２１
年,全省授予乡村人才高级职称３００
人、初中级职称１７００人,让一批“田秀

才”“土专家”“乡创客”等乡村人才脱颖

而出.下一步,一是落实好激发人才活

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分

级分层分类建立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实
施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培育工程、乡村致

富带头人培育工程、乡村青年后备人才

培育工程、乡村产业振兴“头雁”项目、
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乡村振兴巾帼

行动,加快培育储备一批能够担当乡村

振兴使命的新型农业农村人才.二是

健全完善乡村人才培育机制.加大“三
支一扶”岗位开发力度,围绕地域禀赋

和产业特点,挖掘一批“能人项目”、“名
人工艺”和乡村特色产业带头人,创设

乡村特色人才培养基地、农民工返乡创

业基地等,打造“学用一体”的平台.落

实中小学教师和执业医师晋升高级职

称的基层工作服务经历要求,围绕基层

一线人才队伍特点,加大卫生专业职称

评审权下放力度,引导更多人才扎根基

层.支持乡村人才特设直报各类人才

项目评选,通过完善激励机制,打造乡

村人才队伍发展的“强引擎”.三是抓

好优秀人才评选表彰.继续在省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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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作会议上对在全省农业农村发展

中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扬,并
开展吉林省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营造广大农

村干部群众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改革创

新的浓厚氛围.
二、在“全力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方面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省委、
省政府把着力打造农产品加工业和食

品产业“十大产业集群”作为重要抓手,
２０２１年开工建设“十大产业集群”项目

１７８个,完成投资２３９亿元,省级以上

龙头企业发展到６００户,其中国家级

６３户.白城梅花三期、佐丹力素食全

餐、镇赉飞鹤婴幼儿配方乳粉、正大

１００万头生猪养殖、中粮１０万头生猪

屠宰、牧原４００万头生猪屠宰、东辽“中
国蛋谷”等项目加快推进.２０２１年,创
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３个、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２个、国家级产业强镇８
个、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１９个,获
中央奖补资金８３亿元.农产品加工业

和食品产业产值达到３３００亿元,增长

１０％以上.下一步,将聚焦推进乡村产

业高质量发展,持续精准发力.一是统

筹乡村产业发展布局.按照“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以“十大产业

集群”建设为抓手,立足农业资源禀赋

优势、主导产业和城乡统筹发展水平、
生态承载等条件,建设中部粮食和农产

品生产核心区、东部山地特色农林业发

展区、西部生态农牧业发展区,打造中

部玉米大豆和畜产品产业带、沿江沿河

优质水稻产业带、西部杂粮杂豆和畜产

品产业带,建设一批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形成“点上率先突破、沿带辐射拓

展、面上全面推进”的空间发展格局.
二是强化集聚效应.加快建设畜牧业

５个“千万级”重点项目,培育国家级长

白山人参产业集群,持续推进林下及林

特产业集群８个重点工程,培育现代农

业产业园、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和

农业产业强镇,进一步强化集聚效应.
三是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开展省级重

点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评选

认定,壮大龙头企业数量规模.组织开

展科企、校企、银企对接活动,积极促成

一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协调解决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力企业和产业加

快发展.四是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引导龙头企业建立大型农业企业集团,
打造知名企业品牌,加快产加销全产业

链条提升,强化发展带动能力.鼓励

“龙头企业十合作社十基地十农户”“互
联网十农业”等融合模式,完善“订单收

购十分工”“农民入股十保底收益十按

股分工”等融合机制.五是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充分发挥我省乡村旅游特色

资源优势,打造“环城、沿路、依江、邻
景”产业集群,形成“一环双线三带十区

多点”的乡村旅游空间发展新格局.支

持建设一批特色文化小镇、特色文化

村,培育特色文化企业、产品和品牌.
对接国家“数商兴农”工程,支持农副产

品直播带货快速健康发展.培训农村

网络主播,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推动

优质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
三、在“努力做好乡村建设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方面

省委、省政府从省情实际出发,把
当前阶段乡村建设的重点放在补齐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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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组织制定出台１２个专项行动方

案,创建示范村１０２２个,打造美丽庭

院、干净人家２０万户.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９５３％,居全国第５位.完成

农村厕所改造１６万户.新改建农村公

路２８０５公里.５０６０户动态新增农村

危房全部改造完成.为２０８９个村部实

施无障碍改造.全面启动１６３个重点

边境村包保帮扶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

效.下一步,一是扎实做好村庄规划编

制工作.坚持“乡村建设、规划先行”,
按照“一优三高”的理念,编制“多规合

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强化县、乡级国

土空间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引导约束

作用,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从上至下的层

层传导.结合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发展需要,有序

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从村民需要出发,充分听取相

关权利人意见建议,充分考虑村集体未

来收益.拟搬迁撤并的村庄,合理把握

规划实施节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
强迫农民“上楼”.二是持续抓好农村

改厕和污水处理.尊重农民意愿,坚持

“宜水则水、宜旱则旱、以水优先”,求好

不求快,继续实施农村厕所改造,完善

厕所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分类分区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快推进重点流

域建制镇处理设施建设,对不宜集中处

理的村屯,推进小型化生态化治理和污

水资源化利用.启动列入国家监管的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是扎实开展乡

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建农村

公路,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有序推

进较大人口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改造

客运班线公交,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体制改革试点.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

程,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提升

农村电网,加快城市供气设施向周边农

村拓展,推进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加快

乡村第五代移动通信(５G)网络、物联

网建设.开展宜居农房建设试点,加强

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

治,加强对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安全

隐患排查.四是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做好农村控辍保学工作,实施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推进“特岗计划”
“国培计划”“省培计划”.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一村一名大学

生村医计划”,加强农村基层定点医疗

机构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监管.提升特

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集中供养和失能

照护能力,建设以收住城乡困难失能、
残疾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加强居家

老年人的巡访关爱工作,鼓励多种形式

的互助养老.建立基层党员、干部关爱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联系制度,完善

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网络.五是强

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县乡村统筹.
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
坚持以城带乡,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

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

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县

城建成服务农业现代化的区域中心,把
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四、在“加快推进县域突破”方面

省委、省政府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点,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全

省县域经济振兴发展的意见»«关于县

域经济振兴发展考核工作的意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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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列支２９亿元财政补助资金推动县

(市)竞相发展.目前,县域个体工商户

发展到１１７万户,占全省５８％,县域经

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４０％以上,在全

省发展大局中举足轻重,为全省实现

“两确保一率先”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

础.下一步,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推

进县域经济加快发展.一是推进县域

重点改革.深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不
断扩权赋能、松绑减负,加大对已扩权

县(市)政策支持力度,有序推动乡村振

兴新动能培育试验区建设,探索优化空

间产业布局、推动区域联动发展、培育

乡村振兴新动能的有效路径.落实“放
管服”改革要求,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提
高行政效率,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

企业用能、用地、用工等要素成本及融

资、物流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电价

洼地、厂房代建、产业基金、基地建设等

政策,落实援企稳岗、技改贴息、基金引

导等措施,充分调动和激发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积极性.适时调整完善县域

经济考核指标体系,树立质量第一、效
益优先发展导向,有效发挥“风向标”
“指挥棒”作用,充分调动不同类型县份

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形成比学赶超、干
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二是推动县域产

业高质量发展.围绕“十大产业集群”
建设,推动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产业项目

重点向县域布局.引导县域立足资源

优势,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突出中部粮

食畜牧和制造业优势、东部绿色生态和

寒地冰雪资源、西部杂粮和清洁能源等

重点产业链条,抓好强链补链延链项目

落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顺

应产业集群集聚发展要求,围绕推进县

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通农业产业

链、增值链,推动农业产业园区、工业开

发区、服务业集聚区“三区”共建,促进

各类园区提档升级,优化提升产业发展

平台服务功能,高质量打造一批特色产

业聚集区、优势区.探索建立重大项目

“绿色通道”机制,在项目审批、建设用

地、项目融资、服务保障等方面给予优

先支持.
五、在“大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方

面

乡村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治
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省委、
省政府把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作为贯

穿乡村治理的一条主线,圆满完成村

“两委”换届,顺利实现“一肩挑”、按期

换届、一次性选举成功“３个１００％”和
村干部年龄、学历“一降一升”目标,５５
岁以下村党组织书记占８３６％,每村都

有１名女性“两委”成员,６０７个乡镇均

配备至少１名３０岁以下领导班子成

员.印发«乡村治理推广运用创新模式

实施方案(１０版)»,推广运用积分制、
清单制、网格化等方法模式,在全省探

索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可复制、可推广

经验做法.下一步,一是进一步强化基

层组织的领导力和战斗力.深化乡镇

管理体制改革,健全乡镇党委统一指挥

和统筹协调机制.严格执行村党组织

书记由县级党委备案管理制度,抓好村

干部选育管用各环节任务,培养乡村干

部后备力量.实施乡村基层干部乡村

振兴主题培训计划,乡村干部全部轮训

一遍,全面提升村“两委”干部履职能

力.开展“五星级”乡村党组织创建,常
态化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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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常态化驻村机制,细化驻村帮扶任

务,加强业务指导、日常管理和督导考

核,确保驻村干部下得去、驻得实、干得

好.二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

机制.维护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地位,完
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严格落实“四
议两公开”制度,推动建立基层纪检监

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有效衔接的

工作机制.三是加强乡村民主法治建

设.规范农村基层行政执法程序,加强

乡镇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培训,严格按照

法定职责和权限执法.规范完善村规

民约,确保制定过程、条文内容合法合

规.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整合法学专

家、律师、行政干警及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等资源,健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法

律服务体系.四是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教育.持续开展“文明村镇”“最美家

庭”“五好家庭”“星级文明户”“干净人

家”等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农村道德模

范等选树活动,开展乡风评议,弘扬道

德新风.完善乡村信用体系,增强农民

群众诚信意识.组织群众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开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

育,开展“听党和、感党恩、跟党走”宣讲

活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大力弘扬崇德

向善、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传统美德.
六、在“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方面

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将其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和重大民生工程摆在突出位置,

制定出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７方面２９条实施

意见,在脱贫县和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较

重的县中确定１３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２７个中省直部门制定１４个方

面政策给予优先支持保障.２０２１年,
投入财政衔接资金２０４亿元,实施产业

帮扶项目５５８个,带动脱贫人口增收

４２０３万人.全省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

速达到１２３％,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０７
个百分点、全国农民收入增速１８个百

分点.全省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持

续拓展,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

局.下一步,一是推进政策配套衔接.
跟进国家具体政策调整,进一步优化细

化我省过渡期各项帮扶政策.严格落

实“四个不摘”要求,加强政策调整后运

行成效和风险研判.完善防止返贫监

测帮扶机制,针对发现的因灾因病因疫

等苗头性返贫问题,根据困难类型及时

落实专项救助,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

和新的致贫.二是巩固提升“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水平.确保脱贫家庭义务

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农
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时得到资助.
有序解决未纳入监测范围脱贫人口的

医疗救助参保资助问题.及时把脱贫

人口等６类低收入群体新增危房纳入

年度改造计划.健全完善农村饮水安

全“从源头到龙头”的运行管护长效机

制.三是抓好产业衔接.巩固提升脱

贫产业,管好用好扶贫项目,落实精准

扶贫产业规划,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
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逐步提

高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比例,重点支

持帮扶产业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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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压实就业帮扶责任,加强脱贫户技

能培训,搭建用工信息平台,做好省内

转移就业,确保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

模稳定.建立省、市、县三级产业帮扶

项目运营核查机制和风险防控评估体

系,优化联户带户机制,确保帮扶项目

稳定带动脱贫人口就业,促进脱贫户稳

定获得分红收益,实现可持续增收.四

是做好工作机制衔接.总结继承脱贫

攻坚的成功经验,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

兴责任制实施办法,强化五级书记抓乡

村振兴责任.加强调研指导和考核评

估,开展常态化调度督导,推动各项工

作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介

载体作用,把握宣传节奏,规范宣传口

径,积极开展正面宣传报道和典型选树

推广,及时科学处置舆情事件,持续营

造齐抓共促的浓厚氛围.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省种业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对«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种

业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省政

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农业农村厅会同有

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办理,提出具体

落实意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加强顶层设计与长远规

划,让种业发展成为强农之基”的意见

年初,结合我省种业现状,着眼长

远发展,研究制定了我省«关于大力推

进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

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５年种业发展目标,提出

实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种业自主创

新、种业主体培育、育制种基地保障能

力提升、种业治理能力提升等“五大行

动”,为种业发展提供了指导和遵循.

在实施过程中注重把种质资源保护放

在首位,按照农业农村部部署的农业种

质资源普查三年行动要求,组织各地有

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农业种质资源普

查工作,加强对农业种质资源的普查征

集,特别是对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和特

色地方品种的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
目前已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１６９６份,
其中重要资源３０余份.下一步,一是

制定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意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关于种

业振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结合我省出

台«关于大力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的

意见»,认真研究,科学谋划,制定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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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意见,进一步明确种业振兴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和保障

措施,力争做到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

础、五年上台阶、十年实现重大突破.
二是制定“十四五”种业发展规划.加

强长远规划,研究制定我省“十四五”现
代种业发展规划和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规划,为种业发展画出路线图,确
定任务书,努力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种源自主可控.三是进一步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按照我省关于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普查的既定目标,加
大普查力度,加强珍稀濒危资源、特有

特色品种的收集,做到应收尽收、应保

尽保.同时,依托省农科院、吉林农大

等科研机构,深入开展种质资源鉴定评

价,大力挖掘创制优异种质.
二、关于“集中优势资源力量,加快

构建现代种业创新体系”的意见

种业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我省拥有省农科院、吉林农大、吉
农高新种业、鸿翔种业等一大批从事种

子研究工作的科研院校和“育繁推”一
体化种业企业,聚集了大量的种业科研

人才、技术、装备等资源.下一步,将通

过政策支持和项目带动,积极调动他们

的工作热情,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利
用我省优势资源,强化科技创新,加大

品种研发力度,加快种业全面发展.一

是探索组建作物育种联盟.将在组织

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种业企业召

开生物育种联盟建设研讨会基础上,加
快制定出台«吉林省作物生物育种联盟

建设方案»«吉林省生物育种联盟章

程»,推进组建生物育种联盟,有序开展

育种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和重大突破性

新品种联合培育.二是启动实施一批

育种科研项目.利用省科技发展计划,
启动实施主粮作物良种科技创新重大

专项以及一批作物、畜禽育种科技创新

项目,引导鼓励优势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和种业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加强种业

科技研究,力求种业创新成果.三是加

强畜禽品种培育引进.落实国家畜禽

新品种审定技术规范,支持新吉黑猪、
桦牛、吉林芦花鸡等１４个新品种、配套

品系的培育,支持吉神黑猪、延黄牛、乾
华肉用美利奴羊等６个新品种选育、扩
繁与推广,支持企业引进国外原种猪、
种牛、祖代肉种鸡、曾祖代肉种兔等优

良畜禽品种,支持优势企业与国家肉鸡

产业技术体系实施白羽肉鸡选育项目,
培育更多优质畜禽品种.四是加强育

种人才队伍建设.贯彻落实我省«关于

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

干政策措施(２０版)»«关于激发人才活

力支持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
等人才政策,支持鼓励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和种业企业加强种业人才引进、培
养和使用等工作,不断壮大种业工作人

才队伍.
三、关于“加快种业基础设施建设,

发挥支撑引领作用”的意见

种业基础设施是种业创新发展的

根本保障.我们将把种质资源库、良种

繁育基地、种业科研基地、畜禽核心育

种场(站)作为重点,按照“巩固已有的、
抓好在建的、争建没有的”工作思路,努
力夯实种业发展基石.一是进一步抓

好种质资源库建设.目前,在省农科院

建设的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

和在松粮集团建设的北方粳稻种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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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利用中心,建设资金已到位,项目

可研和初设已批复,正按程序组织招投

标和开工建设.下一步,将积极督促省

农科院和松粮集团按照时间节点抓好

项目建设,确保２０２３年保质保量完工.
预计建成后两个中心保存种质资源能

力分别达到２０万份,能够满足今后资

源保护鉴评、创制优异种质、育种基础

研究等方面需求.同时,对新认定的

１０个省级作物种质资源中心(库、场、
区、圃),督促其所在单位加强管理,完
善基础设施,提高保存种质资源能力.
二是进一步抓好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我省洮南市杂交玉米制种基地为国家

级制种基地.近年来,累计获得国家对

制种大县奖励投资近９０００万元,加强

了基地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了基

地良种生产和加工能力水平,较好地保

障了企业制种质量和生产安全.下一

步,将按照“五化”标准,督促洮南市进

一步加强基地建设,把国家制种大县奖

励资金用足用好用出成效,促进基地生

产设施提档升级、繁育种子能力显著提

升.同时,对新认定的７个省级种子

(苗)繁育基地,督促所在地区借助高标

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完善生产设施,改
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水平;对我省在

新疆、甘肃等地制种的种业企业,加强

服务保障,帮助协调解决租地制种等问

题,稳定省外制种面积,确保我省种子

生产供应充足.三是进一步抓好种业

科研基地建设.持续推进公主岭市国

家级现代种业产业园建设,积极吸引优

势科研机构、种业企业的人才、技术、资
金等资源向园区聚集,努力打造集育种

科研、品种测试、加工仓储、销售物流、

技术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种业科研创新

基地.研究制定加强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建设的扶持措施,鼓励科研机构、种
业企业建立南繁科研育种实验站;加强

政府服务,协调解决困难,稳定科研育

种用地面积,完善科研育种基地设施,
提高科研育种效率.四是进一步抓好

畜禽核心育种场(站)建设.扩大国家

级核心育种场和种公牛站种群规模,创
建国家级肉羊、生猪核心育种场.启动

实施省级肉牛核心育种场建设,提高种

群生产性能和核心群质量,打造全国最

大的以西门塔尔牛为主的肉牛种源生

产供应基地.通过改善饲养管理条件,
改进冷冻精液生产工艺,加强西门塔

尔、安格斯、延边牛等品种冷冻精液的

生产,提高精液产量和品质,增强供种

能力.
四、关于“强化政策支持保障,着力

培育龙头种业企业”的意见

近年来,我省在支持种业企业发展

上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拓宽企业育种试

验渠道,准许“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开展

绿色通道试验、省级发证企业开展联合

体试验,着力提高企业育种科研创新能

力;组织企业承接国家项目,参加国家

玉米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和国家救

灾备荒种子储备项目,提升企业发展实

力;实施“强种贷”项目,为企业贷款提

供风险担保和贴息服务,为４９家次企

业放款３０６３亿元,有效解决企业发展

资金紧缺问题;设立３亿元现代种业发

展基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目前全省

持有效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业企业达

到３２８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有鸿

翔、吉农高新、宏泽、垦丰吉东、禾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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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等６家,其中,鸿翔种业被农业农村

部列为全国补短板阵型企业.下一步,
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种业企业扶优工

作推进会议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种

业扶持政策,支持种业企业特别是“育
繁推”一体化企业做大做强.一是加强

项目扶持.协调发改、财政、科技等部

门在制定种业发展政策时,尽量向种业

企业倾斜;在谋化种业发展项目时,尽
量考虑种业企业,让企业在参与项目中

不断得到历练、不断成长壮大.二是加

强金融扶持.积极推广种业发展基金,
大力实施“强种贷”项目,为种业企业贷

款提供风险担保服务,解决企业发展资

金紧缺问题,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三是

加强科研扶持.强化种业企业在种业

发展中的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鼓励企业

与科研机构开展科企合作,引导科企建

立结对帮带模式,快速提高企业科研水

平,增强育种研发能力.四是加强生产

扶持.利用国家对制种大县奖励政策,
加强我省制种基地设施建设,提升基础

设施水平,降低制种生产成本,提高制

种产量和质量.做好为制种企业的服

务保障工作,吸引更多的企业在省内制

种.同时,协调财政、银行等部门和金

融机构,争取将我省玉米、水稻制种保

险纳入财政补贴范围,有效降低企业生

产风险.五是加强人才扶持.采取合

作培养、办班培训等形式,组织种业行

业各类专家学者,开展对企业管理、生
产、检测、科技等人员的能力培训服务,
帮助企业提高科研、管理人员的业务素

质和能力水平,不断提升企业的综合实

力.
五、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净化

种业市场环境”的意见

加强种业市场监管、保护种业知识

产权,是维护合法企业利益、调动育种

科研人员积极性、保证农业用种质量的

有效措施和手段.当前,种子市场销售

渠道和途径越来越广泛,有企业直销、
门店代销、上门营销,还有利用网络推

销的,生产经营套牌侵权、假冒伪劣、非
法转基因种子等违法行为越来越隐蔽,
种业市场监管难度不断提升.下一步,
将坚持问题导向,以开展种业监管执法

年活动为抓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
断净化种业市场环境.一是抓好品种

审定监管工作.完善主要农作物品种

审定标准,健全同一适宜生态区引种备

案制度,加大品种撤销审定力度,大幅

减少同质化和重大风险隐患品种.强

化主要农作物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试

验的监管,建立健全试验主体退出机

制.二是抓好制种基地监管工作.以

制种企业生产经营许可、生产备案、委
托合同、品种权属和亲本来源等内容为

重点,开展制种基地日常检查巡查,严
厉打击盗取亲本、抢购套购等侵权行

为.建立制种主体红黑名单制度.开

展制种基地苗期转基因检测,强化种子

收获前检查,严禁非法转基因种子流出

基地.将制种基地监管成效作为制种

大县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三是抓好

种子企业检查工作.重点检查生产经

营档案、包装标签及种子质量、真实性、
转基因成分等.落实分级分类监管要

求,对检查中发现问题及投诉举报较多

或有重大种子案件的企业,加大检查抽

查频次,实行品种检查全覆盖;对于信

用好、开展种子质量认证等企业减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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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频次.四是抓好种子市场检查工作.
在春季用种关键时期,重点检查种子包

装标签、生产经营备案、购销台账和种

子质量、真实性、转基因成分等.省、市
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明察暗访和飞

行检查.强化属地电商渠道种子经营

行为的监管.五是抓好种子案件查处

工作.构建以属地为主、部门协同、区
域联动、案件联查、社会参与的执法格

局,建立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加
大侵权案件的协查联办力度,对套牌侵

权、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行为重拳出

击,让侵权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保护

品种权人合法权益.构建诚信建设长

效机制,建立种业企业信用档案,及时

发布红黑名单,对失信企业实施惩戒.
通过对种业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促进

现代种业健康有序发展.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吉林省消防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对«吉林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吉林省消防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的报告(书面)»提出的审议意

见精神,省政府高度重视,及时组织省

消防救援总队、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
住建厅等相关部门开展了各项工作贯

彻落实,切实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取得了积极成效,现将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消防工作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进一步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完
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
职追责”的消防工作责任体系.

一是加强政府统一领导.明确政

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

人为主要负责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

范围内的消防工作负领导责任.各级

政府综合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

作,督促检查有关部门、下级政府落实

消防工作情况,确保消防安全责任落到

实处.
二是建立责任落实机制.按照景

俊海书记“五化”工作法的具体工作要

求,扎实推动全省消防工作高质量发

展.建立省、市、县三级防火安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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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单位联系人制度,每季度召开联

席会议.制定消防工作责任清单,建立

消防工作巡查制度,完善政府年度消防

工作考核机制,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

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并建立与主

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履

职评定、奖励惩处相挂钩的制度.
三是推动重点工作开展.将消防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将消防安全工

作纳入乡村振兴、城乡基层治理等党委

政府重点工作,将消防业务经费纳入本

级政府财政预算,定期组织开展风险隐

患分析研判,及时研究部署、协调解决

涉及城市消防安全等重点工作和重大

问题.
二、全面依法履行消防安全监管职

责

一是健全部门监管工作机制.严

格落实“三个必须”的要求,建立完善与

消防救援机构定期会商、分析评估、联
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将消防安全与本部

门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总结、同
评比,纳入行业安全法规政策、规划计

划、应急预案和日常管理、工作督办、业
务检查、考核评比等内容,对本行业、本
系统、本部门的消防安全管理全面负

责.
二是厘清消防安全职责边界.加

快出台«关于加强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

决定»,进一步明晰消防、公安、住建消

防执法职责,建立消防监督协调配合机

制,夯实基层消防管理工作.制定«各
部门(单位)消防安全职责清单»,梳理

细化各部门(单位)所承担的消防安全

具体责任,厘清职责边界,压实工作责

任.
三是深化行业消防安全标准化管

理.教育、民政、文旅、卫健、文物、交通

等部门,建立完善行业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打造学校、养老机构、旅游景区、医
院、文物古建筑、城市轨道交通等消防

安全标准化管理示范标杆,实施标准

化、规范化管理.发改、自然资源、住

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项目审批环

节、工程建设领域和电气、电动车、消防

产品等生产流通领域的监管.
三、持续提升消防救援能力水平

一是建强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加

强省、市、县三级综合应急救援专业队

伍建设,逐步完善建设标准,逐年配备

器材装备,建立健全实战能力评测体

系.加强“高低大化”、水域、地震、山
岳、雨雪冰冻、道路交通、新能源、核生

化等特种灾害事故处置力量体系和能

力建设.采取政府建设、购买服务等方

式,构建垂直救援、便捷高效的航空消

防救援力量体系.
二是巩固壮大多种形式消防队伍.

加大各级政府对地方专职消防队伍资

金和政策支持,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

准,征召政府专职消防员,补齐城市消

防救援站人员紧缺短板,优化力量布

局,强化装备配备,提升多灾种综合救

援能力.积极发展志愿消防队伍和微

型消防站,实现乡镇社区全覆盖.推动

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多种形式消防队

伍纳入消防救援队伍的调度指挥体系,
２０２２年底前将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多

种形式消防队伍纳入消防接处警系统.
三是加强消防救援装备配备.加

强专业救援装备配备,落实自然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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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现代化工程装备配备任务.按照“专
常兼备”原则和专业队编制,配齐配足

先进适用关键装备,加强侦检、堵漏备

份装备配备,落实自然灾害防治现代化

工程,补齐巨灾大难应急救援装备短

板,推动装备体系整体升级换代,提升

“全灾种、大应急”专业救援能力,有针

对性配备水域、冰面、山岳、危险化学品

等灾害事故处置特种防护装备.
四、持续开展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整

治

一是深化重点领域消防安全综合

治理.全省各级持续推进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将消防安全突出风险

隐患专项整治纳入安委会工作内容,加
强对消防工作的部署、考核、约谈.以

深化消防执法改革、提升消防治理能力

为重要抓手,强化火灾风险监测预警,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持
续开展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老
旧商住混合体、外墙保温材料、彩钢板

建筑、群租房、“三合一”、物流仓储等场

所领域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破题

攻关储能电站、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室内冰雪活动场所等新业态消防安全

问题.
二是优化消防安全监管模式.构

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信
用监管、“互联网十监管”、火灾事故责

任调查处理为一体的消防监督管理模

式.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等高危火灾风险单位和领域,
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的重点监管.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社会化消防工作

协作平台,创新社会消防治理模式,建
立健全社会化消防工作网络.积极推

广应用物联传感、温度传感、火灾烟雾

监测、水压监测、电气火灾监测、视频监

控等感知设备,充分发挥远程监控、物
联网监测、电气监控等系统作用,推行

智能化监督管理.
三是加强消防安全综合监管.分

级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和区域性火

灾隐患,发挥行业部门监管职能作用,
分类施策整改销案.综合运用约谈、媒
体曝光、联合惩戒等手段,主动排查整

治消防安全隐患,推行风险隐患“安全

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和公示承

诺、风险申报制度,落实火灾隐患举报

奖励制度,建立消防安全行刑衔接机

制,建立完善从根本上消除火灾风险隐

患的消防管理责任链条和火灾防控体

系.
四是落实社会单位主体责任.进

一步提高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

和火灾防控能力,全面落实“三自主两

公开一承诺”制度,强化社会单位“四个

能力”建设,健全消防安全自主管理机

制.扎实推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

工程,将消防安全培训纳入主要行业领

域职业培训内容,全面落实社会单位人

员和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培训,培养“消
防安全明白人”,提升本质消防安全水

平.
五、不断增强消防宣传教育实效

一是打造消防宣传新格局.持续

深化媒体宣传和舆论引领,将消防安全

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普法

教育、职业培训内容,进一步明晰各级

政府、部门及社会单位消防宣传教育责

任,建立消防宣传教育联动、检查考评

和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党政领导、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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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村(居)委负责人,企业消防安全

负责人、管理人等重点人群消防安全教

育,持续将消防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

育、普法宣传、科普推广、职业技能等教

育体系,完善学校消防安全教育长效机

制,形成“政府统抓、部门联动、社会参

与、公益运转”的全新消防宣传大格局.
二是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常态

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企业、进农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工作.在

“１１９”消防日、重大节日和火灾多发季

节开展专题消防宣传活动.引导、鼓励

有条件的家庭配备必要消防器材.大

力弘扬消防公益精神,深入开展“消防

志愿者行动”,建设具有吉林特色的消

防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形式多样的消

防志愿服务活动,打造吉林消防公益文

化品牌.到２０２５年底,全省消防志愿

者人数达到５万人,学校消防安全宣传

教育实现全覆盖.
三是打牢消防宣传教育基础.加

快消防宣传阵地建设,建立覆盖全省的

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场馆体系,依托农村

乡镇、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场所,县(市、区)应急消

防科普场馆建成率达到１００％.推动

各市(州)至少建设一个消防主题公园

或一条消防文化街或一个消防文化广

场.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发推广使用消

防宣传教育服务平台,大力加强社区、
乡村、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的消防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针对公众消防安全新需求开展精准

宣传,推送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常识、
法律法规及警示案例,充分发挥“互联

网十宣传”叠加效应,深化消防宣传提

示性、警示性作用.
六、加快推进消防信息化建设

一是加快“智慧消防”建设.发挥

科技引领作用,激发全省消防安全创新

发展活力,将“智慧消防”纳入数字政府

和城市建设内容统一规划,制定“智慧

消防”建设实施方案.逐步推动风险防

控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推动

“智慧城市”与“数字政府”深度融合,加
强部门数据信息互通共享,促进信息技

术与消防管理有机融合.建设火灾高

风险场所监测预警系统,以融合数据为

支撑,实现对火灾高风险场所、高风险

区域的动态监测、风险评估、智能分析

和精准治理.
二是信息资源融合共享.健全完

善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信息采集机制,
推动消防业务信息与社会行业信息资

源融合共享.强化消防部门与各行业

部门的数据供需对接匹配,构建互联统

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２０２３年

底前,融合共享城市建筑、交通、水源、
气象、视频监控数据及市场监管、公安、
教育、卫健、民政、水利等行业数据,分
级建立城市消防大数据库,为数据深度

应用奠定基础.
三是推进消防大数据应用.以城

市消防大数据为支撑,建立基于大数据

的消防安全态势感知、实时监管与决策

支持信息化机制,围绕日常巡查、监督

抽查、重大安保和专项治理等应用场

景,分类建立分析模型,准确分析单位

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和履责信息.推行

城市消防大数据智能化管理,为党委政

府、行业部门、消防部门、社会单位及网

格员提供工作部署、隐患推送、流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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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态势预警、投诉举报和风险提醒等

服务,大幅提升消防工作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水平,为保障全省消防安全

提供重要支撑.
七、全面完善我省消防法制体系

一是健全消防法规规章.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深化消防执法改革要求,加
快推进吉林省消防法规、规章和地方标

准建设,积极宣贯“一法一例”,以贯彻

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为契机,启动«吉林省消防条例»的
修订工作,争取年内完成«吉林省消防

条例»修订工作并同步开展宣贯.修订

«吉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建
立责任明晰、无缝对接、运转高效的消

防安全责任管理制度.加快制定«吉林

省火灾事故责任调查规定»,明确火灾

事故责任调查的责任主体,强化对属地

政府、行业部门、社会单位及个人的火

灾事故责任追究,推动地区、行业、单位

提升火灾防控水平.
二是成立吉林省消防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建立健全消防标准规范体系,
探索出台社会消防管理、消防应急救

援、消防信息化、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薄弱环节的消防技

术标准,强化标准实施和推广应用,建
立健全与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防

安全形势相适应的地方法规制度体系.
三是强化城乡消防规划工作.把

握新时代消防工作新特征,围绕“一主

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细化全省消防

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工作任务及措

施,将消防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同步

编修、同步实施,充分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工程,同步

规划落实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城乡消防工作一体化进程.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吉林省反

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吉人办函〔２０２１)７２号,以下简称«报

告»)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妇

儿工委办公室会同省公安厅、省民政

厅、省司法厅,针对«报告»中的六点工

作建议,逐条分析研究,提出具体落实

举措,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２３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一、健全政策规范,确保落地落实

对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
(以下简称“一法一例”)措施进行细化,
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一是健全配套

政策.研究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

则»«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实施

方案»«关于疫情期间和疫情后婚姻家

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意见»等,以文

件形式落实反家暴各项保护机制.二

是统一标准规范.出台«反家庭暴力接

出警工作规范»,修订«吉林省常见多发

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标准»,统一«告诫

书»模板,进一步规范相关案件处置工

作流程和证据标准,为依法做好反家庭

暴力工作提供标准尺度.三是突出重

点事项.进一步细化针对特定人群、特
定时期、特定领域的反家暴有关条款,
研究对困难妇女落实“收入豁免”和“符
合条件重点保障”政策.将落实强制报

告责任要求,在相关政策文件中予以明

确,确保“一法一例”落细落实.
二、加强协作联动,畅通工作机制

通过建立“四个机制”,推动形成上

下贯通、左右衔接的有效合力,确保对

案件及时干预并依法妥善处置.一是

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

级妇儿工委办公室职能作用,协调公安

机关、法检两院、司法、民政、妇联等部

门,细化工作职责、目标和任务,完善联

动、督查和考核办法,构建起全方位保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省级工作联动

机制.二是建立矛盾排查化解机制.
将反家暴信息收集纳入社区网格日常

工作,以定期走访和开展各类活动为载

体,全面掌握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情况,

实现对婚姻家庭纠纷的及早介入、提前

化解,严防“民转刑”和个人极端暴力案

件发生.三是建立信息监测共享机制.
科学构建反家庭暴力信息化体系,重点

掌握由婚姻家庭引发的纠纷信息,全面

监测未成年人家庭暴力侵害保护工作

情况,通过推进“民调进所”“三调联动”
等方式,形成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共享、
工作协同格局.四是建立家庭关系修

复机制.建立区域性婚姻家庭关系修

复中心,以联建或购买服务方式,由专

业律师、心理咨询师、妇联干部和维权

志愿者组成家事调解员队伍,为出现婚

姻情感问题的家庭提供心理辅导服务,
修复破损家庭关系,促进和谐稳定.

三、发挥基层优势,提升预防效能

立足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贴近

家庭、贴近群众的优势,充分发挥促进

“一法一例”落实的重要作用.一是抓

好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妇联组织网络

向自然村屯、村民小组、社区网格、居民

楼栋等妇女群众生产生活最小单元扎

根,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多元化、特
色化精准服务.推动社区社会组织优

化结构布局,拓展服务领域,增强服务

能力,在预防家暴工作中发挥更大作

用.二是抓好阵地建设.推动在乡镇

(街道)、村(社区)建立完善维护妇女权

益的人民调解站、点,健全村(居)民委

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明确工作

职能,织就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纠纷防护

网.三是抓好队伍建设.加强婚姻家

庭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把反家暴

作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重

点.注重人民调解员专业培训,通过线

下培训班、人民调解网络课堂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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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调解员专业素养,提升婚姻

家庭矛盾纠纷化解能力.
四、突出援助救助,优化服务保障

推动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和救助管

理机构,对妇女、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

给予重点支持和帮助.一是提高案件

办理质量.开展涉及家庭暴力、婚姻家

庭纠纷等案例评选,为涉及妇女儿童权

益类案件处理提供指引.由省级部门

组织各市州法援中心对本地法律援助

案件进行自查自评,发现问题,总结经

验,提升工作.二是完善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后,及
时向公安部门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和

协助执行通知书,为面临家庭暴力现实

侵害的申请人提供有效庇护.对撤诉

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时进行回

访,确保非受胁迫撤诉,避免申请人受

家暴侵害.三是强化庇护救助水平.
加强救助庇护制度的宣传解读与政策

引导,充分发挥全省救助管理站(未保

中心)职能作用,进一步规范运营监管,
完善配套设施,提高受理效率,增强专

业服务,及时为受害人提供庇护和其他

临时性救助,帮助度过暂时困难.
五、调动社会力量,创新调解模式

立足工作实际,探索建立新型家事

纠纷调解模式,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一是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采取

法院委托调解工作的方式,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社会知名人士参加调解

工作,以特殊身份所具备的公信力化解

矛盾,提升调解效率.二是建立家事调

解服务平台.在律师事务所建立家事

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利用律师专业优

势,促进复杂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化解,
同时接受人民法院委派或委托调解的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办理.探索引入律

师事务所、心理咨询机构等社会组织,
建立区域性家事调解中心.三是推动

落实“以案定补”制度.通过政策引导,
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调动人民调解员

工作积极性,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高效化,助力人民调解服务

提质增效.
六、加大普法宣传,提升维权意识

坚持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开展

“一法一例”普法宣传,持续扩大公众知

晓率和社会影响力.一是加大部门普

法力度.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制,将“一法一例”纳入年度学习和培

训计划,指导推动各相关部门普及防家

暴、反拐反性侵相关政策知识.二是扩

大宣传普及范围.印刷“一法一例”单
行本和宣传品,推动反家庭暴力教育进

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
开展更多领域、更广范围的反家暴宣传

覆盖.三是加强婚前普法宣传.在婚

姻登记机关开展家庭辅导教育工作,为
有需求的当事人提供防家暴教育、心理

疏导、关系修复、纠纷调解和社会支持

等预防性专业服务.四是创新宣传理

念和手段.推行具有妇联特色的“宣传

十服务”模式,在各新媒体平台及社区

微信群持续开展民法典、反家庭暴力法

等家庭普法宣传活动,带动妇女群众遵

法学法守法用法,有效提升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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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吉林省

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
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吉林

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

告»已收悉,省法院高度重视,针对报告

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逐条分析研究,现将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方位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作用

(一)深刻领会“一法一例”的重要

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的实施,在全社会范围内对预防和惩治

家庭暴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人民法院

制裁家庭暴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提

供了法律依据.«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

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相衔接,重点突出时代性、操作性和应

用性,是我省反家庭暴力司法工作的准

则和依据.全省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
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一法

一例”为重要遵循,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建设平

安家庭提供司法保障.

(二)贯彻“一法一例”切实维护家

暴受害者权利

坚持将为受害者提供法律保障作

为第一要务.让受害者感受法律的保

护,敢于运用法律武器捍卫权利.一是

对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及时审查,符合条件的及时

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并确保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有效执行;二是对家暴受害方

强烈要求离婚的,尽快判决离婚,并在

婚姻财产分割、子女的抚养方面,优先

考虑受害人的请求;三是进一步发挥诉

前调解机制,对于家庭暴力案件,在立

案之前先行调解,力争在诉讼之前有效

化解部分家庭暴力案件;四是成立反家

庭暴力法庭、反家庭暴力合议庭,用专

业化提升审判质效;五是对因实施家

暴,构成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等

刑事犯罪的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处罚.
(三)强化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力

度

一是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情

况回访制度,持续关注人身安全保护令

作出后的执行效果,避免人身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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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流于形式;二是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下

发及执行过程中,收集总结经验,适时

出台工作指引,提高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操作性和规范性;三是将拒不执行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与其他信用记录共同形成个

人社会信用记录综合评定使用,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审查.
(四)进一步加强培训和指导力度,

提升审判质效

一是准确理解法律法规的内容和

立法精神,将“一法一例”的理解与适用

作为专题纳入吉林省法官学院年度培

训计划,邀请法学专家开展专题培训;
二是准确适用法律法规,邀请审判经验

丰富的资深法官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审

理进行指导,适时举办座谈会,对典型

案件及审判过程中的常见疑难问题深

入调研、充分讨论;三是准确把握工作

标准,省法院对全省家庭暴力案件情况

进行整体把握,发布参考性案例,并对

各中、基层法院开展条线指导,除传统

观念中的身体暴力外,将精神暴力、性
暴力、经济控制等一并纳入是否构成家

庭暴力情形考量范围,推动在全省范围

内对家暴案件类案审理形成统一裁判

规则.
二、进一步完善各部门多元化解联

动机制

(一)统筹整体部署

根据“一法一例”规定,严格抓好贯

彻落实,结合全省家庭暴力案件审判工

作及全省反家庭暴力司法工作实际,明
确弱点、分析难点、找准关口,以审判执

行为导向,制定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的

要点及指引,确保“一法一例”有效实

施.
(二)提高联动能力

一是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完善督

查、考核机制;二是主动与社会其他部

门协调配合,在联合省妇联«关于进一

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工作机制的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

扩大和深化联动举措;三是采用多元联

动模式,结合“法官进网格”“无讼社区、
无讼村屯”等活动,在社区、村屯广泛开

展普法宣传、进行诉讼指导,引导全民

树立反家暴意识.
(三)加强信息共享

一是依托正在审理或已经公开的

案例,强化综合分析研判能力,逐步增

强司法建议的科学化、专业化,有效调

度各方资源预防、化解、惩治家庭暴力;
二是将家庭暴力案件作为重要信息单

独统计,对案件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建
立家庭暴力案件(问题)信息清单,并将

信息清单抄送有关部门;三是建立健全

数据共享机制,构建反家庭暴力信息化

体系,同妇联、公安、法院、检察院等有

关部门数据共享,加强各成员单位间的

工作联系和交流,促进反家暴工作向纵

深推进.
三、加大司法公开及法律法规宣传

力度

(一)树立正确司法理念,科学引导

全民意识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及«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的
最终目的是构建平等、和睦、文明的家

庭关系,促进社会稳定.一方面全面理

解“一法一例”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引
领作用,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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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保护,筑起保护弱势群体的坚强

壁垒.另一方面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

中树立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司法理

念,教育与震慑相济,寻求处理家庭暴

力案件的最佳解决路径.
(二)压实普法宣传责任,扩大普法

宣传范围

一是利用多种途径开展宣传工作.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原则,压实

责任,避免“纸面宣传”.通过“普法进

社区”“普法进校园”等活动举行公益普

法讲座,创新普法模式,充分发挥互联

网平台优势,通过普法短剧、普法短视

频等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案说

法,以案明法,借助生动案例进行普法

宣传.二是全方位对“一法一例”的立

法目的、适用范围、保护力度等内容进

行宣传和解读,防止人民群众狭义、片
面理解而影响自身权益保护.除注重

保护传统观念中妇女、儿童、老年人等

主要受害者外,不应忽视家庭成员中的

男性亦有可能成为受害者,长春市宽城

区法院此前已向家暴受害人迟某签发

全省首例男性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体亦不仅限于家

庭暴力受害者,日前,珲春市法院发出

了第一份由居民委员会代为申请的人

身安全保护令.
(三)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以案

释法效果

一是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
公开审判结果,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典型案例,通过实际案例对“一法

一例”进行解读,强化以案释法的社会

效果,力争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
的效果.二是在汇总、研判全省每年度

涉家暴案件的基础上制定、发布吉林省

家庭暴力案件白皮书,公开全省每年度

家庭暴力案件情况.三是依托中国家

事审判网、吉林家事审判网等法院系统

网络平台,公开介绍反家暴的法律知

识、典型案例及各地先进经验,树立反

家暴理念、普及反家暴常识和增强反家

暴能力.
四、充分发挥法院服务决策的能力

(一)积累审判经验,为完善法律法

规提供参考

“一法一例”的实施不可能解决司

法实践中的所有问题,社会生活不断变

化,需要司法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注

重调查研究和分析总结,及时发现法律

适用突出问题,通过司法实践为立法完

善提供参考.
(二)加强案例研判,服务政府决策

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

服务平台,对涉及家庭暴力的海量数据

进行深度挖掘,将司法统计与调查研究

紧密结合,开展对家庭暴力趋势特点的

分析研判,切实发挥调查研究服务领导

决策作用.
(三)注重裁判论理,提升文书示范

效能

健全以案释法工作制度,注重收集

家庭暴力典型案例,适时编纂和发布具

有指导意义的参考性案例,促进审判权

规范统一行使,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

和公信力.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旗
帜鲜明维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弱势

群体的合法权益,注重保护成年男子等

易被忽视的家庭暴力受害者群体的合

法利益,积极主动引导社会舆论,扩大

案件警示效果,彰显司法裁判的主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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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吉林省

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吉林省反

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收悉,省检察院高度重视,责成第一检

察部、第九检察部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

和建议,逐条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改进

措施,全力抓好落实.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完善各部门多元化

解联动机制

“一法一例”施行以来,吉林省检察

机关积极履行检察职责,一方面,坚持

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惩治家暴犯罪,
在办案过程中,积极履行主导责任,通
过提前介入、自行补充侦查,查清事实、
准确定性,依法快捕、快诉、向审判机关

提出依法严惩的量刑建议,从源头上提

高办案质量,体现从严打击.另一方

面,坚持宽严相济,落实“少捕慎诉慎

押”刑事司法政策,坚持教育、挽救、惩
戒、警示相结合,依法妥善处理家暴犯

罪,取得积极效果.

近三年来,吉林检察机关办理涉家

庭暴力犯罪５３件,罪名主要涉及故意

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办案

中积极与其他各部门联动,不断加强家

庭暴力中受侵害的妇女、老年人、聋哑

残障人士、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

保护.针对家暴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情形,积极主动争取党委、政府和各相

关部门的支持,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合力.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支

持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

意见»,该意见系全国首个由省委、省政

府发文支持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的文件,得到了最高检的充分肯

定并全国推广.２０１９年以来,省检察

院与省教育厅先后联合下发了«吉林省

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工作制度»«关于

加强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

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配合推进法

治进校园工作的意见»,共同深入开展

未成年人法治宣传和教育工作.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省检察院与团省委共同会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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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

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积极开展未成

年人教育、安全、保护、帮扶、预防、挽救

工作,全面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

支持体系.２０２０年６月,省检察院与

省妇联会签了«关于建立推动保护妇女

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意见»,共同

构建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联动新机

制.此外,省检察院与省民政厅等１２
个部门联合会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

见»,积极配合民政部门落实包保困境

留守 儿 童,使 他 们 每 人 每 月 可 领 取

１１００元生活补贴直至年满１８周岁,让
这些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有了稳定的

保障.通过上述机制建设,新时代反家

庭暴力工作制度“防火墙”不断牢筑.
下一步,吉林省检察机关将进一步

完善反家庭暴力长效机制,一是积极构

建更有温度的反家暴法治环境.在具

体案件中,加强与公安、法院等有关单

位的协作配合,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充分

尊重被害人意愿,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坚持“少捕慎诉慎押”,依法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积极延伸办案

职能,多角度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助

修复被损坏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二是

定期对涉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趋势

进行分析.进一步研究制定全省检察

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业务指引,持续加强与各相关单位的

协作与配合,建立健全业务信息、简报、
通报的共享交换机制,强化线索移交、
信息通报等衔接机制的建设,织密未成

年人保护网.

二、关于进一步发挥好基层群众自

治组织作用

家庭暴力案件大都发生在家庭,处
置在基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反家暴

工作中作用十分关键.检察机关在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中,注重加强与

民政、社区、村(居)委员会等单位和组

织的沟通配合,注重充分发挥基层力量

优势,及早介入、化解矛盾、处置问题,
不断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犯罪工作

中形成合力.比如,舒兰县检察院在办

理石某涉家庭暴力故意伤害案中,针对

其正在参选当地村书记这一情况,对其

是否为适格村书记候选人开展社会调

查,同时向村委会、舒兰市纪委监委反

映相关情况、移交线索,并向舒兰市小

城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后石某被处以

“留党察看”处分、丧失村书记竞选资

格.
下一步,吉林省检察机关将立足职

能、发挥优势,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是公权力及时介

入、主动作为.一方面,推动源头治理,
加强矛盾排查、发现、调处,及时提供情

感疏导和法律援助,注重运用专业化心

理干预手段,从源头预防和减少家暴发

生.另一方面,检察院提前介入,告知

权利义务,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被害人,对
施暴者实施伤害、杀害行为的,要查清

事实、理清原委,依法体现从宽处理精

神,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二是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开展工作提供法治保障.联合或协同

相关部门走进社区、村(居)民委员会等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开展涉家庭暴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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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安全自护教育方面的法治宣讲

活动.同时针对社会调查员、家庭教育

指导师、社会工作者等人员,开展反家

庭暴力相关法律理解与适用、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被害人救助支持等方面的培

训,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发挥作用

提供更坚强的法治保障,推动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向更

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三、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司法保

护

“一法一例”施行以来,检察机关在

办理涉家暴案件过程中,坚持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断加强司法

保护力度.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家庭暴

力犯罪案件中,聚焦亲职教育,会同相

关部门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相关

工作,全力遏制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

的犯罪势头.结合“一法一例”的规定,
针对办案履职中发现的监护侵害行为

或监护缺失情形,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一是按照«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关
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等有关规定,对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和处理.二是落

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１０６
条的规定,督促、支持相关组织和个人

代为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积极提

升建议、支持未成年人变更监护权率,
会同民政等部门做好对未成年人的综

合救助、生活安置等工作.三是对于监

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合

法权益,或者不履行监护职责致未成年

人处于危困状态等监护侵害行为的,依
法通过制发“督促监护令”、支持起诉等

方式开展监督.对于监护人缺乏有效

监护能力,或者因客观原因事实上无法

履行监护职责等监护缺失情形,依法妥

善进行监护干预和保护救助工作.
下一步,吉林省检察机关将采取有

力举措,持续规范和加强司法保护.一

是进一步加强对“一法一例”的学习和

培训,确保准确理解法律法规的内容和

立法精神,准确把握工作标准,精准适

用.做好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和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相关规

定的释法宣传.二是加强犯罪预防,提
高受害者家暴取证意识.对家暴的受

害者要加强举证指引,告知其报警记

录、就诊凭证、伤情照片、现场视频、证
人证言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三是将

对家庭暴力中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

罪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并要求下级院对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都要提前介入、跟踪指导,实现对受

侵害的未成年人优先保护.
四、关于进一步发挥好社会组织作

用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持续加强与

社会各界的协作配合,推动形成涉家庭

暴力犯罪案件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在

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未成年人检察社会

支持体系取得长足发展,如发生涉未成

年人家庭暴力类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可

以向涉案未成年人提供从谈心谈话、社
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援助、技
能培训、社会观护,到人格甄别、心理疏

导、家庭教育指导、调查评估、落实就学

就业安置等一系列支持,进一步提升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质量和效果.同时,通
过社会面协同推进,从制度层面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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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成果.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省检察

院与团省委共同会签了«关于构建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

协议»,全面构建未检工作社会支持体

系,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教育、安全、保
护、帮扶、预防、挽救工作.全省检察机

关未检部门通过社会化协作方式,积极

推动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

办案中引入心理咨询、司法社工等专业

力量,加大对涉案未成年人被害人的特

殊保护,针对在家庭中被侵害的未成年

被害人,安排社工跟进服务,以疏导谈

心、心理游戏、外出活动等多种形式持

续跟进被害人的康复、学习及家庭生活

情况,并联合相关部门对被害人及其家

庭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继续深入

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积极落实“一
法一例”关于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的

规定,加强检调对接、刑事和解等工作

力度.一是着眼于源头治理、诉源治

理,全力推行对未成年人特殊、全面、综
合司法保护.从案件办理机制、特殊制

度落实、专业化平台构建等方面,积极

开展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
通过检察履职最大限度推动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

护落地见效,在反家庭暴力工作社会化

协作工作中实现“１＋５＞６”“１＋５＝
实”.二是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社会

组织联动,不断助推相关社会组织依法

履职,形成合力,实现对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规定的有效落实.通过社会化协

作共同把“六大保护”做实、做深、做细,

从而有效预防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五、关于进一步做好救助庇护

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家暴犯罪预防、
打击与救助并重,建立常态化司法救助

线索移送及跟踪救助工作机制.指导

全省未成年检察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

门持续完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法

律援助制度,促进相关法律和政策落到

实处.白山市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在办

理王某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时,面对丈夫

把妻子打死后９岁幼童的抚养问题,及
时进行走访调查,与民政部门进行沟通

联络,落实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相关救

助政策,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年初以

来,全省未检部门共开展司法救助案件

４７件,发放救助金７５１５万元,帮助纳

入社会救助１１人,为涉案未成年人提

供心理测评与疏导５５人次,落实医疗

康复机构２人.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

大对老年人、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关爱救助

力度.针对我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实际,持续加大对老年人的虐待、遗弃、
伤害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一是积

极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能动创

新履职,促进法律和政策落到实处,充
分落实反家庭暴力救助庇护制度.二

是在检察工作中注重加强法律政策解

读、宣传、心理疏导.协调开展受害人

的司法救助、心理疏导、身体康复、生活

安置等多元综合救助,加强对目睹家庭

暴力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持续

深入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

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等规定,根据需要积极主动为需要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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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成年儿童等提供经济救助、身心康

复、复学就业帮扶、法律支持等多元综

合救助.
六、关于进一步加大法律法规宣传

力度

近年来,检察机关多次通过以案说

法、社区普法、法治进校园等形式,对反

家庭暴力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坚

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吉林

检察公众号、抖音号等媒介,积极开展

反家庭暴力宣传.另一方面以面对面

的方式,走进社区、走进校园开展法治

巡讲,不断助推家教家风建设.今年１
月１１日,省检察院和省教育厅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
法治辅导员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

配合推进法治进校园工作的意见»,双
方积极构建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法治

辅导员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配合

的“检教共建”新平台,结合反家庭暴力

宣传教育等重点内容,通过“思政课堂”
＋“法治教育”的模式,为中小学思政课

注入更多的法治新元素.近年来,全省

检察机关共有４４６名检察长等院领导

(全省三级院院领导参与率为１００％)
和３４９名检察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或

法治辅导员,积极走进校园尤其是城乡

结合部、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幼儿园,
为学生、教师和家长们开展法治巡讲,
通过以案说法、社区普法、针对重点对

象法治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反家庭暴

力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预防家庭暴力,
促进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持续加大

反家庭暴力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讲和教

育力度.一是以案释法,推动将符合公

开条件的庭审作为法治宣传公开课.
强化以案释法,通过制发宣传片、宣传

册、典型案例、庭审公开等让人民群众

“看得见”“听得到”的普法形式,促进群

众学法知法懂法,普及反家暴知识,增
强公民反家暴意识.二是充分发挥“法
治副校长”的作用,开展反家暴宣讲进

校园.利用好“开学季”、“６１”儿童

节、“１２４”宪法日、“反家庭暴力日”以
及“两会”等时间节点,通过检察开放

日、新闻发布会等方式,采用法治课堂、
典型案例、新媒体宣传等人民群众易于

接受的方式,着力强化反家庭暴力宣传

教育工作,助推全社会形成反家暴的良

好氛围.三是宣传好、用好１２３０９检察

服务热线,拓宽维权渠道.
在今后的工作中,吉林省检察机关

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和«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的总体要

求,始终把反家庭暴力工作作为开展检

察工作的重点抓好抓实,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社
会环境贡献吉林检察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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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 表 资 格 审 查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陈大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近期,通化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省委

副书记刘伟、副省长刘凯为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

记吴海英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经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刘伟、刘凯、吴
海英的代表资格有效,提请吉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认.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省信用

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何志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
白山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团省委原副

书记王晓南因工作变动辞去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

有关规定,何志福、王晓南的代表资格

终止.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

长春中心支行原行长张文汇、中国农业

银行吉林省分行原行长安静东、省军区

原副司令员杨国安因工作变动调离吉

林省.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张文

汇、安静东、杨国安的代表资格自行终

止.
至此,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实有代表５０５名.
现报请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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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李伟辞职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接受李伟因

工作变动辞去吉林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董天波的吉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二、任命武胜国、李汉卿为吉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三、任命梁彦举、高玉红、张一丁为吉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赵志伟、张春明、陈凤影、张东宇、周姝梅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
二、免去赵书楠的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职务.
三、免去滕建民的通化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四、免去刘国信的白石山林区基层法院立案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五、免去赵登录、韩景忠的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职务.
六、免去李鲜的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七、任命梁欣华、郝振翔、王新玲、贾国栋、刘巍丹、刘甲、王翠玲、肖英杰为吉

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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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任命罗高鹏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

九、任命杨峰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
十、任命姜菡为长春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十一、任命刘冬蕊为吉林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庭长.
十二、任命崔思文为吉林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十三、任命邵汀为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四、任命于汉博为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五、任命孙义军为江源林区基层法院湾沟人民法庭庭长.
十六、任命左字森为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综合审判庭庭长.
十七、任命梁志敏为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八、任命卢增鹏为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
十九、任命袁志伟、张林龙为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姜生、陈崇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二、免去杨宏弢、王岩、王俊华、池莲花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三、免去刘伟华的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四、免去高明光的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五、免去陈涛的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六、免去丁占生的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七、免去李明的吉林省红石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八、免去侯文的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九、免去曹广屹的吉林省江源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免去王军文的吉林省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一、任命叶婷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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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检察员,免去其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二、任命王旌为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

去其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十三、任命李富、杨威为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
十四、任命全鸿一为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五、任命徐浩为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十六、任命崔增杰为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免去其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十七、任命李明为吉林省白石山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
十八、任命谢昆为吉林省江源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免去其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十九、任命周为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林区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免去其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二十、任命孔祥建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林区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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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日程

７月２７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　　　　第一次全体会议　　　　田锦尘主持

一、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鲁晓斌关于«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鲁晓斌关于«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三、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杜红旗关于«吉林省献血条例(修订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四、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杜红旗关于«吉林省禁毒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五、听取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车黎明关于«吉林省草原管理条

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六、听取省财政厅厅长刘化文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决算和２０２２年预算１－６月

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七、听取省审计厅厅长赵振民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工作报告

八、听取省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亚忠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决算

的审查结果报告

九、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焕秋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中医药发展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一、听取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唐永军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

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二、听取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国强关于全省复工复产和重大工业项

目稳经济增长情况的报告

十三、听取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富民关于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的报告

十四、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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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听取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席岫峰关于对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

十六、供职发言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献血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吉林省禁毒条例(草案)»
审议«长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
审议«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源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

的决定»
审议«辽源市柞蚕产业发展条例»
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促进人参产业发展条例(修订)»
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法律援

助条例›的决定»
审议«伊通满族自治县城区供热管理条例»

７月２８日(星期四)
上午９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议案

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审议«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１年决算和２０２２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的报

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审议省人大预算委员会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决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审议省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复工复产和重大工业项目稳经济增长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

中医药发展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贯彻

实施情况的报告

下午１时４０分　　　　主任会议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监察委关于全省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办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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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吉林省文物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书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种业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

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吉林省消防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法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检察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拟交付表决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有关决议草案

下午３时　　　　第二次全体会议　　　　庞庆波主持

一、表决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

二、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吉林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

三、表决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四、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

五、表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

六、宪法宣誓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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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出席情况

一　组

　　　出 席:　孙忠民　隋明利　蔡　莉

高广滨　王绍俭　彭永林　韩沐恩　马　军

王成胜　刘春明　杜红旗　李岩峰　冷向阳

林　天　林洁琼　庞景秋　秦焕明　席岫峰

　　　请　　假: 王晓南　金寿浩

　　　列　　席: 曹金才　张俊英　许富国　高　巍　虞学德

韩金华　赵　辉　李兆宇　边　境　张卫红

二　组

　　　出 席: 王　萍　车黎明　郝东云

田锦尘　张焕秋　庞庆波　丁兆丽　于　谦

于洪岩　王兴顺　朴松烈　李红建　谷　峪

赵守信　姜虎权　高劲松　曹振东　常晓春

　　　请　　假: 李和跃　杨国安　肖方举

　　　列　　席: 蒋延辉　于　平　李　静　冯尚洪　马喜成

于洪渊　孙秀云　张茗朝　王　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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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组

　　　出 席:　李晓英　杨小天　鲁晓斌

贺东平　贾晓东　于广臣　万玲玲　王天戈

李凯军　吴　兰　张宝宗　陈　立　陈大成

金光秀　郑立国　赵亚忠　徐崇恩　葛树立

　　　请　　假: 朱广山　张文汇

　　　列　　席: 张国辉　张全胜　姚树伟　荣雅娟　王　强

崔会利　刘兆亭　娄少华　张习庆　林　松

—１５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３５期(总第２９５期)

编辑出版: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５日出版


